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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由 Alpha Go 做為開端，人工智慧之發展逐漸茁壯，尤其是自駕車

的發展更是蔚為風潮。而一年多前爆發 COVID-19 後，許多國家政府鼓勵民眾

減少不必要之人與人的接觸以降低受感染的風險，主打無人駕駛的自駕車更是

因此而受到重視，如中國大陸、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多國已用其運送物資、

包裹、藥物及檢體。為爭奪這塊利基市場，我國政府的立法上及保險業亦應為

更積極的應對措施，而本文即對該具體應對措施進行討論。首先，本文於第二

章部分討論自駕車事件適用我國現行侵權損賠責任體系時可能產生之疑問，於

第三章則以比較法上最具參考價值的德國與美國為借鏡，針對上開疑問進行探

討並進行分析。第四章係由保險制度及保險業者角度切入，探討自駕車事件下

既有風險可能之變化及是否有新興風險應運而生，而於如此變化下，現行保險

制度有何檢討之處且論及可能的修正方式、保險業者亦應做出何種應對。本文

最後之結論則乃將上述所論者進行彙整，對於自駕車時代下法制面及實務面之

發展方向及可能，提供微末建議，冀本文得對我國未來訂定相關法規時有所助

益，而令立法者加快腳步跟上實務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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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radually grown 

stronger with Alpha Go as the starting poin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driving cars have become a rage.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ore than a year 

ago, many governments have encouraged people to reduce unnecessary human 

contact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ore than a 

year ago, many governments of countries encouraged people to reduce unnecessary 

person-to-person contact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As a chance, self-driving 

vehicles have been gaining attention as a result; for example, many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Russia have used it to transport materials, packages, 

medicines and specimens. In order to compete for this niche market, our parliament 

and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hould take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which i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n Chapter 2,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questions that may arise when the 

incidents attributed to self-driving vehicles apply to the current tort liabil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In Chapter 3, this article takes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which are the most valuable references in comparative law, as a reference 

point to analyze the questions above. In Chapter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insurer, this article intend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existing risks and whether there are emerging risks arising from the self-driving 

incidents. In the last paragraph, this article review the discussion above, and provide 

subtle suggestions on the dire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in the era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hoping that this article will be 

helpful to my country in formulat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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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百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迅速、全球競爭的劇烈變遷、科技整合及國際間

管制的和緩，全球經濟新面貌逐步重塑，致使創新、科技以及科學研究更臻

重要。於此大勢所趨下，我國當然亦隨之發展高科技產業。所幸我國的科技

發展於過去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尤以電子資訊產業領域最為突出，其現已成

為我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而倘欲助未來我國經濟成長更上一層樓，則應展

望未來、預作打算。近年來電子資訊產業係以人工智慧技術為首，顯露出其

為未來之主要發展趨勢。如 Google 所開發的圍棋軟體 Alpha Go Master 早於

2017 年問鼎棋藝巔峰，又如 deepfake 技術於 2018 年已得偽造出歐巴馬咒罵

川普的影片，在在都顯示出人工智慧技術已不僅只於大數據計算之專業領域

發揮所長，更將逐漸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最受眾人關注的不啻於

自動駕駛。然儘管其技術發展驚人，光是發生於我國的事故即有數起之多，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每年皆有自動駕駛車輛於公路上發生事故之新聞

報導，遑論國際案例更是不計其數，此代表目前自動駕駛之技術尚未臻至爐

火純青境地而仍可能導致事故之發生。又既然自駕車之發展趨勢銳不可擋卻

仍將致事故之發生，我國立法上即應盡速對自駕車所衍生之法律問題完成相

關法律之訂定或修正以防免人民之權利於新科技發展下受損。自駕車所衍生

之相關法律問題包含（1）各級自駕車之定義未甚明確、（2）駕駛人之責任與

義務是否有所轉變、（3）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標準是否將有所調整、（4）駕駛

人之部分責任是否轉變由自駕車製造商承擔而存在責任之變遷、（5）責任限

額上是否亦應有所調整、（6）現行強制汽車責任險之投保義務客體及請求權

人等用語是否亦須修正、（7）保險業應如何應對新科技下所生之新型態風險

等問題。就上開各問題，本文選擇以美國及德國之立法例及學術上之討論為

主要參考對象以解決之，蓋美國乃實務上自駕車發展最為進步之國家，而德

國則為世界上第一個針對自動駕駛訂定道路交通法規、釐清責任主體之權利

與義務之國家，該二國實對現行侵權責任體系及相關保險制度帶來重大影響

而得作為我國制度改革方向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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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相當參酌美國具參考價值之州法及學說探討為主要內容及德國 2017

年及 2021 年之最新立法，探討自動駕駛技術之發展對於當事人關係演變與保險

制度的未來發展趨勢。並就其所遭遇之學術問題與立法結果，分析並檢討我國

現行法制，進而探討引進相關措施之可能。 

第二項 研究方法 

第一款 文獻分析法 

此主要參閱各種相關文獻，類如：書籍、學位論文、期刊暨立法資料等，

並且整理分析國外學者對於自動駕駛技術下之侵權責任體系及保險制度的不同

意見，以便於瞭解箇中法律之本質為何，進而討論對於此議題我國法可能之調

整應對方式。復探討國外法制之適用可能滋生之疑義，以及實務運作上之情

形，最後則更進一步提出未來修法應改善之建議作為參考。 

第一款 比較研究法 

此主要就美國法制加以探討，輔以德、英二國新進立法內容為參考根據。

並將其與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制比較，藉以整理歸納分析，以供未來我國

保險監理制度改革之參考。 

第三節 概念簡介 

第一項 自駕車之簡介與分級 

自駕車者，為一無須人類而僅藉由自動駕駛系統感知及控制車輛之行駛之

自動化載具，其原理係利用 GPS 系統作成最適路線規劃，並利用光達系統、

CNN（卷積神經網路）與 RNN（遞迴神經網路）偵測並分辨外部物體與其位置

並將此資訊和知識輸入網路以進行內化，接著由 DRL（深度強化學習）之機器

學習演算法接手，其除將模仿學習駕駛之最佳路徑外，亦會與經典的車輛行駛

規劃和軌跡最佳化之方法結合，以確保路徑的強健性1。而本文重點-侵權責任

之釐清，將涉及分級制度，目前較為統一的標準為國際自動機工程師學會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以下簡稱為 SAE）所做出之分級表。此外，

 
1 雷鋒網，2020 最新自動駕駛技術報告出爐！以特斯拉、Volvo 為例，全面涵蓋智駕技術，

2020 年 3 月 27 日，科技新報 technews，檢自：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

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repor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report/
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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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德國聯邦議會相關文件2可知，德國立法上對於自駕車之分級用語，雖係使用

高度自動駕駛（hochautomatisierten Fahren）、全自動駕駛（vollautomatisierten 

Fahren）與無人駕駛（autonomen Fahren），然實際上係對應 SAE 分級表中之等

級 3、等級 4 與等級 53。因此，本文參考 SAE 分級表4、德國分級表（此二圖表

置於附錄），自行簡要做出分類：首先，就無自動駕駛之傳統車輛（等級 0）

者，非本文討論重點，故不贅述；而等級 1、2 者，僅個別地減輕自然人駕駛上

之負擔，屬低階自動駕駛技術，亦非本文討論重點；等級 3 者，自然人仍為主

要之駕駛人，自駕系統僅係輔助控制之工具而得令自然人暫時無庸駕駛車輛，

若遇緊急情形，自然人仍須及時接手車輛之操控，為中階自動駕駛技術者；等

級 4 者，本文將之劃歸為高階自動駕駛技術，其於一定條件下啟動自動駕駛

後，駕駛任務得完全交由自動駕駛系統完成而無庸自然人介入，惟若其脫離

「一定條件」（例如，非嚴苛天候或雪天等情形），則將不保證其仍得維持全自

動駕駛之特性；等級 5 者，為無人自動駕駛技術，啟動自動駕駛後，駕駛任務

得完全交由自動駕駛系統完成而無庸自然人介入，車內自然人僅為乘客之身

分。 

此外，本文就等級 4 者亦有所質疑，何以不將等級 4 直接切割，若客觀情

形下非「一定條件」者，該車輛即屬等級 3 之自駕車，而若客觀情形合乎「一

定條件」者，則視其為等級 5 之無人車?此外，如何審查自駕系統是否合乎分級

所應具備之能力?審查標準上，由車商產業公會自行訂定，抑或由政府或國際組

織訂定?倘由前者訂定者，固有較為彈性之優點，然亦有「球員兼裁判」之疑

 
2 Deutscher Bundestag, Autonomes und automatisiertes Fahren auf der Straße - rechtlicher Rahmen

（2018）, available at： https：

//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

data.pdf （last visited：2021/6/4）. 
3 劉彥伯，論自動駕駛車輛事故於我國之過失侵權責任－以德國道路交通法 2017 年修正為借

鏡，科技法律透析，第 32 卷第 7 期，頁 43，2020 年 7 月。 
4 「等級 0：此等級非常基本，駕駛者完全控制車輛：方向盤、煞車、油門、動力系統。 

等級 1：駕駛輔助等級；代表大部分的功能仍然由駕駛者操控，但特定的功能（例如方向盤控

制及防鎖死煞車系統）可以由汽車自動完成。 

等級 2：在等級 2 含有多項駕駛輔助系統，駕駛人主要控制車輛，但可以減少操作車輛負擔，

例如主動式巡航定速（Adaptive Cruise Control, ACC）結合自動跟車和車道偏離警示（Lane 

Departure Warning, LDW），而自動緊急煞停系統（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AEB）透過

盲點偵測（Blind Spot Detection, BSD）和前方防撞系統（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FCW）的

部分技術結合。 

等級 3：等級 3 為無人駕駛階段的開始，駕駛者仍是必要的，在特定條件下司機 可以不須操作

車輛進行自動駕駛，但當汽車偵測到需要駕駛人控制時，會立即回復讓駕駛人接管其後續控

制，因此駕駛者需要隨時準備好接管車輛駕駛。 

等級 4：在條件許可下讓車輛完整自駕，駕駛人不須介入操控，此車可以依照設定知道路規則

行駛，但是無人駕駛技術可能僅限於高速或者車輛較少的路面上使用。 

等級 5：任何情況下皆可以自動駕駛，不受環境所限定。等級 5 為完全的自動化駕駛，可執行

所有與安全有關之重要功能，包括沒有人在車上時的情形，完全不須受駕駛意志所控，可以自

行決策，此等級車子內部需要有方向盤、煞車和油門。」詳粘為博、陳澤民、張雍昌、陳立

函、楊宗賢、徐志偉，無人駕駛車/自駕車技術探索，工研院資通所，檢自：https：

//reurl.cc/W3LYOe（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reurl.cc/W3LYOe
https://reurl.cc/W3LYOe
https://reurl.cc/W3LYO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4 

慮；倘由後者訂定者，恐怕車輛製造商不會輕易公布某些內部資訊，規範進度

上將跟不上產業之進展。此外，因 SAE 1-2 級於現行民事責任議題上較無爭

議，故以下稱「自駕車」者，指涉者為 SAE 3-5 級者，併予說明。 

第二項 自駕車之優劣分析 

依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之 2008 年報告分析，當時交通肇事原因約有 40％為

「識別錯誤」（包括監控不足和內部干擾）、35％則係「決策錯誤」（包括超速和

錯誤判斷）。而麥肯錫近來有一份報告5稱，未來自動駕駛汽車的全面普及可減

少 90%的交通事故，縱係目前車輛多已裝載之自動緊急剎車技術，據研究報告

指稱，該技術亦得使追撞事件減少 40%6。客觀上，亦有研究表示，自駕車於大

多數情形下，所作出之決策錯誤也比人類駕駛人少7。雖亦有質疑的聲音8，然

細究其文章內容，實質上仍係肯定自駕車有助於提高道路安全，僅係質疑目前

自駕車並未發展至如車商的廣告宣傳般之程度而已。除提高道路安全程度之優

點外，自駕車亦得提高交通效率（如得減少塞車之原因-空白車距9之發生可

能），且得於未來解放自然人的雙手而讓其得以從事更具以生產效率之事（如於

自駕車上處理公事、閱讀書籍或電子郵件等）。 

而自駕車最大的隱憂即其網路安全性問題，根據調查10，德國駕駛人有

45%仍不相信自駕車技術的可靠度或害怕駭客入侵的電影情節於現實上演。此

外，於制度設計上亦存在責任真空、監管空白之現況，例如，鑑於自駕車涉及

 
5 第一財經，自動駕駛將給車險行業帶來這三大衝擊，每日頭條，檢自：https：//kknews.cc/zh-

tw/car/e63pyq.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6 且不只這份研究報告肯認自駕技術將有助於降低汽車所致之交通事故發生機率，尚仍有其他

研究有顯示如此預測甚至結果，見 Tesla Vehicle Safety Report，檢自： https：

//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然有認為 Telsa 該報告較具

偏袒性，蓋 Telsa 未將更多更精確之內部數據呈現與外界檢視，且 Telsa 的 Autopilot 自動輔助

駕駛功能多用於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其事故比例自然較之於其他製造商為低，見 Iain Jr.，有 

Autopilot 自駕輔助安全七倍：特斯拉公布 2020 年第四季行車安全報告，檢自：https：

//reurl.cc/Kxxjaq（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7 Kalra, Nidhi and Susan M. Paddock, Driving to Safety： How Many Miles of Driving Would It 

Take to Demonstrate Autonomous Vehicle Reliabilit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182–83.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478.html.  
8 美國 IIHS 高速公路安全保險協會研究副總裁 Jessica Cicchino 認為：「自動駕駛汽車雖然可能

會比人類更能判別危險，但並不能防止所有的事故發生，只能減少大約 3 分之 1 的事故，主要

是系統比人類駕駛有更準確的感知，而且基本上會維持一貫的狀態而不容易失效。為了避免另

外三分之二的事故，無人駕駛車必須經過專門的設計，將安全優先於速度與便利性上。」，參

自動駕駛創造零事故? IIHS：只能減少 3 分之 1 的事故，檢自：https：

//autos.udn.com/autos/story/7826/4620519（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 
9 簡茹因，塞車好心煩！自動駕駛能解嗎？——台大資工林忠緯專訪，科技大觀園，檢自：https：

//pansci.asia/archives/267123（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10 ADAC, Autonomes Fahren： Digital entspannt in die Zukunft, 檢自： https：

//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utonomes-fahren/technik-

vernetzung/aktuelle-technik/（last visited：2021/6/4）。 

https://kknews.cc/zh-tw/car/e63pyq.html
https://kknews.cc/zh-tw/car/e63pyq.html
https://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
https://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
https://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
https://reurl.cc/Kxxjaq
https://reurl.cc/Kxxjaq
https://reurl.cc/Kxxjaq
https://autos.udn.com/autos/story/7826/4620519
https://autos.udn.com/autos/story/7826/4620519
https://autos.udn.com/autos/story/7826/4620519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67123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67123
https://pansci.asia/archives/267123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utonomes-fahren/technik-vernetzung/aktuelle-technik/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utonomes-fahren/technik-vernetzung/aktuelle-technik/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utonomes-fahren/technik-vernetzung/aktuelle-technik/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utonomes-fahren/technik-vernetzung/aktuelle-tech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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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自我學習特性，於產品瑕疵之認定上，將產生困難，鑑於自駕車技

術發展尚不成熟，自駕系統與人仍可能交替控制車輛之行駛，交替期間之責任

歸屬亦將有制度設計上之困難之處。故本文對於上開法制層面的困難之處，將

試圖於下文中討論並分析可能的解決方法。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文之章節安排上，第一章為緒論，提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並

就自駕車進行簡介，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將影響後續責任分配的分級制度，也

對之有所討論。於第二章部分，本文則討論自駕車事件適用我國現行侵權損賠

責任體系時可能產生之疑問，於第三章則以比較法上最具參考價值的德國與美

國為借鏡，針對上開疑問進行探討並進行分析。第四章係由保險制度及保險業

者角度切入，探討自駕車事件下既有風險可能之變化及是否有新興風險應運而

生，而於如此變化下，現行保險制度有何檢討之處且論及可能的修正方式、保

險業者亦應做出何種應對。本文最後之結論則乃將上述所論者進行彙整，對於

自駕車時代下法制面及實務面之發展方向及可能，提供微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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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侵權損賠責任體系於自駕車之處理 

第一節 駕駛人之過失責任  

第一項 責任性質 

駕駛人之過失責任即規定於我國民法第 191-2 條：「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

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

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倘發生交通事

故，受害人自得依本條規定與民法第 184 條併為適用而作為請求權基礎11，向

駕駛人求償。自動駕駛車輛亦乃動力車輛之一種，自有本條規定之適用。 

關於本條究應定性為推定過失責任或危險責任，參考立法理由及相關文獻

資料12，該規定似包含無過失責任制度及過失責任制度之理念，造成解釋上之

困難。有學者認為13，我國係採「推定過失之危險責任」，旨在維護過失責任原

則及保護被害人，不過應注意的是，我國實務上加害人鮮有得舉證免責者，實

務運作下基本等同無過失責任；另有學者分析14，民法第 191-2 條之本文規定近

似於無過失責任，而但書規定則近似推定過失責任，結論上其認為民法第 191-2

條等規定仍屬危險責任之規定。 

第二項 責任主體 

第一款 責任主體之定位 

觀察民法第 191-2 條之規定，其責任主體自為駕駛人無疑。有疑者係何以

 
11 王澤鑑老師認為二者乃獨立之請求權基礎，司法實務上則多將二者併為適用，引自王澤鑑，

侵權行為法，自版，六版，2015 年 6 月，頁 660。 
12 其立法理由謂：「現代交通發達，而因動力車輛肇事致損害人之身體或財產者，日見增多，

各國法律於義大利民法第 2054 條、西德道路交通法第七條丶瑞士公路法第 37 條等，對汽車肇

事賠償責任均有特規定。爱參考他國立法例並斟酌我國國情增訂本條，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

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惟如駕駛人

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不在此限，以期緩和駕駛人之責任。」其中德國道路交

通法第七條及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三條皆為危險責任之立法。須注意的是，日本及瑞

士所規定之損賠責任雖有「無過失」及「未怠於注意」之免責規定，惟二國仍將此損賠責任定

性為危險責任。引自蘇惠卿，自危險責任之生成與發展論民法第 191-3 條，第 19 次民法研討

會，法學叢刊，第 181 期，頁 177，2001 年 1 月。 
13 王澤鑑，同註 11，頁 656。 
14 楊佳元，危險責任，臺北大學法學論叢，57 期，頁 107-108，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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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不繼受德日立法例，即以汽車保有人（Halter）、運行供用者為責任主體

以進行規範?倘自原修正草案第二項規定15以觀，其係令動力車輛之所有人負

責，蓋動力車輛本身即帶有一定之危險，當所有人將動力車輛借給他人，即係

將風險散佈於外，此一使得風險升高之行為，倘此行為造成損害，令動力車輛

之所有人負責，本文認為應屬合理。詳究立法理由後16，亦僅得知立法者係基

於「為避免對社會結構產生重大衝擊，或是對借車讓人使用的感情交流活動產

生巨大變化」之原因而不予增訂該草案規定。易言之，立法者為維持法安定

性、考量社會秩序之穩定，而進行如此立法。有學者則推論17，「或係為貫徹自

己責任之基本原則，並鑒於現行法未採危險責任，且因『汽車保有人』或『運

行供用者』非我國民法固有之概念，難以界定其範圍」。本文雖難以苟同僅因上

開理由而未完成相關立法，惟無論如何，本項修正草案之規定於現行法下仍未

被採納，故本節內容仍以駕駛人作為主體進行討論，至後續敘畢比較法上保有

人之危險責任章節後，始進行立法論上之研討。 

另有疑者在於，進入自駕車時代，駕駛人之角色是否將被取代，即倘未來

等級 4 之自駕車主要係由系統控制車輛之運行，則現行駕駛人之責任是否將漸

漸轉移由系統承擔?本文認為，此一責任之變遷或為未來自駕車時代必然的趨

勢。此外，於過往立法者之想像中，駕駛車輛之人必係自然人而並未慮及機器

駕駛車輛之可能，故既有規範於解釋論上應不得適用於自駕車。因此，本文認

為我國未來應於立法論上，無論民法或行政法相關法規，皆應立法對「駕駛

人」之定義及內涵加以釐清18。另有疑者係，未來自駕車發展中，駕駛人的角

色可能不復存在，可能取而代之的是，「遠端遙控者」，其是否合乎駕駛人定義?

如何適用於現行規範?得否適用民法第 191-2 條或民法第 191-3 條之規定?倘不適

 
15 修正草案原文：「II 前項情形，駕駛人非車輛之占有人者，其占有人應與駕駛人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占有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駕駛人係違反占有人之意思而為車輛

之使用者，不在此限。」然立法院審查時刪除之，依現行法，本條規定僅與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差在推定過失之法律效果，而此一法律效果，修法前即可能得透過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

達成目的，即以行為人違反法定義務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因此，就此以觀，本條並無甚增訂

實益。 
16 「車輛之駕駛人如非車輛之占有人，該占有人應與駕駛人負連帶責任，以保障被害人之權

益。惟如占有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駕駛人係違反占有人之意思，擅自使

用車輛例如未得車輛所有人之允許，擅自駕駛、或利用所有人之鑰匙掛在車上之機會，擅自駕

駛等情形是，自不應由占有人負責，以緩和占有人之責任。爰增訂第二項規定。又所稱之「占

有人」，其性質及涵義與本法第一百九十條之動物占有人之情形相當，係指直接占有人而言。

除車輛所有人自己直接占有車輛之情形外，其他例如質權人、留置權人、承租人、借用人、受

寄人、出賣人保有所有權而已交付車輛之買受人、或惡意占有人等，均包括在內。 

審查會條文說明（立法院會審查後不予增訂之說明）：車輛肇事後，使占有人與駕駛人負連帶

責任，對被害人固有加強保護之作用，然對車輛盡占有人無法監督之意外事故，亦有令其負責

之虞，故第二項暫時保留，不予增訂，以免對社會結構產生重大衝擊，或是對借車讓人使用的

感情交流活動產生巨大變化。」參中華民國法務部，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立法理由，檢自：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Reason.aspx?LSID=FL001351&LawNo=191-2（最後瀏覽

日期：2021/6/4）。 
17 王澤鑑，同註 11，頁 666。 
18 趙士瑋，人工智慧產品侵權責任之研究：以自動駕駛車為中心，交通大學科技法律所碩士論

文，頁 32，2019 年 6 月。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Reason.aspx?LSID=FL001351&LawNo=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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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如何規定加以規範?  

壹、 責任主體之注意義務 

基於公平正義理念，侵權責任法原則上並不帶有對加害人之懲罰、制裁色

彩，而著重於「損害填補」，將受害人之損害轉嫁由加害人負擔以回復受害人之

損失19，即「侵權法的經濟本質係以侵權責任 內生化（internalize）加害人加諸

於他人之外部性（externalities）」20。又於責任人而言，倘若所得之利益小於實

施侵權行為後所須負擔之賠償責任（如高額之賠償數額），則責任人並無從事該

等侵權行為之動機與誘因，甚至將為一定之損害預防措施以避免可能須負擔之

損賠責任。故侵權責任法除「損害填補」功能外，亦有助於嚇阻責任人為加害

行為及預防損害之功能。 

而侵權責任法如何達成其制度目的，即須確立一定之行為準則以供人民參

考，該法定行為標準之擇定，則得以著名的漢德公式（B<PL）21觀察，當責任

人之損害預防之邊際成本（B）低於因而產生之邊際利益（損失之期待值, PL）

時，即可判斷責任人具有過失，而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若責任人之

預防成本低於有效率的程度時，責任人應為進一步的預防措施，直至邊際社會

成本與邊際社會利益成為等式為止22。而責任人之預防措施自然包含提升行為

時之注意力，故吾人訂定責任人之注意義務標準者，即係衡估責任人損害預防

之邊際成本與損失之期待值之大小，於二者之值相等時，即係為最適注意義務

標準。而本文認為，此等注意義務之討論將涉及責任之歸屬，倘民事侵權責任

之責任歸屬若未清楚定義及劃分，將致人民對於新科技下的風險產生恐懼，反

將阻礙廣大民眾接受高科技產品之可能性，故本文以下將針對未來自駕車時代

下駕駛人之注意義務進行討論。 

首先，我國法下侵權責任責任人之行為標準、注意義務，原則上係以善良

管理人注意義務作為基準，民法第 191-2 條下之駕駛人責任於法條文義上亦採

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作為注意義務之標準，甚至有學者23以民法第 191-2 條之

 
19 王澤鑑，同註 11，頁 7；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二版，自版，2018 年 9 月，頁 2。 
20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譯者溫麗琪，華泰，初版，2003 年 6 月，頁 371。 
21 其數學式為 B<PL。倘責任人為預防損害發生之措施所需成本為 B（burden），並於其為該防

止後，損害將不發生；而損失率為 P（probability）；損失金額為 L（loss） 。則當預防損害發

生之成本（B），小於損失率（P）乘以損失金額（L）時，行為人將被認為有過失。蓋行為人

此時得以「較小成本」防止「損害」（即損害發生的期望值）的發生，但行為人卻不為此防止

行為，造成社會整體效益減少，故行為人應被認為有過失而負侵權責任；詳參簡資修，過失責

任作為私法自治之原則，北大法律評論，第 15 卷 1 輯，頁 156-157，2014 年 3 月。 
22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同註 20，頁 404。 
23 「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但書亦有『過失』之規定，卻不影響消保法第七條作為危險責任之認

定。但書規定『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亦可與上述消保法第七條第三項但書規定之『過失』作相

同解釋，即應要求不可抗力或理想行為人之注意義務，而不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已足。

危險責任之免責原因規定既然較推定過失責任之免責規定較為嚴格，則其保護範疇更為廣泛。

如此一來，該項但書規定與其他過失責任之推定過失規定（如民法第 191 條），無論在性質上

或實質內容上皆有不同。或謂危險責任是無過失責任，故應無已盡相當注意而得免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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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書角度分析，其認為基於該條規定但書之「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亦應得解釋

為「應要求不可抗力或理想行為人之注意義務，而不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為已足」之注意義務標準。然本文認為，揆諸漢德公式脈絡下之論述，因購置

或付出一定代價以使用自駕車已屬損害預防措施，故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

將相應地降低（因其購置之自駕車等級而或多或少地降低）。具言之，本文認

為，若假定傳統侵權責任人之行為標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代表之損害預防

成本為一定值 A 值為法定標準，而自駕車之駕駛人購置或付出一定代價以使用

自駕車之行為將代表損害預防成本之一定值 B 值，則自駕車駕駛人注意義務之

標準應以 A-B 之值為基準為是。 

此外，本文原則上亦贊同以下國內論者對自駕車駕駛人注意義務之見解。

有認為24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應與傳統車輛之駕駛人有所不同，蓋新科技

下若維持原有規定，可能潛在地將車輛製造商或系統開發商所應負之責轉嫁由

自駕車駕駛人負責，難謂公平正義之舉，亦於權責上未盡相符。據此，等級 3

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即與傳統車輛者不同，等級 4 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

務，更僅須個案認定駕駛人啟動自駕模式之時間是否正確足矣25。另有論者認

為26，等級 3 至等級 5 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應隨等級而有所變化，等級 3

者若於系統通知後仍不及為車輛之接管者將有過失，然等級 4 及 5 者，如已處

於自駕模式中，駕駛人將無從成立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責任。又有論者認為
27，或應由過失之本質「可非難性」觀點切入，即行為人就其違反注意義務之

行為是否具備「預見可能性」及「避免可能性」；放到自駕車駕駛人，係其

「對於行駛環境之認知可能性」、「對於車輛及時操控之可能性」及「事前維

護自駕車設備及其系統之可能性」。甚至，該學者區分不同等級自駕車並分述

各該駕駛人所應負之注意義務，以此填充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內容。等級 0

至等級 2 之自駕車駕駛人仍為駕駛主體，就事故之發生具預見及避免可能性，

故其過失判斷上與傳統車輛駕駛人相同。等級 3 之自駕車功能具有相當大之侷

限性，故其駕駛人仍應隨時注意行車狀況且其對車輛仍須具一定掌握度，以利

於事故發生前作出相應應對措施，而其措施之反應時間長短則應參考人類反應

時間判斷其「立即」與否，以認定其有無過失，且該反應時間得藉由駕駛歷程

 
不過危險責任雖為無過失責任，但畢竟屬於對人之行為之歸責，仍具一定之主觀因素，因此由

其本質觀之，仍有該項免責原因規定存在之空間。若是將注意之標準提升到無人能及之境界，

要求行爲人必須證明損害係因不可抗力始可免責，則透過學說判例的發展，（推定）過失責任

亦能發揮與危險責任相同或接近的功能。」引自楊佳元，同註 14，頁 107-108。 
24 董啟忠，自動駕駛車輛交通事故侵權責任之研究，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45-46，2018 年 7 月。 
25 董啟忠，同前註，頁 47。 
26 黃銘傑，自駕車對現行汽車事故法律責任之挑戰與回應，月旦法學雜誌，第 288 期，頁 56，

2019 年 5 月。 
27 劉彥伯，同註 3，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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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28證明之。等級 4 之自駕車駕駛人者，則因 SAE 自駕車分級對第 3 級與第

4 級作相異之分類，且應用情境亦有所不同，倘一概使二者之駕駛人應負相同

之行為及注意義務，則似將使等級 4 自駕車所標榜之在特定條件下可自動駕駛

車輛的意義歸於虛無。而等級 5 之自駕車駕駛人已難謂駕駛人，原則上其已對

車輛之操控無掌控可能，似難認駕駛人就車輛行駛具有過失侵權責任。 

論畢自然人駕駛注意義務標準之採擇後，本文認另有疑者為，倘自駕系統

要求駕駛人接管駕駛車輛，但駕駛人反應不及，最終仍造成事故，駕駛人是否

應當負責？國內有論者或謂駕駛人長時間使用自駕模式則易產生依賴並降低注

意程度與反應能力，故個案中其可能無期待可能性而毋庸負責，應審慎考量具

體因素29，如環境感知、操控車輛之任務分配等30；惟舉一較為極端之例，如等

級 4 之自駕車在運行上係由系統掌握，駕駛人因信任自駕車系統而於車上呼呼

大睡，則若發生意外事故者，駕駛人是否應負責31？ 

貳、 責任主體之管制 

首先，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0 條、第 55 條與第 65 條，即規範考取駕照

之年齡、科目等32。違反該類規定而無照駕駛者，自屬違反注意義務而有民法

第 184 條第 2 項之適用，故責任主體之管制寬嚴自然與侵權責任之釐清亦有所

關聯。而自駕車時代下，除最高階之第五級無人自動駕駛車輛得排除人之因素

外，若係為等級 2-4 自動化駕駛時，仍涉及「由系統切換為人駕駛」的問題。

詳言之，等級 2 自駕車之駕駛人必具一般駕照無疑；等級 3 者，則於系統設計

上即有可能要求駕駛及時接手車輛之運行，如此一來，駕駛人自亦須具備駕照

無疑，惟駕照之考驗範圍可能仍有疑慮，即除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外，是否亦須

考驗其是否知悉何時應及時對於車輛進行控制、考驗其是否知悉如何管理系

統？等級 4 者，基本上完全由系統開車，惟駕駛人也可自行取回控制權，事故

發生時，駕駛仍執意轉換為手動開車且發生事故時應如何處理？箇中問題確值

細思33。本文認為，未來並不會立即進入全自動駕駛階段，而係逐漸發展更高

階段之技術34，值此發展階段，本文認為應盡快設計出更適合自駕車駕駛人的

 
28 詳§63a StVG，其規定，於切換車輛控制之主體、系統要求駕駛人接手或系統發生故障時，

自駕車應保存衛星導航系統確定之位置與時間數據，該等數據用途上僅限於釐清事故責任，故

該數據傳輸之範圍應限於相關主管機關及欲以該數據為主張或抗辯之第三方。 
29 張湛，人工智慧系統使用者之民事責任－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85-86，2019 年 6 月。 
30 劉彥伯，同註 3，頁 42。 
31 蔡孟彥，自駕車之道路交通法規的現在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第 288 期，頁 71、72，2019

年 5 月。 
32 蔡孟彥，同前註，頁 71、72。 
33 蔡孟彥，同註 31，頁 71、72。 
34 甚至本文認為，對於完全自動駕駛之定義應更加嚴謹，基本上不可能達到，即未來不應簡單

地進入全自動駕駛階段，而應於符合極為嚴謹定義下始得開放無人駕駛進入市場，否則將演變

成「科技宰制人類」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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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考試以使駕駛人了解何時應及時接手車輛之控制與了解如何控制自駕車系

統。 

第三項 責任成立要件 

王教授澤鑑認為本條規定之要件包含，責任客體的動力車輛、須因動力車

輛於使用中加害於他人、責任主體的駕駛人且駕駛人須具推定之過失35，本文

前已敘及責任主體(駕駛人)及責任性質(駕駛人須具推定過失)之概念，故以下僅

針對「責任客體的動力車輛」與「須因動力車輛於使用中加害於他人」二要件

於自駕車時代所將面臨之質疑與解釋上之困難再作說明，而對於「駕駛人」及

「其須具推定過失」之要件不贅。  

第一款 責任客體：動力車輛 

所謂車輛，須為動力車輛，不依軌道行駛者。倘其非屬動力車輛（如腳踏

車）或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如火車），即非民法第 191-2 條之適用範疇。而

自動駕駛車輛自屬動力車輛且亦非依軌道行駛而合乎此要件。 

第二款 須因動力車輛於使用中加害於他人 

壹、動力車輛之使用 

所謂使用中，解釋上自應從何時會造成危險升高時來判斷，不以行駛時為

限，亦包含違規停車於巷道、停車時未注意後方來車而突開車門、貨車物品掉

落肇致事故等。就此，輔助系統幫助停車、自動駕駛、行車記錄儀36等之運

作，應亦該當「使用」要件，縱於停車或自動駕駛時發生事故，仍得適用本條

規定。 

貳、加損害於他人 

所謂加損害於「他人」，包含第三人或乘客，但乘客者，另涉及契約責任問

題，而生請求權競合之問題。「損害」則應從嚴解釋，僅指人身及物品之財產

權，不包含純粹經濟上損失。然自駕車下，原「駕駛人」如於事故當下無法控

 
35 王澤鑑，同註 11，頁 663。 
36 特斯拉日前為旗下車輛引入哨兵模式（Sentry Mode），啟用後系統便會使用車子外部攝影機

監視潛在威脅，一旦檢測到潛在威脅，攝影機便會開始錄製影片並儲存。引自 Nana Ho，哨兵

模式建功，特斯拉 Model 3 車主靠影片抓到蓄意刮車者，Technews 科技新報，檢自 https：

//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
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
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3 

制車輛、無法控制事故走向，則或應考慮「駕駛人」之地位逐漸轉為「乘客」，

倘事故之發生對其而言屬於不可控之領域，則甚至得賦予駕駛人「乘客」地

位，使其得向車商或系統開發商請求侵權損害賠償亦未嘗不可。 

參、損害與加害間具因果關係  

相較於其他物之危險責任實現之規定，本條規定雖亦有推定過失，但條文

中並無推定因果關係之部分。從文義解釋以觀，似乎代表本條並無推定因果關

係。惟本文認為，此差異性並無合適理由，解釋上宜使本條規定亦具推定因果

關係之效果。另應注意的是，應區別責任成立因果關係與責任範圍因果關係，

二者皆係依相當因果關係加以認定。實務上頗有爭議者，為（A）車輛未定期

檢查，若甲借車給乙，因機件因素肇致車禍，而甲未定期檢查時，甲乙應負共

同侵權行為責任；（B）間接侵害行為，不以直接碰撞為必要，被害人為閃避違

規超速之汽車，事出危急致跌倒受傷，仍得成立責任成立因果關係；（C）因車

禍外傷誘發精神分裂病，蓋車禍縱受有外傷，通常並不足以生有精神分裂症之

結果，無責任範圍因果關係； （D）高血壓患者被指責為車禍肇事者而中風，

德國聯邦法院認為，此屬於所謂的「心理的因果關係」，法規目的論上，不能認

為此項指責與事故後發生之中風，具有責任法上之關聯。 

第四項 責任效果 

民法第 191-2 條責任效果自為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較有爭議的是，加害

人多會主張被害人過失相抵、與有過失，以下簡述實務相關案例，如（1）被害

人本身與有過失，如其為行人穿越快速道路、機車駕駛人未穿戴安全帽；（2）

被害人為乘客身分，其明知駕駛人酒醉或無駕照而搭乘車輛時，應認此種自甘

冒險之行為對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3）駕駛機車時具有過失致後座被他人撞

死者，視為後座使用人，準用 224 依 217 I 減輕賠償金額；（4）被害人係未成

年，須承擔法定代理人之與有過失，應否限於被害人與加害人間有債之關係

（法定代理人為子女處理契約），抑或應包含非債務履行之部分（法定代理人帶

子女穿越道路），此涉及法定代理人制度及未成年子女保護，有研究餘地37。 

有疑者係，自駕車時代下，等級 3 或等級 4 自駕車自然人駕駛若於自駕系

統通知應接管車輛控制後並來不及接手者（例如，其可能有選擇障礙而使其於

該情形下猶豫不決或自駕系統予其之反應時間過短），此際應將自然人駕駛仍視

為駕駛主體嗎?還是應將其視為輔助者?甚至亦屬「乘客」而有與有過失之適用? 

 
37 王澤鑑，第三人與有過失與損害賠償的減免，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自版，頁 63，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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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製造商之無過失責任 

第一項 雙軌制之請求權基礎及適用模式 

產品於全球貿易之時代背景下，往往須經過數個買賣契約，始得抵達消費

者手中。當產品出現問題時，消費者自得透過契約責任保障其權利，然契約責

任者僅拘束契約相對人，如瑕疵擔保、不完全給付責任等38；然於上開時代背

景下，倘中間批發商於其經手過程中並無過失，過失存在於產品製造人者，則

消費者將無從求償。況消費者信賴之說明文字或保證多來自於產品製造人，且

產品所造成之損害若係因產品製造人之標示不清而肇致者，該損害自應分配由

產品製造人承擔、而非消費者承擔39。 

為因應當代法律之消費者保護趨勢，對於上開如此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

我國先於 1994 年 1 月 11 日所施行之相關規定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其現行

規定為：「（I）從事設計、生產、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產

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產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

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II）產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III）企業

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而後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又於債編增訂民法第 191-1 條之規定，其規定為：「（I）產品製造人因

其產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產品之生

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瑕疵或其損害非因該項瑕疵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

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II）前項所稱產品製造人，謂產品之生

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產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

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產品製造人。（III）產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與其說明書或廣告內容不符者，視為有瑕疵。（IV）產品輸入業者，

應與產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二者共構產品及服務責任規範體系之雙軌制
40。 

第二項 責任性質 

 
38 楊佳元，同註 14，頁 104-106。 
39 黃立，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與服務責任（一），月旦法學教室，第 8 期，頁 68，2003

年 6 月。 
40 吳從周，臺灣商品責任之實體與程序主要爭議現況──特別聚焦檢討舉證責任分配之實務案

例，月旦法學雜誌，元照，頁 69、70，201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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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性質上，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為無過失責任41，歸責類型上屬危險責

任。企業經營者所售出之產品雖有一定可能為瑕疵品而傷害消費者，然鑑於全

球分工之現代工業化生產方式，為公益考量而應令產品得流通於市場，惟企業

經營者既以此獲得經濟利益，亦當負擔由此而生之損害。民法第 191-1 條之規

定則採取推定過失責任42（亦稱「中間責任」）。另針對消費者保護法產品責任

之性質，我國通說與民法第 191-1 條之立法理由43咸認屬侵權責任而非契約責

任，該規定係為免受害人難以證明加害人之故意過失而無法適用第 191-1 條

時，得以產生補充之作用。又為建立完善的產品責任制度，關於產品製造人責

任，外國立法例上亦有無過失責任之立法趨勢。藉由加重責任（無過失責任）

與保險義務能有效地將損害風險轉移至保險公司。不可諱言，第 191-1 條的立

法理由明白表示產品製造人於此係負中間責任，此與將該規定作危險責任之論

點或有扞格之處。不過，立法理由不過為解釋法律之參考之一，並非絕對，因

此應仍容有解釋之空間。 

第三項 責任成立要件 

第一款 民法第191條之1之責任成立要件 

本條但書規定雖設有三重推定，包含「推定過失」、「推定產品有缺陷44」

及「推定缺陷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然司法實務上往往亦要求受害人舉證其係

因「通常使用」產品致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損害。 

首先，推定過失者，於前開責任性質項次中已有說明，故不贅。再所謂

「推定產品有缺陷」之「缺陷」，非指產品具有主觀上之瑕疵，而係指產品客觀

 
41 参照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之立法資料，該條規定原本亦採無過失責任，後來再加上但書免責

規定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四三○次會記錄修正條文原來規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製造或

設計有瑕疵，應就其通常使用所致他人之害，負賠償責任。但害人明知或因重大失而不知其瑕

疵者，不在此限。」其修正條文說明中表示：「不得證明其對瑕疵之發生並無過失而免責，以

保護消費者之利益亦即明視商品製造人應負無過失責任主義」。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第四九八

次會議計紀錄中修正草案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之說明中仍稱商品製造人應負無過失責

任，第四九九次會鬷計紀錄中修正草案說明始稱商品製造人負中間責任。但是其間修正條文第

一項並未更改，仍是「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费所致他人之損賠責任。但其對於

商品之生產製造設計並無缺陷或其缺陷為被害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42 王澤鑑，同註 11，頁 711；立法目的上，得參考王澤鑑老師之說明：「之所以要在民法設

『商品製造人責任』，其理由應係此乃侵權行為法的基本問題，民法應有規定，以維護體系的

完整，並補消保法第七條規定適用範圍的不足。」 
43 立法理由：「商品製造人之責任，宜採侵權行為說。凡商品之製造人，對其商品之通常使用

或消費所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至於商品之經過品質管制或已送政

府機關檢驗合格，不能謂為已盡防止損害發生之注意，商品製造人均不得以此免責。商品製造

人於此係負中間責任。」 
44 此乃與德國產品責任法同樣將危險責任建立於具體之「缺陷」（「欠缺」）上，雖有學者將

Defect、Halter 譯作瑕疵者，然本文慮及「瑕疵」者多用於契約法上「瑕疵擔保」，且學者多以

「欠缺」、「缺陷」稱之，本文以下將以產品之「缺陷」統一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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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欠缺一般社會大眾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採客觀認定標準。換言之，倘依一

般人角度觀察，產品本身潛藏著足以危害人之危險性，則本條之侵權責任成立
45。體系解釋上，可觀類似條文，於民法第 191 條之工作物所有人責任其亦有

「缺陷」之要件，而該條立法理由係引進德國法上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46

（Verkehrspflicht）」，即製造人應確保產品之安全性而不致生他人之損害，而有上

開注意及作為義務；故對於構成要件之該當與否，應視產品製造人是否違反法律

要求之危險防免義務（「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致產品缺陷之形成47。再次

者，「推定缺陷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者，即判斷侵權行為是否成立之「責任成

立」因果關係與判斷損害賠償範圍之「責任範圍」因果關係皆有舉證責任之轉

換，使受害人免於因涉及專業知識及證據遙遠而難以舉證之困境，合理減輕受

害人之舉證責任。最後，「通常使用」者，將於後續消保法章節中一併論述，故

先不贅。 

第二款 消保法責任於自駕車時代下可檢討之成立要件 

壹、要件一：產品流通進入市場時，須具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消保法如前述，係一危險責任制度，其係以「安全性之缺陷」作為特殊危

險取代「過失」48作為該制度之歸責理由。而就「安全性之缺陷」概念，依民

國 92 年修法理由，指產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或服務於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

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言，為一種客觀歸責事由，與過失之主觀歸

責標準不同，爰參考歐體指令第六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修正予以納入49。有學者參酌修正理由見解而認為該次修法僅係將施行細

則之規定放入母法中，並無實質性之修正50。不過，亦有學者認為，該次修正

已實質變動產品責任之要件51。析言之，其認為修正後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將安全性欠缺定義為「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45 而契約法上的「瑕疵」，則指依契約所訂，標的物應具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之效用，卻有缺

陷而使契約之對價性貶損。例如機車之烤漆浮凸時，僅係契約上之「瑕疵」而非侵權責任上之

「缺陷」；惟若煞車設計不當而失靈者，則二者兼具。 
46 林美惠，侵權行為法上交易安全義務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62，

2000 年。 
47 林怡璇，商品責任理論與實務，中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93，2013 年 1 月；郭麗珍，

商品責任與商品製造人責任規範之整合，法令月刊，第 68 卷第 6 期，頁 35，2017 年 6 月。 
48 關於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證明，並非無重要性可言，倘消費者欲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者，

則須證明企業經營者具備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參李英正，論消保法上商品責任之危險議

題，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0 輯，頁 203，2007 年 2 月。 
49 李英正，同前註，頁 205、206。 
50 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增訂及修正條文要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5 期，頁 211、212，

2003 年 4 月。 
51 陳忠五，二 00 三年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與服務責任修正評論-消費者保護的「進步」或退步，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0 期，頁 69，200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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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一般消費者」標準而係「專業知識人員」標準，與過往大相逕庭。然本

文認為前說較有其理，不應令後續抗辯方法之「科技抗辯」所採標準影響及成

立要件之一的「缺陷」之判斷。 

又合乎政府標準得否證明產品製造人之產品安全性上並無缺陷?有學者認

為，若係符合法令所規範之科技水準標準，則得用以證明其產品並無安全性缺

陷問題而得免責，然若該標準僅係民間組織（如工業同業公會或品質保證協

會）所確立者，則不必然得用以免責52。另有學者則認為，政府標準僅係行政

法規制，目的在於預防產品事故，同時係供消費者購買時之評量標準；但民事

法上之產品責任則係以受害人之救濟為目的，其判斷標準自應與政府標準相

異，蓋其內涵及目的均相異。因此，其認為政府標準僅係民事責任「缺陷」判

斷之其中一項參考因素而已53。另有學者更進一步分析，倘符合政府標準或民

間標準僅表彰其「符合內行人期待」或「較有可能符合外行人期待」，並無法直

接推論得出「符合外行人期待」。換言之，「是否合乎政府標準」僅係以「內行

人」主觀的標準做出判斷，並非法規上所訂之「外行人」客觀之標準54。最

後，本文觀諸於民法第 191-1 條之修正理由：「產品之經過品質管制或已送政府

機關檢驗合格，不能謂為已盡防止損害發生之注意，不得以此免責。」可知現

行法下，企業經營者不得僅憑政府機關檢驗合格而主張其產品並無安全性缺陷

之問題。此一解釋，無論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之產品責任相關規定，皆應適

用。 

就自駕車上可能所生之「缺陷」之問題，可分為硬體部分與軟體部分。硬

體部分，倘若各感測器及偵測器之安裝位置錯誤致自駕車系統產生視覺盲點（如

激光雷達傳感器過低，則其發射之雷達光束不會碰到突出之障礙物，此際，除將

使傳感器未辨認出前方障礙物，亦將使系統做出錯誤判斷） 55，抑或傳統汽車可

能出現「引擎、油門、煞車」等焊接不當、品質不佳之缺陷；而於軟體部分，倘

利用 GPS 系統作成最適路線規畫之系統，其演算流程不妥適致其將車輛引導至

山中小徑，使乘客受困山中而須求助警方56，該演算法之設計上即有失妥當之缺

陷。 

另外，「產品後續觀察上之缺陷」，於我國消保法第 10 條57有相類似之規定，惟

 
52 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8 月，頁 102，轉引自李英正，

同註 48，頁 214。 
53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3、214。 
54 張譯文，論商品安全性欠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20-221，2012 年 6

月。 
55 Felix, Sensor Set Design Pattern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OPEN AUTONOMOUS DRIVING,  

available at： https：//autonomous-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

vehicles/（last visited：2021/6/4）.  
56 GPS 導航搞烏龍遊客卡關 東警獲報解危，中廣新聞網，檢自 https：

//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

%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

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57 消保法第 10 條：「 （I）企業經營者於有事實足認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

健康之虞時，應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但企業經營者所為必要之處理，足以除去其危

https://autonomous-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vehicles/
https://autonomous-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vehicles/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PS%E5%B0%8E%E8%88%AA%E6%90%9E%E7%83%8F%E9%BE%8D%E9%81%8A%E5%AE%A2%E5%8D%A1%E9%97%9C+%E6%9D%B1%E8%AD%A6%E7%8D%B2%E5%A0%B1%E8%A7%A3%E5%8D%B1-GlNx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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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確規範法律效果，故處理上得將消保法第 10條視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作為

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理論基礎。附帶一提的是，外國立法例上有「檸檬法」之規

定，我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近來亦審議通過經濟部研擬之「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58。其中與自駕車較有關之規定係第 7點之「重

大瑕疵」規定，如係發生（1）起火燃燒，或（2）暴衝、煞車失靈、突然熄火故

障、引擎溫度升高或其他有危害生命或身體健康安全之虞等重大瑕疵，再經送修兩

次而未修復者，消費者得請求另行交付同型或等值新車或解約。綜觀上開所謂「重

大瑕疵」之各情形，似僅限於機械性故障，而不含軟體發生錯誤。然未來自駕車時

代下，軟體將結合甚至支配整台汽車，其中若演算法、LiDAR、定位系統任一出

現瑕疵，皆可能導致人身傷害。因此，此處即有漏洞仍待立法者修補。不僅如

此，自駕車製造商亦可能以軟體更新，將檸檬車之求償拒之於門外。雖曾有美

國 Model X 車主因自動停車功能、下雨天時自駕系統將令車輛轉向其他車道，

而依據檸檬車法向特斯拉求償並成功與特斯拉達成和解，且使特斯拉將召回未

公開數量之車輛59；然特斯拉於嗣後面臨檸檬法車主，多以頻繁的軟體更新迴

避掉問題60。具言之，於我國現行之第 8 點61即係規定「屢修不復」之問題，其

中「修四次」於軟體世界下，係指軟體更新四次不成功即可使用該點規定而得

向車商解約或請求交付新車?又或係將自家車輛送廠維修，使該車輛得到「專

人」檢查並維修?如何定義軟體世界下之「維修」，亦為自駕車時代下的重中之

重62。 

貳、要件二：危險與損害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且消費者之使用應為通常合理

 
害者，不在此限。（II）商品或服務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虞，而未於明顯

處為警告標示，並附載危險之緊急處理方法者，準用前項規定。」 
58 行政院通過汽車買賣修正規範，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檢自：https：

//www.ey.gov.tw/Page/F7408A6FCA4B0A8A/5c383aea-7dd1-4fbb-83b9-40b360985866（最後瀏覽

日期：2021/6/4）。 
59 HG.org, Tesla Settles Model X California Lemon Law Lawsuit, available at： https：

//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last visited：

2021/6/4）. 
60 不過德國聯邦政府的解決辦法或值參考，其表示產品製造人「有義務」於其軟體更新前向德

國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Kraftfahrt- Bundesamt）申請允許，並於該機關允許後始得為更新，換

言之，軟體雖一直流通於市場內，然軟體更新時點亦為「新」產品流入市場時點。於此情形

下，產品製造人將無從以軟體之頻繁更新使消費者難以舉證證明其設計於流入市場時即存在缺

陷，蓋政府皆將留存過去各個版本之軟體資訊。 
61 第 8 點「屢修不復」則係規定，於汽車交付後約定期限（不得少於 180 日）或約定行駛里程

數（不得少於 1 萬 2 千公里）內，且經 4 次以上維修仍無法回復正常機能者，即得要求更換同

型或等值新車或解約。且若車主因車輛有瑕疵而超過 30 天無法用車，同樣能換新或解約，不

過，若車主未依通知取車、或廠商已提供車主代步車或補貼費用，就不能算在 30 天內。 
62 台版檸檬車法要上路了，但碰到自動駕駛只能算半套，Inside，檢自：https：

//www.inside.com.tw/article/22441-taiwan-lemon-car-Autopilo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另應

注意的是，二手車、租賃車跟機車並不在規範範圍內，有論者對此頗有微詞而認為應一併納入規定之

中，否則消費者保障可能出現漏洞，詳陳建佑律師，什麼是檸檬車？台灣的檸檬車法規定了什麼？有

漏洞嗎？，檢自：https：//vocus.cc/article/601aa58afd89780001d25385（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www.ey.gov.tw/Page/F7408A6FCA4B0A8A/5c383aea-7dd1-4fbb-83b9-40b360985866
https://www.ey.gov.tw/Page/F7408A6FCA4B0A8A/5c383aea-7dd1-4fbb-83b9-40b360985866
https://www.ey.gov.tw/Page/F7408A6FCA4B0A8A/5c383aea-7dd1-4fbb-83b9-40b360985866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2441-taiwan-lemon-car-Autopilot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2441-taiwan-lemon-car-Autopilot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2441-taiwan-lemon-car-Autopilot
https://vocus.cc/article/601aa58afd89780001d2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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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使用 

一、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消費者仍須證明，損害來自於產品或服務之缺陷，但其間因果關係時常難

以證明，故有學者主張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轉換舉證責任63。亦有學者認

為64，若比較消費者保護法與民法第 191-1 條之規定，將發現消保法未若民法第

191-1 條但書之舉證責任轉換規定，於該法之文義解釋下消費者或第三人仍應就

損害與產品缺陷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負擔舉證責任。因此，該學者建議以特殊侵

權行為法進行整合性之體系解釋，應認上開因果關係亦被推定。另有學者65認

為，倘被害人為消保法之「消費者及第三人」而同時有民法及消保法之適用

者，應採「請求權規範競合說」，使民法及消保法二法律上之請求依據同時支持

訴訟一請求權，俾使民法上推定因果關係之構成要件，可以影響消費者保護法

之適用，詳述於後續雙軌制之競合與適用。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傳統法院以「全有全無」原則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

在之判准，若適用於過失共同侵權行為66或共同危險行為67而令行為人們連帶負

責，是否將對過失比例較小之一方有所不公(違反自己責任原則)，而生過度賠

償或賠償不足之問題。有論者提出之比例因果關係、比例責任之理論68，或有

參考空間，該等理論係基於行為人對於損害結果之原因力比例作為因果關係之

判准；若採此理論，受害人無須證明因果關係存在，但應證明行為人之行為將

增加損害風險。此際，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將歸由行為人負擔，但相對地，行

為人之賠償數額僅以因果關係之可能性比例為範圍。換言之，此方法係以受害

人所得賠償可能不夠豐厚作為因果關係舉證責任減輕之替代。不過，本文仍認

為連帶責任的優點，即將不能清償之風險分配給其他債務人而非債權人，此後

再由各債務人內部依因果關係比例分配損害賠償額度較妥，不過上開論點確有

其討論價值。 

 
63 黃立，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與服務責任（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10 期，頁 86，2003

年 8 月。 
64 許政賢，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的創新與挑戰－－二十週年的反思，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5

期，頁 51，2014 年 9 月。 
65 吳從周，同註 40，頁 71、72。 
66 例如，甲違規併排停車致乙超速駕駛下反應不及而撞向丙，案例中甲乙對丙共同為侵權行

為，然二者之行為均係基於過失而非故意而為之。此際，即過失共同侵權行為；參游進發，違

規併排－過失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202 期，頁 75、76，2019 年 8 月。 
67 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即所謂「共同危

險行為」；參陳聰富，共同侵權之責任分擔：兼論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790 號民事判

決，法令月刊，第 64 卷第 1 期，頁 3，2013 年 1 月。 
68 賴煥升，論損害賠償因果關係－兼評比例因果關係之適用可能性，全國律師，第 23 卷第 10

期，頁 57、61，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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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常合理之使用 

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法院實務69多認為消費者應先舉證證明自己係通常

合理地使用產品或服務，然學說則多認為此為產品製造人之免責事由，應由產

品製造人舉證證明消費者係「不當使用」其產品70。又有學者進一步認為71，此

種見解實有違本條規定上開「缺陷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之推定，創設法條上

所無之條件。本文分析，或係因本國人民於十餘年前常以本條及消保法規定濫

訴而令外國廠商不堪其擾，或係因法官觀察該案原告確有可歸責事由，故而實

務上法官為因應此狀況而「自行造法」。雖情有可原，然本文贊同學者見解而認

為，正本清源之道仍係回歸權利濫用禁止、與有過失等原則加以處理，而非如

現行實務之作法，添加法所無之限制、限制人民權利之行使，而顯然不當地加

重了消費者的舉證責任。又所謂「通常合理」之使用，學說上多認為應依社會

上一般人通常將使用之方式，依客觀情形判斷之72。又學說上認為，縱消費者

或使用者係「不當使用」產品，然若為製造人「可得預見」者，產品製造人仍

不得以之為免責理由73。 

未來高階自駕車之操作上，消費者僅須輸入目的地等，即坐定位而無須為

其他行為，故能想見的是，未來高階自駕車下，車商以「通常使用」要件作為

抗辯者將愈形減少。然進入未來所謂「高階」自駕車時代，仍有一段不小的距

離，駕駛人仍有須及時接手之可能，則車商除主張駕駛人與有過失外，亦可能

以駕駛人並非「通常使用」而未盡規範上應盡之注意義務而為抗辯。另外，未

來各國很可能將立法強制自駕車加裝「黑盒子」以記錄使用者之使用情形與自

駕車系統事故發生時之判斷過程，故「黑盒子」的存在亦將有助於減輕「通常

使用」之舉證責任，而得更迅速地解決自駕車製造商與駕駛人之爭端。 

第四項 責任免除事由 

 
69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989 號判決：「受害人依民法第 191 條之 1 規定請求商品輸

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瑕疵，

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瑕疵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

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

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

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雖本案之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 191-1 條而

非消保法第 7 條，惟此最高法院判決要旨於日後論及「可合理期待安全性」時最廣為後續判決

所引用，故有其參考價值。另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75 號民事判決同其意旨。 
70 詹森林，消保法有關商品責任之規定在實務上之適用與評析，氏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

（三），臺北：自版，頁 216-217，2003 年 8 月。 
71 吳從周，同註 40，頁 117-126。 
72 劉春堂，論商品之瑕疵，氏譯著，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頁

142，2000 年 11 月。 
73 林宗穎，被害人與有過失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2，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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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科技抗辯 

法條中「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者，即產品之合理安全性受限於當時

科技或專業水準，倘製造商符合當時特定科技水準之限度，則該製造商即得援

引「科技抗辯」，以此為由免除消保法上責任。科技抗辯者，除適當減輕製造商

責任外，更重要的是，使人類之科技與經濟發展免受阻礙74。雖然多數國家如

我國係採容許「科技抗辯」存在於產品責任之見解，如歐體產品責任指令75、

英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等，然於比較法上仍存在不

同立法例，即立法論上仍可能有討論空間。如歐洲共同體曾於 1976 年與 1979

年所提草案中採否定見解，雖於爾後通過之本身歐體產品責任指令雖未採之，

然該否定科技抗辯之見解至今仍為盧森堡、挪威、芬蘭等國家所採76。畢竟倘

承認之，似與危險責任之合理分配分配科技產品風險目的相違背，故有認為可

依產品責任範疇區分加以規範，或以流通入市場後一定期間（如十年）內所生缺

陷，未採取阻止損害之適當措施時，製造人不得主張科技抗辯77。亦有論者認為

亦得禁止科技抗辯，但就其賠償之金額設立上限，使製造人可將此計入成本、轉

嫁由全體消費者承擔，或納入投保產品責任費用中78。本文認為，何以「科技抗

辯」者不為上開國家所接受，應探究其本質，即「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之具

體內涵究何所指。我國法條或實務上亦未見任何文字或判決對此有所解釋。而

比較法上，如 EC（歐體）產品責任指令第七條第 e 款、德國之產品責任法第一

條第二項第五款、英國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及日本製造物責任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等規定雖係以「當時之科技水準」為產品是否欠缺安全性之判斷標準，

惟未有任何一個立法例明文對其內涵為闡釋79。有疑者為，「當時科技水準」

者，解釋上係以最先進國家之最新科技為準，抑或以我國國內最先進科技即為

已足?再該「當時科技」之知識是否以有相關學術論文或報告為基礎，抑或須有

現行實務上公司已製造者為限80?有學者認為，「當時科技水準」之認定上，不

 
74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2。 
75 須說明的是，科技抗辯雖被歐體產品責任指令第七條第 e 款列為製造任免責事由之一，然依

同指令第 15 條第 1 項第 b 款規定，實際上各國可不受第七條第 e 款規定之拘束，即仍得自由決

定是否承認科技抗辯之存在，見李英正，同註 48，頁 212。 
76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1、212。 
77 此為西班牙及法國之立法模式，請參閱郭麗珍，我國民事損害賠償法之新發展，月旦法學第

99 期，頁 39，2003 年 8 月；張新寶審校、焦美華譯、Cristian V. Bar 著，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

（下），元照，2003 年 2 月，頁 572、 573，轉引自蕭雅毓，論產品責任中產品瑕疵之判斷與

舉證責任之分配―以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一與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

頁 185，註 171，2005 年。 
78 蔡陸弟，消費者保護法中「產品瑕疵」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42、143，

1996 年，轉引自蕭雅毓，同註 77，頁 185，註 172。 
79 朱柏松，同註 52，頁 99，註 105，轉引自李英正，同註 48，頁 212、213。 
80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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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限於科技先進國家之科學技術發展為基礎81；「當時科技」通常應以有科學實

驗為證，而不得純以經驗即為依據（如鄉間術士之秘方或偏方）；又當時之科技

水準並不限制其內容及類型，只要有相同產品具排除危險之設計或製造方式，

則倘系爭產品未能排除危險者，系爭產品即不合乎「當時科技水準」而不得主

張「科技抗辯」82。 

自駕車時代下，科技水準之界定問題尤其重要，然鑒於各製造商之技術差

異多體現於深度學習之建構模式與流程，該等商業機密實難期待各製造商公布
83，產業本身即根本難以形成穩定之「科技水準」，況深度學習之成果多不具可

解釋性84，故可預見的是，殊難期待法院於短期內得對自駕車之「科技水準」

形成穩定見解以衡量製造商得否主張「科技抗辯」85。 

第二款 受害人與有過失 

我國司法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734 號判決）肯認：「民法

第 217 條關於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定，於債務人應負無過失責任者，亦有其適

用。」由此可知，若被害人於案件中具與有過失，縱加害人須負無過失責任，

基於誠信原則與公平原則，仍不應僅由加害人負擔全部損賠之責，而有過失相

抵之適用。 

第五項 責任效果與責任分配方式 

責任效果上，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對於懲罰性賠償金有所規定：「依本法

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

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81 朱柏松，同註 52，頁 99；惟亦有認為應以當前國際上最先進之科技或專業水準始足該當，

請參閱黃明陽，淺論發展上危險之責任，收於「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一輯」，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委員會編印，頁 147，1995 年 6 月。 
82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3。 
83 See Waymo L.L.C. v. Uber Technologies Inc., No. 3：17-cv-00939 （N.D. Cal. 2017）.，轉引自

趙士瑋，同註 18，頁 52。 
84 不過，近來有許多研究者亦開始研究如何打破 AI 黑盒子使解釋變成可能，如美國國防部

DARPA 早在 2016 年 8 月提出的 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XAI）補助計畫。而微軟 AI

及研究事業部負責人沈向洋亦提出短期與長期作法。短期者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 DNN 訓練

完成後，採取縮減規模的作法，例如減少中間處理的隱藏層，來比對出哪些是影響解釋力的關

鍵；第二種作法，他直接建議，可以利用更基礎的方法，如大數據或統計方法就夠，來建立預

測模型，而不需使用到 DNN。長期作法上，沈向洋認為，還是得回到因果關係的處理。例如微

軟正從張量空間著手（Tensor Space），試圖要建立一個數學模型，來串連符號 AI 和神經網絡

兩種 AI 技術，希望能做到兼顧 DNN 的優勢，又能提供可解釋的能力。見王宏仁，深度學習模

型為何建議你這樣做？要靠解釋性 AI 來告訴你（上）與（下），iThome，檢自：https：

//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與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1（最後瀏覽日

期：2021/6/4）。 
85 趙士瑋，同註 18，頁 5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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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本條規定

除使企業須為填補性損害賠償外，另須以該損害額為基礎為懲罰性賠償，以收

嚇阻或制裁不肖企業之效果86。雖僅規定消費者得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但通說

認為，第三人亦得類推適用本條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金87。又本條規定所謂之

過失，解釋上應否限縮解釋為「重大過失」，容有疑問。詹森林教授指出，實務

上就懲罰性賠償金之金額設有上限，並不像美國實務上會出現龐大之賠償金

額，故解釋上不應參酌美國法將過失限於重大過失，以免違反本條文義，且導

致制裁企業經營者及保護消費者之立法目的落空88。此外，於量定懲罰性賠償

金金額時，就「損害額」應否一併考量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值思考。

實務上似有將非財產上損賠額度排除於計算基礎之外。詹森林教授認為，如此

解釋可能的目的在於避免企業經營者因同一不法行為，遭受慰撫金責任及懲罰

賠償金責任之雙重制裁。但現行實務於判斷慰撫金時，既未將加害人之故意或

過失納入考量，解釋上自應將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均納入懲罰性賠償金之

計算基礎，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民事裁定亦採相同見解，而認

為懲罰性損害賠償相關規定中所謂「損害額」亦包括非財產上損害在內89。自

駕車時代下，是否有使損賠範圍過分擴大之疑慮?責任分配上，我國消費者保護

法第 7 條第三項則有明文，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而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

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無甚疑慮。 

第六項 雙軌制之適用範疇與競合 

於上開民法與消費法規定之比較上，首先，消費者保護法僅適用於消費關

係（僅限於消費關係或使用或消費之第三人），且為特別法優先適用，但並不排

除請求權人引據民法而為主張，民法第 191-1 條則作為普通法適用一切情形

（縱於企業間銷售之產品，亦有本條之適用）；責任性質上，消費者保護法為無

過失責任，民法第 191-1 條仍採取過失責任，僅將不法、過失與因果關係之舉

證責任轉換；責任內容之限制上，消費者保護法受合理使用期待與科技抗辯限

制，民法第 191-1 條則受「通常使用或消費」限制；再者，民法產品責任未如

消保法第 8 條針對「經銷」業者為任何規範，從而經銷業者對於因產品欠缺安

全性致受損害之被害人，若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僅須依一般民法上契約或

過失侵權責任負擔賠償之責。 

有疑問者係，該雙軌制如何妥適適用?競合上，屬於何種競合關係?我國學

 
86 司法院，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 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新聞稿，檢自：https：

//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80255-d9e50-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87 詹森林，同註 70，頁 220。 
88 詹森林，消費者懲罰性責任之過失應否限於非重大過失?-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4 期，2010 年 8 月。 
89 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2010 年 10 月。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80255-d9e50-1.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80255-d9e50-1.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80255-d9e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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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認為，二者屬於請求權競合之關係，各有其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90，即因

當事人不同而異其適用範圍，被害人為「消費者或第三人」時，得選擇適用消

費者保護法或民法之相關規定；被害人為「非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者或第三

人」時，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應依民法請求賠償。另有認為91，倘被害人

為消保法之「消費者及第三人」而同時有民法及消保法之適用者，寧採「請求

權規範競合說」，使民法及消保法二法律上之請求依據同時支持訴訟一請求權，

俾使民法上推定因果關係之構成要件，得影響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且損害賠

償之範圍亦可擇最有利於債權人者。查產品責任於訴訟舉證上，最困難者首推

「產品缺陷」及「因果關係」，蓋雙方當事人比較其專業知識之地位懸殊，自難

期待消費者得證明之，故本文贊同後說之「請求權規範競合說」，如此除可解決

前文所稱舉證責任困難之問題，亦可發揮消保法較為優惠消費者之功能。況倘

採通說見解，民法適用對象為「營業人」之消費者或第三人，得適用因果關係

舉證責任之轉換；則舉重以明輕，消費者保護法之使用對象「非營業人」之消

費者或第三人，亦自得適用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轉換92。 

第七項 服務責任 

基於現代服務業之服務內容已趨向規格化、標準化之理由，將商業上交易

行為之服務責任與產品責任同視，而一體適用於無過失責任之歸責法理，將使

消費者易於請求損害賠償，自有其理而符合當今消費者保護之趨勢。然學者們

多鑒於消費者保護法之性質為無過失責任，認為倘其毫無限制地得適用於任何

領域，則將致使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的損害賠償責任過度擴大，且立法論上

我國此立法亦屬罕見93，況服務涉及變幻莫測之「人之行為」而非固定之「有

形物」，故學者多對「服務」採較限縮性之文義解釋。惟就自駕車演算法軟體所

提供之「決策服務」，本文認為得適用於消保法下之「服務」，如此將使我國無

須如他國般須創設新型態之缺陷類型而有法安定性之疑慮。又自駕車演算法軟

體係根據情境、路況，計算出最適當之解決方案並做出決策，或有謂該演算法

軟體所做出之「不可解釋、不可預測」決策亦如「人之行為」將變幻莫測而仍

有使企業經營者損賠責任過度擴大之疑慮；然本文認為，該軟體基於軟體設計

師於前端設計規則後，其所作出之決策雖係難以預測者，然仍符合軟體設計師

所構建之規則中而未跳脫之，而並非完全無法預測者，不會過度擴張企業經營

者之損賠責任。況本文以為，倘妥善解釋並操作學者所列出服務責任之四大構

成要件，即「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提供的服務欠缺安全性」、「侵害消費者

或第三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服務欠缺安全性與致生損害需有因果

 
90 吳從周，同註 40，頁 71。 
91 吳從周，同註 40，頁 71、72。 
92 吳從周，同註 40，頁 72、73。 
93 如此立法之國家僅有中國與巴西，詳曾品傑，論消費者保護法上之服務責任—最高法院相關

判決評析，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12 期，頁 55，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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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四要件94者，即足合理限制服務提供之企業經營者之責任、避免其責任

過苛，而不致使業經營者損賠責任過度擴大。 

而關於上開要件中最有疑慮的是，我國審判實務似將服務責任下之「安全性

欠缺」與「過失」有所混淆而劃上等號95。細究實務為何有此一混淆概念，本

文認為興許係因，為有效發揮民事責任法之規範功能，並維護社會生活秩序，

在現代法治先進各國，過失之認定標準趨向客觀化，更加著重社會活動應有之

客觀規範準則96。故於過失概念客觀化之下，將使得過失與無過失責任間之差

距縮小，然學者認為此二者仍有區分可能及區分必要，蓋於現行消保法下，「安

全性欠缺」係責任成立要件，「過失」則為責任減輕事由97。具言之，二者之分

辨上，學者認為98，「過失」為主觀歸責事由，其功能在於評價行為人「是否欠

缺必要之注意」而具「不法性」，故於判斷其「是非對錯」時應採取「主觀、個

別的內行人判斷標準」之標準；至於「安全性欠缺」則為客觀歸責事由，其功

能則在於決定行為人於何情狀下應承擔損賠責任，即「風險分擔」之問題，故

於判斷「是否欠缺通常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採取「客觀、一般的外行人

判斷標準」。推論至此，未來於自駕車事故中，法院應以「客觀、一般的外行人

判斷標準」判斷該情狀是否為「安全性欠缺」之情形。然有疑慮的是，外行人

判斷標準，是否難以理解各種倫理規範或軟體設計之可能，而天馬行空地認為

某些科技於現今亦具可行性，然實則現今科技根本無法做到，則其判斷標準將

止於想像而不具可行性99。此際，倘採此一標準是否即有不合時宜之嫌? 本文

認為此際即得以科技抗辯處理此矛盾之處，如此一來，縱被以外行人標準判斷

產品製造人之產品欠缺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產品製造人仍得科技抗辯為由免去

其產品責任。有疑者為，科技抗辯之「內行人」觀點，是否將架空「無過失責

任」，本文認為，無過失責任體系仍有其實益，即該制度將證明「無過失」轉由

被告承擔舉證責任，故仍具其存在價值而不會被完全架空。 

又「共享經濟」浪潮亦於自駕車時代有所應用100，而責任歸屬上得討論的

是，以自駕車提供共享運輸服務之企業經營者（如共享自駕巴士或 waymo）將

負何等責任?首先，本文認為倘以傳統過失責任體系下之民法第 188 條作為請求

權基礎者，將使事故中受害者須舉證證明企業經營者之過失，對受害人而言，

此實有證據遙遠之困難，故本文認為仍有其他更妥適之解決方式。如實務即有

 
94 王澤鑑，同註 11，738-739 頁。 
95 曾品傑，同註 93，頁 63-73。 
96 王澤鑑，同註 11，頁 13、14。 
97 我國消保法第 7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責任。」學者稱為無過失責任之衡平化，縱於採無過失責任體系之比較法上亦屬罕見。 
98 陳忠五，醫療事故與消費者保護法服務責任之適用問題（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44-45，2002 年 7 月。 
99 吳淑莉，從美國商品責任法論我國消保法商品責任之客觀歸責事由，中原財經法學，第 35 

期，頁 13-14，2015 年 12 月。 
100 Gloria，Waymo 推出全球首家無安全人員的無人駕駛計程車服務，特斯拉緊追其後，科技產

業資訊室 （iKnow），檢自：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7112（最後

瀏覽日期：2021/6/4）。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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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101，旅客運送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雖不負民法第 191-2 條之責任，仍須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負服務責任。有疑者為，出租人與出借人是否為消保法下

之企業經營者? 實務採肯定見解102，學說上，詹森林老師亦認為，為充分保護

消費者利益，避免企業經營者假出租之名，行經銷之實，而規避消費者保護法

責任。且為了衡平利益，若產品係進口品時，出租人與出借人應類推使用消費

者保護法第 9 條之規定，負擔無過失責任；如產品係國產品時，則應類推消費

者保護法第 8 條之規定，負推定過失責任103。併提，該出租人或出借人自須以

營業為目的，否則即無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餘地104。另本文認為，縱該企業經

營者已盡其所能保養維護或定時更新自駕車系統並無任何懈怠以維持自駕車之

安全性，該企業經營者仍應負責，僅係因其屬無過失，故可主張消保法第 7 條

第 2 項以減輕責任。理論基礎上，仍係因風險分擔上，為使弱勢之消費者或第三

人得以獲償，故令「深口袋」之企業經營者於此際須負損賠責任。企業則除得透過

責任保險因應所可能須負擔之損賠責任，亦得調整價格以轉移風險至廣大消費者身

上。 

此外，若無法適用消保法上之服務責任以問責於前開企業經營者，本文認

為，應得依我國現行公路法第 64 條第 1 項之無過失責任規定令其負責。現行公

路法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或電車運輸業105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傷害死

亡或財物損毀丶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抗力

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該條規定曾經為推

 
101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445 號判決：「上訴人係提供大眾運輸服務企業經營者，被上訴

人則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消費者，上訴人自係負有提供安全運輸服務義務之企業經營者，被

上訴人因搭乘上訴人所提供之交通工具而受害，其所提起知本件訴訟，自屬消費訴訟，而應有

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第 7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之適用」又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上易字第

248 號判決亦同此見解。 
102 司法院 84 年 2 月 20 日司法業務研究會第 25 期研究專輯第 32 則：「（一）消費者保護法所

稱「經銷」，文義上似僅限於銷售，不包括出租或其他行為，但從目前市場經濟行為看，商品

之出租、融資租賃、企業團體附帶提供商品之出借活絡，既消費者保護法將經銷業者列為責任

之主體，解釋上，應將商品之出租人、出借人等，解為亦屬經銷業者，再者，從立法例上看，

美國統一商品製造人責任法第一○二條，明文將經銷業者列為責任主體，許多州之判例亦將出

租人納入請求之對象，德國產品責任法第四條第三款雖對銷售業者之責任持消極的態度，但同

條第二款明文規定「以銷售、出租或租售或其他以營利為目的之經營形態而輸入商品者，亦為

責任主體，更可見採肯定見解之必要性。（二）從消費者保護法之目的看，第八條之規定，旨

在給予消費者更周到之保護。而第九條對於輸入商品之企業經營者，亦規定為責任主體，由於

條文並未限制輸入之目的，故解釋上除以銷售、租售為目的者外，當亦包括以出租為目的之輸

入在內，為使被害人便於尋求法律救濟，就整體法規範言，將「經銷」解釋上包括出租、出借

等之從寬態度，由於有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書之調和規定，並無不當之處，故應以肯

定說為妥。」 
103 消費者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

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104 詹森林，同註 70，頁 226-227。 
105 依公路法第二條規定，公路法第 64 條所稱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

貨運輸受報酬之事業，汽車則指在公路及市區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

之車輛，電車指以架線供應電力之無軌電車，或依軌道行駛之地面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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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過失責任106，如今則改為無過失責任並以不可抗力、託運人之過失或受貨人

之過失為免責事由107。有疑者為，如今共享經濟下，該提供運輸服務之企業屬

於「租車業者」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此二者於我國現行公路法第二條下將

屬不同分類而異其規範。倘該業者屬「租車業者」，則文字解釋上自得將其解釋

為「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而為公路法第二條第 14

款之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惟若將其定性為「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則非公路法第

64 條之適用範圍而不為該規定所繩。雖形式分類上似乎並不困難，即視該事業

事實上登記為「計程車公司」或「科技公司」即得知曉，然實際以其商業模式

觀之，較類似於我國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另有疑者為，何以將「租車業

者」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二者異其處罰，此亦值論證。另外，關於人丶客

傷害丶死亡之損害賠償辦法，規定於公路法第 64 條第 3 項及交通部配合公路法

第 64 條第 3 項所訂定之「汽車運輸業行車事故損害賠償金額及醫藥補助費發辦

法。併提，民法債編上設有物品運送及旅客運送之規定（民法第 624 條以下），

故汽車運輸倘涉及旅客及貨物的運送者，實務見解基本上肯定運送契約債務不

履行與公路法第 64 條侵權行為責任競合108。 

第三節 小結 

綜上，首應釐清的是，究應創設全新法規因應，抑或通過解釋將此問題納

入傳統侵權法之框架呢？本文認為，雖責任內容上，自駕車多仍得符合各該要

件之定義，而似得由現行侵權法解釋；然鑑於中高階自駕技術之自駕車之駕駛

人根本上不符合當初立法者對於「駕駛人」之想像，本文認為，中高階自駕技

術之自駕車駕駛人尚難直接適用現行民法第 191-2 條之規範，而應仿德國法針

對自駕車及其駕駛人之定義為特別規範。而訂定特別規範時，本文認為自駕車

時代下「駕駛人」之內涵將須加以釐清並考慮以下問題：若未來存在車商之遠

端遙控技術人員，其是否仍符合「駕駛人」之內涵而為民法第 191-2 條所繩?此

外，自駕車若進入等級 5 時，車內之人地位上，是否將由「駕駛人」轉為「乘

客」? 又民法第 191-2 條之責任主體注意義務是否於自駕車時代下，慮及自然

人反應時間、環境感知能力等，是否將有所轉變?  

此外，吾人亦應對規範所適用之歸責原則加以定位，即其應定位為過失責

任抑或危險責任？倘未定位清楚，則將難以劃定賠償之界限與討論損害賠償之

責任歸屬等。駕駛人之責任上，本文認為仍應以過失責任為原則，現行法下係

以抽象輕過失（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注意義務之標準；然本文認為，未來

 
106 舊公路法第 64 條規定：「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財、物損

毀、喪失時應負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抗力或非由於汽車或電車運輸業之過

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金額及醫療補助費發給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係採推定過失。 
107 王澤鑑，同註 11，頁 709-711。 
108 王澤鑑，同註 11，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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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自駕技術之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標準或得調降，蓋其對原因之影響

力、控制力之下降，轉由自駕系統作為事故因素之占比提高，此將使吾人對駕

駛人之期待可能性下降而使其責任轉移由製造商負擔109。併提，本文就民法第

191-2 條的 88 年修正草案就保有人責任的未竟之功表示不解，認我國仍應溯本

清源地以保有人之危險責任為基礎而為完整之立法，詳見後續章節之論述。 

又就產品製造人之責任者，本文認同學者之處理模式，若受害人為消保法

之「消費者及第三人」而同時有民法及消保法之適用者，應採「請求權規範競

合說」，俾使民法及消保法二法律上之請求依據同時支持訴訟一請求權，俾使民

法上推定因果關係之構成要件，得影響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且損害賠償之範

圍亦可擇最有利於債權人者，如此推導結果將更有利於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如

此一來，將使消費者於產品責任訴訟之舉證責任上，免除相當因果關係之證

明，而僅須證明的是「缺陷」之存在與「通常合理」之使用。而產品製造人得

以科技抗辯等免責事由主張其無須負責，於該抗辯下，消費者似將因其欠缺專

業知識及能力，而毫無招架的餘地，於此，現行產品責任相關制度運行上將生

不合理之處，而似將消費者權益保護之功能有所減損。以上疑問，本文將透過

對於比較法上之探討，試圖找出解決之道。 

 

  

 
109 有論者即由法律經濟分析之角度進行剖析，頗值參考：「法律實務上，當法院可以辨認行為

人預防意外能力之差異時，有較低預防能力之行為人過失責任標準應較低。蓋過失責任制之目

的，在於促使行為人採取最適之預防水準，使意外預防成本及預期意外事故損害之和降至最

低，故當從事預防工作之邊際效益等於其邊際成本之時，及最有效率之預防水準，應訂為過失

責任標準。因此，具有較低預防能力之行為人，其邊際預防成本較高，應具有較低之過失責任

標準，至於無法辨認行為人預防意外能力之差異時，法院多採取單一固定之標準。而行為人之

預防能力低於一定水準時，因為須負擔損賠成本，將使其從事活動所得到之效用，低於其採取

最適預防水準下之預防成本及損害成本之和，而選擇不從事活動。這對社會而言，將是最適選

擇，即達成社會成本極小化之目的。」引自許耕維、蕭代基，過失責任標準經濟分析之再省

思，經濟研究，頁 181、195、196，200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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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比較法上他國侵權損賠責任體系於自駕車

之處理 

第一節 德國法 

我國民法侵權責任之規範參考自德國規範模式，故自有必要細究其規範內

容。侵權責任制度旨在填補被害人損害，而德國侵權責任法體系係由過失責任

與危險責任共構而成，且二者間形成互補作用，過失責任處理行為人有過失之

情形，而危險責任則處理行為人無過失之情形，有互相補充不足之處的功能
110。責任體系中，過失責任多訂定於德國民法（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

中，而無過失之危險責任則係採特別立法之模式，如以下將介紹之道路交通法

（Straßenverkehrsgesetz, StVG）及產品責任法（Gesetz über die Haftung für 

fehlerhafte Produckthaftungsgesetz, ProdHaftG） 皆為適例。 

第一項 駕駛人之過失責任 

按 1968 年版本下之《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第 8 條曾規定，「凡行駛的車

輛或車輛組合須配有一名駕駛人」、「凡駕駛人或駕馭人應隨時能夠控制其車輛

或駕馭的牲口」111，然此規定代表自駕車之上路實際上並無法律基礎，似難因

應自駕技術之發展趨勢，故該公約於 2016 年 3 月時修正允許自駕技術得運用於

交通運輸，然存在前提係該自駕技術得被駕駛人手動關閉或接管控制權

（overridden or switched off）。換言之，駕駛人仍必須存在 112。而為落實

公約內容，德國聯邦交通與數位基礎設施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und Digitale Infrastruktur,BMVI）亦相應地提出修正草案，並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由德國聯邦議院（Deutsche Bundestag,BT）三讀通過《道路交通法第

八修正案》（Ä nderung des Straßenverkehrsgesetzes113），以下將主要以此修正

 
110 危險責任者，使受害人得到最低限額之受償，填補過失責任下加害人可能資力不足而無法得

到補償之困境；過失責任者，則考量及加害人之主觀應受責難之程度及受害人該得到更多之補

償而有填補危險責任不足之處。 
111 Vienna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1968） Art.8.  
112 Moreillon M. HIGHLY AUTOMATED DRIVING – Detection of the driver’s hand on and off the 

steering wheel for ADA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In： Pfeffer P. （eds） 7th International Munich 

Chassis Symposium 2016（2017）.at 507,508 Proceedings. Springer Vieweg, Wiesbaden；然本文認

為，此與自駕技術「無人化」之目的及發展趨勢仍不一致，故或仍有討論及修正可能。 
113 洪政緯，德國修正道路交通法以規範自動駕駛車輛與行車資料處理行為，檢自：https：

//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30 

案輔以 2021 年 5 月 20 日德國聯邦議院三讀通過的《自動駕駛法案》（Gesetz 

zum autonomen Fahren）談自駕車駕駛人之定義、責任義務及其免責事由，而責

任最高限額部分則合併於保有人責任章節中論之。 

第一款 自駕車之定義 

《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下，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1 項114允許高度

自動駕駛系統（hochautomatisierten Fahren）及全自動駕駛系統

（vollautomatisierten Fahren）之自駕功能得以「按預定用途

（bestimmungsgemäß verwendet）」使用。而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2 項 115

則規定：「高度自動駕駛系統或全自動駕駛系統及其技術設備須具以下基本功

能：（1）其於啟動後得控制車輛為橫向與縱向之引導（即加減速及行車方向之

轉向116）；（2）其於控制車輛行駛時，得遵守與車輛行駛之相關交通法規；（3）

駕駛人隨時皆得手動停止使用自駕功能而自行接管車輛之操控；（4）得識別出

何時必須交由駕駛人接管車輛之操控；（5）得以視覺、聽覺、觸覺或其他方式

明顯地向駕駛人指示其應接管車輛之控制，該指示須預留充足時間緩衝，嗣後

再將車輛之控制移交給駕駛人；（6）對於違反系統說明（Systembeschreibung）

之使用方式為指示說明117。自駕車製造商須於系統說明中聲明其所生產之車輛

符合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1 項之要求。」應注意的是，無人自動駕駛

（autonomen Fahren，對應上即為 SAE 分級中的 LV5 之自駕車）尚非

2017 年道路交通法修法規定之對象。另針對 LV1 或 LV2 之較低階之輔助

駕駛系統，則只要該系統之使用合乎交通相關法規，並不因本條規定而

受影響或不得上路118。併提，關於自動駕駛停車系統，依德國道路交通法

第 6 條第 14a 款，於符合該條款授權德國聯邦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部所

制訂之辦法下，得以低速方式使用之。  

本文認為，第 1a 條第 1 項中「按預定用途（bestimmungsgemäß 

verwendet）」和第 1a 條第 2 項第六款「系統說明」之具體內涵，仍有待更明確

的闡釋。首先，「預定用途」與「系統說明」是否有所關聯，為補充關係，或甚

至為相同之概念?若違反「系統說明」之使用方式，即為違反「按預定用途」之

使用方式?又若駕駛人使用不當而非按預定用途使用自駕系統者，違反效果為

 
114 Straßenverkehrsgesetz （StVG）, § 1a （1）.  
115 Straßenverkehrsgesetz （StVG）, § 1a （2）. 
116 參考聯邦公路研究所做成之報告《增加車輛自動化的法律後果》，其中針對縱向引導及橫向

引導有所說明，Vgl Gasser, T. M. ; Arzt, C. ; Ayoubi, M. ; Bartels, A. ; Bürkle, L. ; Eier, J. ; 

Flemisch, F. ; Häcker, D. ; Hesse, T. ; Huber, W. ; Lotz, C. ; Maurer, M. ; Ruth-Schumacher, S. ; 

Schwarz, J. ; Vogt, W.. Rechtsfolgen zunehmender Fahrzeugautomatisierung. Gemeinsamer 

Schlussbericht der Projektgruppe. Bergisch Gladbach：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wesen. （=Berichte 

der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wesen. Fahrzeugtechnik F83）（2012）. 
117 如系統要求駕駛人雙手應置於方向盤上，駕駛人卻雙手用於玩遊戲，此際系統將會發出警

示，告知駕駛人應重新將雙手置於方向盤之上。 
118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8/11776, Berlin, 29.03.2017,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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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是否即發生失權效之情形?如受害人向製造商索賠時，製造商得否以駕駛人

未按預定用途使用自駕系統抗辯其毋庸負責?而第 1a 條第 2 項第六款之「系統

說明」是否必須於事前應以書面對使用者為告知，抑或僅須於駕駛人為違反系

統說明之行為當下為指示及說明?又若係駕駛人為違反系統說明之行為，系統有

無資格或義務校正其不當使用系統之行為而自行接管該車而令車輛停靠路邊，

抑或系統應容忍其行為，畢竟倘事故發生，亦係歸責於駕駛人之行為?又有疑者

為，是否將系統說明之解釋權過度地下放給各製造商（或謂立法者係將此詳細

定義術語之責任轉移給製造商，而使製造商實質上「替代立法者」。），且如何

判斷製造商已提供使用者「明確」資訊?又就第 1a 條第 2 項對於自駕功能上的

第四個要求「判斷何時『必須』交由駕駛人接手」、第五個要求「預留充足時

間」亦不夠明確而存在解釋上之問題，如若自駕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則該「充

足時間」是否且應如何判斷?於不同的行駛環境，是否亦將有不同的判斷標準?

另本文認為，對製造商而言，其為免除依德國產品責任法之危險責任及德國民

法第 823 條所可能須負擔之責任，而極可能無論風險高低（抽象危害或具體危

害）均逕向駕駛人為警示，此將使駕駛人如「狼來了」故事之居民而對於警示

漸漸不再在意，故建議製造商提供多個警示級別並搭配不同警示手段以提高駕

駛人之注意力。不過，此建議仍有其缺點，果若設了不同警示級別，則駕駛人

若對於低級別警示未予注意，則應歸責於何者?本文認為，上開建議僅係基於人

性面，建議製造商能為更細緻的警示設計，但並非係減免駕駛人於法規下之注

意義務，其注意義務仍須繼續維持，雖製造商給予低級別之警示，然駕駛人疏

而未予應有之注意致事故發生，自應仍可歸責於駕駛人，而非可歸責於製造

商。 

另就 2021 年 5 月 20 日此次修法，其係針對「全自動駕駛車輛」進行修正

調整（雖用語上係 autonomen Fahren 第五級無人駕駛，然規定上須於規定區域

內行駛，故本文判斷該規定仍係以第四級之全自動駕駛車輛為主體而進行規

範）。就其對於全自動駕駛車輛之定義及適用範圍，規定於第 1d 條第 1 項，其

規定：「（1）具有本法所指的自主駕駛功能的汽車是指具有以下特徵的汽車：1.

得於規定區域內獨立執行駕駛任務，而無須駕駛車輛之人，且 2.擁有符合第 1e

條第 2 項規定的技術設備。」又就上開規定中所述之「規定區域」者，第 1d 條

第 2 項有所定義：「本法所指的特定操作區域是指在空間上確定的公共道路空

間，如果滿足第 1e 條第 1 項119的要求，則得於該公共道路空間內操作具有自動

駕駛功能的汽車。」此規定所界定出之「規定區域」僅為一抽象概念，並未設

限，目的是允許有大量的操作區域。想像中，最初由所有者規劃建立「規定區

域」，然後根據道路交通法第 1e 條第 1 項的規定向法定主管機關提交相應的申

請，最後由主管機關審核後決定是否批准120。 

 
119 第 1e 條第 1 項規定僅為一些程式性要求，包含應符合車輛應符合型式認可、車輛本身已被

批准得於公共道路上使用等。 
120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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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針對無人駕駛車輛之要求規定於第 1e 條第 2 項，「具有自主駕駛功能的

汽車必須具有能夠滿足以下條件的技術設備：1. 得於規定的操作範圍內自主執

行駕駛任務，無須車內駕駛人之干預，亦無須技術監督人員（Technischen 

Aufsicht）121對其駕駛進行長期監控，2.獨立遵守針對駕駛人的交通規則122並有

避免交通事故之系統，該系統須：a）盡量避免和減少損害，b）在不可避免地

對不同的法律利益造成替代性危害（alternativen Gefährdung）的情況下，考慮

到法律利益的重要性，以保護人的生命為最高優先，以及 c）於不可避免的人

類生命替代性危害的情況下，不基於個人特徵而做出區別性之對待123，3. 若僅

違反道路交通法規始得繼續行駛，則應將汽車置於風險最小的狀態124，4.於前

三款情形下，該設備得獨立於技術監督人員而：a）提出可能的應變措施以繼續

行駛、b）提供資料以評估情況，以便技術監督人員得決定是否採取設備所提議

之駕駛方式，5.檢查技術監督人員建議的駕駛動作，若技術監督人員所建議之

駕駛動作將危及各人員，則不執行技術監督人員所建議之駕駛動作，而是獨立

地將車輛置於最低風險狀態，6.立即通知技術監督人員其自駕功能受損，7. 識

別其系統極限125，當達到系統極限或當發生影響自駕功能行使的技術故障時，

獨立地將車輛置於風險最小的狀態，啟動危險警告燈，並在盡可能安全的地方

停下，8.得隨時由技術監督人員關閉，且於關閉之情形下，得自動將車輛置於

風險最小化狀態126，9.向技術監督人員表明接管駕駛車輛之要求並預留充足時

間之後始關閉系統，且得以視覺、聽覺或其他方式向監督人員傳遞自身功能狀

態如何，10.確保足夠安全的通訊連結，特別是與技術監督間之通訊連結，並於

 
121 第 1d 條第 3 項規定：「本法所指的具有自動駕駛功能的汽車的技術監督人員為自然人，得

依第 1e 條第 2 項第 8 款停用自駕系統，並於符合第 1e 條第 2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情形下應對該

車輛進行駕駛操作。」 
122 因目前自駕車得否通過感測器監測或確保車內人員遵守駕駛操作外之行為義務，如根據德國

道路交通條例（StVO）第 21a 條規定的繫安全帶的義務，尚未可知；為此，根據德國道路交通法

第 1f 條第 1 項的規定，遵守不涉及車輛控制的其他交通法規所產生的義務仍由各自的自然人承

擔，而自駕車保有人須採取預防措施，確保該等人遵守這些義務。Vgl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2. 
123 該規定係考慮到自動駕駛倫理委員會之結論，該結論考量到憲法上人性尊嚴及生命權、身體

完整權之保障，認為於對不同法益造成不可避免的替代性危害的情況下，必須考慮到法益之重

要性，且必須將保護人的生命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在對人的生命有不可避免的替代風險的情況

下，禁止根據個人特徵，如年齡、性別、身體或精神狀況，做出區別性之對待。Vgl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2. 
124 風險最小狀態者規定於第 1d 條第 4 項，其規定：「本法所指的風險最小的狀態，是指具有

自動駕駛功能的車輛在適當考慮到交通狀況的情況下，主動或被動由技術監督人員控制返回之

安全狀態，以確保其他道路使用者盡可能享有道路安全。」該規定係考量盡可能地提高道路安

全，故令自駕系統依故障嚴重程度或接近系統極限與否，做出最妥適反應，而不一定是以緊急

剎車為應對方案。Vgl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1. 
125 針對「系統限制（Systemgrenzen）」並無更詳細的定義，該措辭係特意對技術保持彈性空

間，蓋未來將有不同能力水準的自駕車（因製造商之不同而相異），並不可能為統一之定義。 
126 參照 1968 年 11 月 8 日《維也納道路交通公約》（《維也納公約》）的適用條款，要求車輛

之自駕功能至少須係可被關閉的。本項規定即係為符合維也納公約要求而設。因此，本法規定

下全自動駕駛縱無自然人之駕駛人，然存在車外之人（技術監督人員）得關閉自駕系統而而得

合乎維也納公約之要求。Vgl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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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訊連結中斷或未經授權訪問的情況下127，應獨立地將汽車置於最小風險

狀態。」 

由上觀察，該全自動駕駛車輛適用於各種領域，包含市區內公共客運、貨

物運輸、醫療服務中心與老人療養院往返班車…等128，而不限於商用、包含私

人用車亦得適用該法規。就此，學者 Prof. Dr. Peter Liggesmeyer 認為129，該法

律針對的是公共交通工具，而若適用及於私人用車者，並不現實，蓋其估計當

今技術尚未發展足夠成熟。不過，其亦肯認該法律確實對於未來的法制建設將

提供必要的經驗。Marion Jungbluth 也認為130，該法律「對商業應用來說是明智

和正確的」，但對私人用車之保有人來說卻不是，該等人將因法律規定的任務而

不堪重負。因此，根據他們的要求，法律的適用範圍也應限於商業上之保有

人。此外，Jungbluth 也以另一角度切入，認為有必要在責任問題上進行變革而

將責任擴及於製造商，此次修法錯誤地擴大了保有人之責任。該修法亦為德國

消費者保護協會 （VZBV）撰文批評，認為不應將保有人視為交通事故之唯一

責任人，最大責任應落在製造商身上，其次係技術監督人員，再其次才是駕駛

車輛之人。本文則就此次修法認為，其雖通過無人駕駛之相關立法卻仍設有技

術監督人員，雖或有謂僅係為符合維也納公約之要求而設，然本文認為此亦可

能表明德國與歐盟仍堅持人類掌握科技之概念而未放棄。 

第二款 駕駛人之責任主體 

德國有學者認為，或有可能將自駕系統歸類為駕駛人，而將自駕系統之使

用者歸類為間接之車輛駕駛人。依德國聯邦交通研究所（Die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wesen, BASt）之定義，在部分、高度和全自動駕駛（即 SAE 之等級 2、

3、4 之自駕車）的情況下，縱向和橫向引導（加減速及轉向）皆係由駕駛系統

獨立完成。若車輛以自動模式駕駛，駕駛過程中之實際控制完全由系統完成，

而無人之干預，則於自動駕駛過程中發生事故時，僅自動駕駛系統始符合判例

法所規定之駕駛人概念131。而車輛使用者僅決定了目的地，而非具體車輛行進

之方式，故尚難將自駕系統理解為使用者之「工具」。因此，將使用者歸類為間

接之車輛駕駛人是合理的，該學者甚至認為此際之駕駛人得被比喻為駕訓班教

練132而具有間接之駕駛人地位。此外，其認為是否具備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

 
127 如被駭客入侵之際即屬之。 
128 Deutscher Bundestag, Bundestag nimmt Gesetz zum autonomen Fahren an, available at： https：

//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21/kw20-de-autonomes-fahren-840196（last visited：

2021/6/4）. 
129 Id.  
130 Id. 
131 誠然，車輛不是一個法律主體，這就是為什麼它在責任法上不等同於人類駕駛人的原因。然

而，為了解決機器、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歸屬問題，其作為責任主體的發展正在被討論。 
132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utonomes Fahren. Haftungsverschiebung entlang 

der Supply Chain? Teile 1,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9, 453（2016）.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21/kw20-de-autonomes-fahren-840196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21/kw20-de-autonomes-fahren-840196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21/kw20-de-autonomes-fahren-84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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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規定的責任，關鍵在於直接造成損害時何者具有車輛的實際控制權133，

故駕駛人若係接到系統要求接管駕駛而未為接管行為者，其係於較早時間點為

事故之發生埋下隱患，然不可能以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為基礎承

擔責任。不過，若以德國民法第 823 條規定的違反確保道路安全責任為基礎

者，則車輛使用者仍可能具違反義務之過失，此有待討論134。此外，應注意的

是，自駕系統使用者僅於其將所有車輛之運行控制權轉移至自駕系統之期間

內，始得免除駕駛人責任。倘該使用者干預系統之操作或關閉系統而自行控制

車輛，此際若發生事故，該使用者自應對事故損害負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責任。惟若係將使用者從所有與交通有關的任務中釋放之全自動自駕系

統，則該種自駕系統之使用者除非有不當使用自駕系統之情形，原則上無須負

擔任何交通安全義務（包含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義務）。不過上開

文獻基本上為德國聯邦政府及多數見解否決。多數見解認為，自駕車時代的濫

觴並不會改變駕駛人之地位，蓋每一次車輛自動駕駛前，駕駛人皆有意識地將

駕駛任務轉移給系統，且自駕系統使用者可能關閉自駕系統，此際自駕系統自

難謂自主地控制整段車輛行駛之過程；德國聯邦政府則明確表示，即使在通過

自動駕駛功能控制車輛時，所涉及的車輛駕駛人仍然是車輛駕駛人，「車輛駕駛

人不會被高度自動化或完全自動化的系統所取代」135。如德國聯邦交通部長

Alexander Dobrindt 所言136，「我們正在建立人類與機器作為控制中樞間的法律

上平等。」，本文贊同後說（聯邦政府及多數見解）並認為除非係第五級之無人

自動駕駛車輛，否則仍應由人操控科技，而非由科技操控人。 

第三款 責任與義務內容 

駕駛人之責任者，首應論及者為，德國《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對行為人之過失責任規定，其規定於德國民法第 823 條137：

「（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

或其他權利者，對於該他人，負賠償因此所生損害之義務。（第 2 項）違反以保

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者，負同一之義務。依法律之內容，無可歸責事由亦可能

違反該法律者，僅於有可歸責事由之情形，始負賠償義務。 」又德國民法第

826 條規定138：「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對該他人損害

 
133 Ebd. 
134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3. 
135 Deutsche Bundestag, Regelungen zu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im Bundestag erörtert,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last visited：2021/6/4）. 
136 Deutsche Bundestag, Straßenverkehrsgesetz für automatisiertes Fahren geändert,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last visited：2021/6/4）.  
137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編譯，《德國民法（上）總則編、債編、

物權編》，元照，修訂二版，頁 801，2016 年 10 月。 
138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編譯，同前註，頁 803。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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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之義務。」任何人於其責任範圍內造成或允許危險情況繼續存在（如自駕

車於公共道路上行駛時未滿足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規定之要求），均須採取

一切合理的保護措施和預防措施，盡可能防止造成他人之損害，自駕車之駕駛

人亦不例外而應負有此交通安全維護之義務。 

再應論及者為德國道路交通法之相關規定。就責任問題上，《道路交通法第

八修正案》下有關保有人「車輛運作風險」（Betriebsgefahr）法律責任139和駕駛

人過失推定責任140之規定，於自動駕駛的情形下並無二致。不過，德國聯邦交

通研究所（BASt）於 2012 年發佈的《車輛智慧化的法律後果》調研報告141即

有指出，於高度或全自動駕駛模式中，駕駛人將可能違反德國《道路交通法》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 條所規定的注意義務142。就此，修正案先將自駕車駕

駛人之定義規定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4 項143作為銜接，再詳細地將自駕

車駕駛人之責任與義務規定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1 項，其規定：「駕駛

人倘駕駛第 1a 條之自駕車時，得使用自駕功能而無須親自操控車輛及注意交通

路況，然其仍須隨時準備於以下兩種情形時接管車輛之操控，兩種情形包含 1. 

自駕系統要求駕駛人接管時、2. 駕駛人已意識到或顯然情形下不得不意識到自

駕系統所預設之運作前提要件已不復存在144。」 

 
139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規定，對於在車輛行駛過程中發生的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車輛

保有人有義務賠償該損失，此次修正中仍保留保有人責任係旨在於使受害人之權益不致因此變

革而受到影響。詳細說明見後續保有人責任之論述。 
140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規定，若出現該法第 7 條（1）所規定之事故，駕駛人應依該法

第 8 條至第 15 條之規定承擔賠償責任，惟若該損害非歸責於駕駛人之過失所致，則駕駛人不負

賠償責任。 
141 Gasser, T. M. ; Arzt, C. ; Ayoubi, M. ; Bartels, A. ; Bürkle, L. ; Eier, J. ; Flemisch, F. ; Häcker, D. ; 

Hesse, T. ; Huber, W. ; Lotz, C. ; Maurer, M. ; Ruth-Schumacher, S. ; Schwarz, J. ; Vogt, W.. 

Rechtsfolgen zunehmender Fahrzeugautomatisierung. Gemeinsamer Schlussbericht der Projektgruppe. 

Bergisch Gladbach：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wesen. （=Berichte der Bundesanstalt für 

Straßenwesen. Fahrzeugtechnik F83）（2012）. 
142 德國《道路交通條例》（Straßenverkehrsordnung,StVO）第 1 條規定，「（1）道路交通的使

用者需要保持注意並考慮到他人。（2）每一個道路交通的使用者必須如此行事，即不傷害、危

及他人，以及對他人的阻礙和干擾不超出特定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限度。」此外，第 3、4 和 5 條

分別對駕駛人提出了保持安全的行駛速度、保持安全的車輛間距離、以及禁止不謹慎或不必要

的超車的要求。 
143 其規定，倘啟動第 1a 條（2）所指之高度或全自動駕駛功能並將其用於控制車輛，自為自駕

車駕駛人，縱非於上開功能之預期使用範圍內自己控制車輛亦然。原文為，

Straßenverkehrsgesetz （StVG）, § 1a Kraftfahrzeuge mit hoch- oder vollautomatisierter 

Fahrfunktion 

（4） Fahrzeugführer ist auch derjenige, der eine hoch- oder vollautomatisierte Fahrfunktion im Sinne 

des Absatzes 2 aktiviert und zur Fahrzeugsteuerung verwendet, auch wenn er im Rahmen der 

bestimmungsgemäßen Verwendung dieser Funktion das Fahrzeug nicht eigenhändig steuert. 
144 例如，有自駕系統於雪天即會發生感應不佳之情況，故該自駕車製造商將會把「非雪天」列

為該自駕系統運作之前提；又例如，多數自駕系統仍無法適應都市馬路上的瞬息萬變（甚至亦

無法適應鄉間道路隨時可能衝出來的老阿伯或毛小孩），而僅得使用於路況較簡單的高速公

路，故自駕車製造商會僅將「高速公路」列為其自駕系統運作之前提。於德國修法後，若非此

前提下之運作，駕駛人應自行意識到並接手車輛之操控。簡言之，顯然情形者，各方面皆有可

能包含，如特殊的交通狀況（人車情形）、道路狀況（如路面顛頗與否）、天氣狀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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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者賈尼希（Jänich）145認為，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允許駕駛人對

駕駛過程進行「更輕鬆的觀察（“entspannteres Beobachten”）」，同時具有相對較

強的監控義務，從而使過失標準得以標準化。其認為，該規定顯然僅對級別 3

自駕車進行了調整，但對級別 4 和 5 之自駕車尚待進一步之調整。德國學者

Prof. Dr. Volker Lüdemann 則認為立法者為德不卒，儘管其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1 項願意讓駕駛人得利用高度或全自駕功能以減免車輛控制及交通注

意，然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又令駕駛人仍須不斷監視系統，以便能夠依系統要

求時或緊急情況時「立即」接管車輛之控制權。如此一來，自然將產生爭論，

爭論是否存在「必要的基本注意」及駕駛人是否「不可避免地因非駕駛活動而

分心」146。另外，德國有學者對於駕駛人實際上得否及時控制車輛，亦表達其

疑慮147。換言之，2017 年之修法內容中針對駕駛人於自動駕駛中之行為義務規

定仍存在相當大的法律不確定性，於權衡過失相抵及操作風險

（Betriebsgefahr，亦有稱為車輛之特定風險 spezifische Gefahr des Kfz）高低

時，將對責任法產生影響，故德國學者 Greger 建議駕駛人於判例法澄清前，仍

應於自動駕駛期間注意行車狀況，以便於系統出現無法處理之情形時能立即接

管車輛之控制權，蓋目前科技與法律之現狀下，仍未做到（甚至未假設）得任

由自駕車自行處理各種路況148。 

國內有學者則直接地認定149，現行德國道路交通法實質上仍要求駕駛人隨

時注意路況，蓋駕駛人縱係使用自駕系統時，仍有義務針對環境異變時作出應

對及決策，故歸納而言，若駕駛人（1）不當使用自駕系統之功能、（2）未依系

統指示介入接管車輛控制、（3）有過失而未意識到其有接管車輛控制之必要或

（4）未為應為之維護系統行為而致事故發生，均屬可歸責於駕駛人之態樣。另

有學者認為150，德國直接將駕駛人行為義務列於法明文之上固值學習，然未區

分等級 3 與等級 4 之自駕車駕駛人義務而將其課予相同義務或有不妥，雖或係

因德國之立法者認為駕駛人仍為自駕車之主體而不會被自駕系統所取代，惟該

學者認為，等級 3 與等級 4 之自駕車功能上存在差異，駕駛人義務亦應隨之調

整而做出程度上之區隔。 

 
145 Vivian Reck, Autorecht 2017 – Autonomes Fahren – Zwischenstand, available at：https：

//rsw.beck.de/cms/?toc=ZD.60&docid=398619 （last visited：2021/6/4）. 
146 Deutsche Bundestag, Regierungsentwurf für automatisiertes Fahren findet Zustimmung,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last visited：2021/6/4）. 
147 Reinhard Greger, Haftungsfragen bei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NZV 31, 2（2018）. 
148 Ebd, 5. 
149 潘俊良，自駕車之發展與挑戰－以德國法制為借鑑，科技法律透析，第 30 卷第 12 期，頁

66、69，2018 年 12 月。類似見解，甚至認為駕駛人義務包含警覺義務及接管義務。警覺義務

係指駕駛人於自駕系統控制期間，仍須保持警覺，以便能隨時履行法定的接管義務；接管義務

則指當自駕系統向駕駛人發出接管請求，或駕駛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車輛不再具有高度或全自

動駕駛功能所預設的使用前提要件時，駕駛人有義務立即接管汽車駕駛。見張韜略、蔣瑤瑤，

德國智慧汽車立法及《道路交通法》修訂之評介，德國研究，卷 32 第 3 期，頁 72，2017 年。 
150 劉彥伯，同註 3，頁 44。 

https://rsw.beck.de/cms/?toc=ZD.60&docid=398619
https://rsw.beck.de/cms/?toc=ZD.60&docid=398619
https://rsw.beck.de/cms/?toc=ZD.60&docid=398619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37 

本文認為後者學說之見解固有其理，然由另一角度理解法條文義，應認為

第 1b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已包含等級 3 與等級 4 自駕車功能上之差異，自無須

特別再為區分，問題僅在於何者屬於該法下之「顯然情形下不得不意識到」之

情形，而非自始即應將等級 3 及 4 之自駕車駕駛人義務區分以待。正如 Prof. 

Reinhard Greger 所言151，其亦認為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2 項第二段之規定

未提供駕駛人明確的行為準則，該規定通過「駕駛人應時刻關注預定用途」之

要求，讓駕駛人須將「具體的交通路況」與「製造商之系統說明」進行比較。

即使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1 項要求系統應指示「與系統說明相違背之情

形」，然此僅使駕駛人明白「不當使用系統之情形」，而非明白「預定用途之條

件為何」，故並未對於理解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2 項第二段有所助益。另

應說明的是，「不得不意識」者，應與德國民法第 122 條第 2 項同義，即「過失

地未意識到」之意。然該等過失概念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2 項「顯然情

形」特徵下似將有所改變，而對於此改變，本文認為得理解作注意義務標準的

更改而有所調降，另「顯然情形」之判斷則有賴於學者、司法機關再作具體類

型之歸納。例如，Prof. Reinhard Greger 分析，此判斷涉及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1 項中「無須注意路況及控制車輛」及「駕駛人控制車輛之能力」相矛盾

而須協調之問題，德國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雖有意識到此問題152，然未實際解

決此問題而逕通過該草案而使之成為德國現行法153。不過，由該草案的解釋性

備忘錄可知，「無須注意路況及控制車輛」主要係指短暫偶然之情形，如暫時放

開方向盤或將目光從路上移開。此一傾向限縮性的解釋，Prof. Reinhard Greger

認為是值得贊同的，其認為現行法下應仍不允許駕駛人從事明顯分散其注意力

的活動，例如，與後座的孩子打鬧、與伴侶交流感情、換衣服、看影片或閱讀

書籍，即駕駛人不得較長時間地轉移注意力（如處理技術設備、進餐）而無法

使用雙手，但若駕駛人於短時間內保證道路視野且僅將手暫時移開以手機致

電、閱讀電子郵件或操作導航設備等則尚可被接受154。 

另若駕駛人於自駕功能運作期間遇到緊急狀況（如癲癇發作、心臟病發

作、神智不清等），則自駕系統應為如何處理?法規應如何處理?此外，第 1b 條

第 2 項駕駛人應「立即」接管汽車駕駛者，若未「立即」接管者，自駕系統是

否得不作為且不承擔責任?另外，或有認為立法上應規定，自駕系統若遇此情形

應將車輛回歸成一種安全的狀態，如開啟危險警示尾燈或將車輛停到路肩或路

邊，不過，本文認為，此功能為更高端自駕車（等級 4、5）始得具備、不應要

求第 3 級自駕車亦須做到。否則對其過於苛刻。 

又實務上駕駛人多不會於使用自駕車前詳細研究自駕車製造商之使用說

 
151 類似見解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f. 
152 立法機關於對聯邦政府草案的聲明中要求其訂定更明確之規定，聯邦政府則於反聲明中將修

改權留給議會，聯邦議院交通委員會的多數成員隨後通過目前版本而成為德國現行法，反對派

雖要求訂定更明確的規定，然仍寡不敵眾。BT-Drs. 18/11534, S. 13. 
153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 
154 Reinhard Greger, a.a.O.147, S.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38 

明，然於道路交通法第 1b 條第 2 項規定下之「自駕系統預設之運作前提要件」

係取決於該使用說明書，換言之，該規定實質上係課與駕駛人有閱讀並熟知操

作手冊（自駕系統說明）之義務。該義務定性上，應為對己義務之違反。若事

故之發生係因駕駛人不知「自駕系統預設之運作前提要件」為何而未及時做出

正確反應致事故發生者，且駕駛人於事故中受傷，則本文認為駕駛人本身具與

有過失而不得就可歸責於己之部分向製造商求償。不過，有疑者為，就受害人

索償部分，製造商得否執此為由，主張駕駛人有閱讀並熟知自駕系統說明之義

務卻違反該義務，故其責任有所減免? 

又德國立法者制定了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63a 條第 1 項規定，當車輛控制者

在駕駛人和高度或全自動系統間發生轉變時，自動駕駛汽車應儲存由衛星導航

系統確定的地點和時間資訊；而若自駕系統要求駕駛人接管汽車之控制時或系

統發生技術故障時，上開資訊亦應被儲存。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63a 條如此規定

將有助於當事人雙方舉證責任上之減輕，亦有助於司法系統於事故發生時做出

更符合公平正義之判決，不可不謂絕佳之責任釐清方式。然不得不提的是，此

規定仍有疑義之處，蓋「確定事故發生時係由駕駛人或自駕系統控制車輛、駕

駛人於接手前有無盡其警覺義務」者，在在皆與「車內實際狀況」有關，何以

僅規定須記錄位置及時間資訊，而不紀錄車內實際狀況，如影片檔、系統日誌

檔、故障記憶體之內容、感測器之各種數值（如設備溫度）等，若為車內實際

狀況之紀錄將更易釐清當事人責任。或有謂立法機關並不打算於該條規定中具

體做出細部規範，而打算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63b 條授權規定中有所規範，然

由於第 63b 條僅規定儲存之技術設計及儲存位置，故解釋上，亦無任何具體化

之空間155。本文認或係因德國較重視隱私之保護156，故立法者於此處採較保守

之立法政策。果若如此，我國立法上似仍應詳加考慮責任釐清之利益與侵犯人

權之損害157間之平衡，而不應貿然為相關立法，不過本文初步之價值判斷上認

為，若做好隱私保護，將相關資料與數據以匿名化方式、甚至以區塊鏈等技術

保存，則於隱私保護無虞之情形下，傾向課予系統將車內實際狀況儲存之義

務。 

 
155 Alexander Schmid und Ferdinand Wessels, Event Data Recording für das hoch- und 

vollautomatisierte Kfz – eine kritische Betrachtung der neuen Regelungen im StVG,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0, 358 f（2017）. 
156 德國法院普遍認為，對公共空間進行永久之錄影錄音雖有助於釐清爭議案件及犯罪，但也將

違反《聯邦數據保護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而侵犯第三人資訊自決權；故原則上德國

法院禁止私人於行車中使用行車記錄儀進行拍攝，且對路況進行永久性的拍攝，不僅不得作為

法庭證據，亦將收到罰鍰作為懲罰（AG München, 09.08.2017 - 1112 OWi 300 Js 121012/17）。

直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 BGHZ VI ZR 233/17 始宣布行車記錄儀之安裝及使用得作為法庭證據，

且此並不代表得於駕駛時永久性進行拍攝且不准將錄影影像永久記錄儲存倘記錄之。Vgl 

Alexander Koch, BGH erlaubt Dashcams als Beweismittel vor Gericht, Auto ZEITUNG, available at： 

https：//www.autozeitung.de/dashcam-regelung-vor-gericht-121250.html （last visited：2021/6/4）. 
157 此涉及數據所有人屬於車商或汽車所有人?若數據係車商所有，則錄製車內狀況，可能有侵

犯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之人權之虞；若數據係汽車所有人所有，則若所有人與駕駛人不同一

時，亦有此疑慮。故上開註解中所論及之數據主權為何人所有，於此爭議中即存在討論實益。 

https://www.autozeitung.de/dashcam-regelung-vor-gericht-1212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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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責任免除事由 

此外就駕駛人之免責事由，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8條規定，若出現該

法第7條第1項所規定之事故，駕駛人應依該法第8條至第15條之規定承擔賠償

責任，惟若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8條第1項後段，若駕駛人證明該損害「非歸

責於駕駛人之過失」所致，則駕駛人不負賠償責任。而「可歸責於駕駛人之過

失」之態樣，如駕駛人於駕駛中發現自己的車輛已違反交通法規，則必須採取

行動並採取補救措施；又如，若駕駛人只依賴於他的駕駛輔助系統（如停車輔

助系統）而未通過自己肉眼為注意，其即未達到使用自駕車時所需的高標準之

注意義務158。若駕駛人未為上開應為之行為或注意，其將不得依德國道路交通

法第18條（I）後段為不負損賠責任之主張159。此外，亦有學者進行歸納而認

為，駕駛人具體應證明其無法識別和控制系統之故障，或證明以下行為未導致

事故之發生： 

（1）未按預定用途使用自駕系統：此如前述，故基本上不贅述，應特別注意

的是，該「預定用途」由製造商定之，製造商應指出任何違反系統說明之使用

方式。而若駕駛人不遵守該等要求，其對因此而發生之事故具有過失，故駕駛

人「必須」熟悉製造商之規定160。 

（2）不適當地掌握控制權：如果駕駛人接管了車輛之控制而干預了自駕系統

（如於認識到危險情況時自行控制車輛為迴避動作，而非由系統自行做出判斷

及反應），則其須證明此符合交通中所要求的注意義務，或者縱其未曾干預

之，事故亦將發生。又若駕駛人主動地或被動地（應系統要求）接管控制，其

亦須證明其行為合乎交通規則161。 

（3）不遵守接管的要求：原則上，如果發生技術故障（如來自車輛的警告）

和車輛運行中的其他故障（如輪胎漏氣），駕駛人必須接手控制車輛，而若系

統要求下其未立即接管車輛之控制，則其須證明，縱其接管了車輛之控制，事

故亦無法被阻止162。由德國道路交通法1a與1b可知，其尚須準備 「隨時」

「立即」接手駕駛權。換言之，脫離車輛的控制本身是被允許的，但不能脫離

得太遠，以至於使駕駛人無法依交通狀況及適當的系統警告下立即接管車輛之

控制。又「立即」者，解釋上如德國民法第121條（1）之「立即」文義，應毫

不猶豫地為「無延遲」之行為，是否符合「立即」之要求，則應依個案情形衡

酌163。學者認為，儘管有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a條第2項「預留充足時間」之規

 
158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1f. 
159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1. 
160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f. 
161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f. 
162 但是若駕駛人已定期檢查自駕系統者（每天甚至每小時），則若自駕系統故障而未違接管之

提示者，是否可歸責於駕駛人之過失，尚有待觀察，或得視駕駛人是否於「顯然情形下」未意

識到系統不堪重負者，始可歸責。. 
163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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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然若給駕駛人時間檢查和思考問題，則將使一個原得避免的事故仍然發

生，如此未合乎立法目的。因此，駕駛人必須對系統的要求快速作出合理之反

應，否則其即應就該「若駕駛人未反應延遲則不致發生之」事故負責，尤其是

駕駛人離開駕駛座、斜躺於駕駛座上或從事無法立即完成之事務，尤應負責
164。 

（4）未認識到接管的必要性：最後，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b條第2項第二段，

駕駛人若已認識到或應認識到其處於顯然不再具備使用自動駕駛功能的前提條

件之情形下，其未立即接管車輛的控制權，則其仍具有過失，而不得依德國道

路交通法第18條第1項後段主張其推定過失得被推翻。 

第二項 德國保有人之無過失危險責任 

第一款 責任主體 

首應說明者為，2017 年修訂的德國道路交通法並未改變德國道路交通法的

危險責任原則165，即無論自駕車的保有人（Fahrzeughalter）對事故是否存在過

失，也無論該事故係因何所致，均須與駕駛人（Fahrer）承擔德國道路交通法

第 7 條 第 1 項的連帶損賠責任166。又保有人者，係指為自己之利益而使用汽

車，同時享受運行（Betrieb）之利益並負擔運行所帶來之成本，且對汽車之使

用具有處分力（Verfügungsgewalt）之人。應注意的是，處分力有異於處分權

（Verfügungsmacht），判斷之關鍵在於，其係「事實上」而非「法律上」之支配

關係。另車輛所有權人雖然常同時亦為保有人，但所有權之歸屬，並非判斷保

有人的唯一因素167。營業租賃168時，承租人租車時通常不會將汽車掛名於承租

人之下，自應由汽車租賃業業者負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 第 1 項的保有人責

任；蓋業者之許可證，除彰顯了業者之所有權，亦代表其須負經濟上之責任。

融資租賃時，基本上承租人即為車輛之所有人，且其於約定期間內對出租物擁

有不受限制的處分權，其亦得向於租期結束後對該租賃物具優先承購權。依德

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1 句，倘為無權駕駛人使用汽車而致事故發生

 
164 Reinhard Greger, a.a.O.147, 1f. 
165 GDV（保險業總協會）亦認同該修法方向，其認為於自動駕駛中擺脫保有人責任，將始受

害人處於相當不利之地位，蓋產品責任並不適合也無法有效地賠償交通受害人。具言之，受害

人若欲請求產品責任之損賠，於德國法下，必須於向製造商證明產品之缺陷。相較之下，德國

現行之保有人責任，無論事故起因為駕駛人錯誤、設備具缺陷、自駕系統故障，交通事故之受

害人皆將獲得全面性之保障。Vgl FD-VersR, Aktuelle Nachrichten, 384478. 
166 此係駕駛人與保有人不同一之情形，若同一者，則該保有人即駕駛人，其自負危險責任。 
167 葉啟洲，德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法律性質及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構造，風險管理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5-34，2009 年 6 月。 
168 營業租賃與融資租賃之區別，見建智 EnWise，第 121 期，2020 年 3 月，頁 11，檢自：

http：//www.enwise.com.tw/upload/news/file/20203914432.pdf 與 https：

//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 

http://www.enwise.com.tw/upload/news/file/20203914432.pdf
https://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
https://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
https://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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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其於保有人不知情亦無意願時使用汽車），其有義務代替保有人支付賠償。

而如係因保有人過失致使他人有使用車輛之機會者，則保有人仍然承擔責任。

但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2 句，如駕駛人係受保有人之僱用來操作

車輛，或者保有人將車輛交付與之，則保有人責任仍然存在。又如駕駛人係違

反保有人意願，而於實現預期目的期間或之後將車輛仍繼續使用他途者，上開

規定仍然適用而保有人責任仍然存在。 

第二款 責任成立要件 

壹、 民法上行為人責任與義務 

如前所述，任何人於其責任範圍內造成或允許危險情況繼續存在（如自駕

車於公共道路上行駛時未滿足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規定之要求），均須採取

一切合理的保護措施和預防措施，盡可能防止造成他人之損害。換言之，財產

所有人有社會活動安全之注意及作為義務以保護他人免受自己財產所可能帶來

的威脅。例如，保有人有責任確保車輛處於適航狀態169，該責任自亦包含其須

將車輛交付予合格而盡責之駕駛人170。此種確保道路安全的義務，自亦得適用

於具備自動駕駛系統之車輛，保有人責任自有責任維持自動駕駛正常操作以確

保道路之安全171，例如，保有人須於合理範圍內確保自動駕駛系統中不可或缺

的感測器正常運行、確保駕駛人應擁有必要的技能與智識（例如，保有人應告

知駕駛人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1）條之預定用途，並指導其如何使用該系統
172）及確保自動駕駛系統不因其疏忽而遭受入侵173 （例如，保有人若已認識到

系統可能被物理性入侵174，則其應避免其發生）。倘有違反該等道路安全義務之

行為，依德國民法第 823 條，保有人或將承擔無限的責任。 

貳、 道路交通法上之保有人責任與義務 

傳統道路交通法下，對車輛具事實上支配權之保有人，以自己的名義、為

自己利益使用車輛，只要損害得以相當之因果關係歸因於「使用車輛作為運輸

工具所生危險」，則無論其對事故之發生是否具備過失，均應為交通事故所生之

 
169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0. 
170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0. 
171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0f. 
172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0f. 
173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0f. 
174 有專家指出可能被攻擊的點，如 SD 卡讀卡器、USB、無鑰匙鑰匙系統、SIM 卡…等，Vgl 

ADAC, Leichte Beute： Autos und Motorräder mit Keyless, https：//www.adac.de/rund-ums-

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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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負危險責任175。以下為該責任成立之要件： 

一、 屬特殊危險且侵害特定權利或法益 

所謂特殊危險，多肇生自現代化工業，其共通點即損失發生率、潛在危險

性極高，甚至縱責任人極盡注意義務仍難避免損害之發生，或肇致之意外事故

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或重大人身傷害176。自駕車雖號稱得降低事故發生率，然

其仍有車輛固有之風險（如齒輪鬆脫等），且其判斷基礎之感測器亦可能發生故

障、其判斷用之演算法軟體具有缺陷，故其操作風險仍係存在而應被視為一危

險源，其啟動及使用所帶來之利益，亦令使用者或所有者帶來相應的道路安全

義務177。此外，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之索賠係以違反法律利益為前提178，具

言之，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包含了人身及財產之損賠，而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8a 條則規定，若是受有報酬之旅客運送，保有人對車輛運行所致事故中各人受

傷或死亡之損賠責任，不得被排除或限制179。 

二、因果關係 

德國法下危險責任不要求責任成立因果關係具相當性，即行為與法益被侵

害間因果關係無相當性之要求；然要求責任範圍因果關係須符合相當性之標

準，即法益被侵害與損害間須具相當因果關係，以合理限制責任範圍；如交通

事故後，車子內物品於修車廠遭竊，該損失與交通事故所致損害不具相當因果

關係，自然不在保有人危險責任損賠範圍內180。再例如德國法院判決181，16 歲

的未成年人 A 醉酒駕車且無駕照，警務人員駕車巡邏時注意到 A 所駕之車發出

噪音且尾燈未亮，故緊隨其後，然 A 係高速駕駛，跟隨他的警車於跟蹤中不慎

從路上駛下，撞到一排樹上，導致事故發生。首先，因無法確定 A 是否意識到

他正在被警察跟踪，故依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1 款其民法上之過失責任遭到排

除，而僅須考慮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1 款下之保有人責任。對此，德國聯

邦最高法院不認為具備相當因果關係，其認為損害之後果除須緊隨危險而至，

亦應係因危險而致。若系爭車輛之存在或車輛駕駛方式僅係背景因素、頂多促

成其他道路使用者用車之動機，其他道路使用者係基於獨立原因而以自我危害

 
175 Greger, in： Greger/Zwickel, Haftungsrecht des Straßenverkehrs, 5. Aufl., § 3 Rn. 1 f（2014）.  
176 陳聰富，歐陸法嚴格責任立法與我國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檢討，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第 40 卷第 2 期，頁 572、573，2011 年 6 月；楊佳元，同註 14，頁 93。 
177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1. 
178 Fuchs M., Pauker W. Kapitel 10： Gefährdungshaftung. In： Delikts- und Schadensersatzrecht. 

Springer-Lehrbuch.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available at： https：//link-springer-

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last visited：2021/6/4）. 
179 楊佳元，同註 14，頁 97。 
180 楊佳元，同註 14，頁 101。 
181 BGH NJW 1990,2885 

https://link-springer-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https://link-springer-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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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行事，則不應認為該事故之發生係因系爭車輛所引起的。換言之，動機

本身不足以致使保有人須承擔第 7 條 德國道路交通法之危險責任。 

三、法規目的 

本法規的主要功能是盡可能地保護其他道路使用者，而保護之特定危險為

道路交通中的所有操作危險，如被受害人以外之特定人間接聽聞損害事故而遭

受驚嚇，其驚嚇損害亦於道路交通法第七條之保護範圍中；再者，侵害須係因

規範所欲避免之危險實現而生，如交通事故後，A 誤稱 B 有過失而使 B 過於激

動致其中風，此際 B 非因道路交通法所預防免之特殊危險而致中風，欠缺保護

目的或歸責關聯（Schuzzweck-oder Zurechnungszusammenhang），不成立危險責

任182。通常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之損害，亦不在法規目的下保護範疇內；然亦有

不具相當因果關係，但在法規所欲保護之保護範疇內者，如 A 駕車擦撞 B 致 B

跌倒，因 B 具蛋殼頭蓋骨而亡，此際 B 因特殊體質而亡雖確不具相當因果關

係，然係於法規目的保護範疇內183。又如 BGHZ 115,84：一養豬場主人向兩輛

汽車之保有人請求賠償，其稱因其汽車相撞所生噪音使高度敏感的豬驚慌失

措，以致一些豬過早死亡及被撲滅，而兩輛汽車相撞之發生地距原告豬場約 50 

m 處。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保有人毋庸負擔責任，蓋該事故中之「損害」係

屬一單獨之風險類別，並非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1）款旨在保護之危險的

特定結果。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際並未產生來自車輛之操作風險，而係

養豬業自身之風險（即豬隻易受噪音影響之風險）。換言之，原告本身從事豬隻

養殖行業即會創造該類風險，該類風險自須由己承擔，而不該將該等風險強加

於保有人身上，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之法規保護目的並不涵蓋此類損害之責

任184。 

另外，除傳統保有人所應負之責任，2021 年修正案下，保有人就「全自動

駕駛車輛」另應負之責任者規定於德國道路交通法法第 1f 條第 1 項：「具自主

駕駛功能之車輛的保有人有義務維護道路安全和車輛之相容性，且須為此採取

必要的預防措施。他特別有義務：1.確保對自動駕駛功能所需的系統進行定期

維護，2.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遵守其他非針對駕駛車輛的交通法規，並 3.履

行技術監督之義務。」其中，保有人得將第 1f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之技術監

督義務，委由他人完成，而若受託人於履行該義務時發生過失致事故發生，保

有人亦須承擔受託人之過失。此外，於無人駕駛之情形下，保有人將有更多的

注意義務，其中包含該條項第 2 款須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各相關人員（自然

人）遵守不涉及駕駛車輛的其他交通法規所產生的義務。而所謂「不涉及車輛

控制的其他交通法規」，包含關於輪胎的法規（《道路交通條例（StVO）》第 2

 
182 楊佳元，同註 14，頁 98。 
183 楊佳元，侵權行為過失責任之體系與一般要件，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6 期，頁 238。 
184 Fuchs M., Pauker W., a.a.O.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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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a 項第 1 款）、關於防止未經授權的使用或其他交通干擾的法規（《道路交

通條例》第 14 條第 2 款）、關於保護故障車輛的法規（《道路交通條例》第 15

條）或關於安全帶的法規（《道路交通條例》第 21a 條）等。聯邦政府表示，系

爭保有人得自行決定採取哪些預防措施，以確保遵守其他交通法規，無論是將

職責轉移給乘客、技術監督人員或仍由自己進行控制185。 

其次，技術監督人員之責任規定於該法第 1f 條第 2 項，其規定：「對具有

自主駕駛功能之車輛進行技術監督之人須做到以下事項：1. 一旦自駕系統從視

覺、聽覺或其他感覺上告知要求其接管駕駛，且依系統提供的資料允許對情況

進行評估，就能依第 1e 條第 2 項第 3 款和第 4 款的規定進行替代性駕駛動作，

2.一旦系統以視覺、聽覺或其他方式表示自動駕駛功能出現問題，立即將其停

用，3.評估技術設備發出的有關其自身功能狀態的訊號，如有必要，啟動必要

的交通安全措施，以及 4.當汽車處於風險最小狀態時，應立即與車輛內的人員

建立聯繫並採取必要的交通安全措施。」該規定對「與駕駛有關的職責」和

「駕駛以外的職責」進行了區分。技術監督人員「與駕駛有關的職責」是依第

1e 條第 2 項第 4 款和第 3 項解除系統之駕駛操作以及依第 1e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8 款關閉系統的規定。此外，技術監督人員被允許負責批准自駕車在特

定情況下提出的「違反抽象法規的」駕駛動作；例如，若於行車中前方發生交

通事故，自駕系統為避免捲入事故，而可能選擇駛入逆向車道186。另外，第 1f

條第 2 項第 4 款之「採取必要之交通安全措施」，包含確保自駕車不會造成交通

障礙，且須啟動警告燈，必要時撥打緊急電話，甚至如有必要，技術監督人員

應與其他道路使用者或負有維護交通秩序任務之主管機關進行聯繫187。 

第三款 責任免除事由 

按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若發生「不可抗力」事由，保有人得

主張不負上述之危險責任。首應注意的是，不可抗力事由之舉證責任由保有人

承擔，而請求損害賠償之其他權利發生事實則由受害方證明。而所謂「不可抗

力」者，其定義仍存爭議，德國實務上採嚴格認定標準，依德國聯邦法院之既

定見解，其係具外來性而非比尋常的，由基本自然力量（如颱風、地震或橋梁

倒塌、高速公路上的馬）或第三方行為所造成，且根據人類的見識和經驗，其

盡最大注意仍不可能預見及防阻188，例如駕駛人行駛中，因山崩致車輛遭推撞

撞傷行人。相反的，如一位車輛保有人於開車時，由於地面有客觀上無法辨識

之油汙，或者下雪天地面突然有非可預見的光滑冰塊，以致車子打滑，均非不

可抗力，而不得以「不可抗力」為由主張免責189。即使係完全的技術故障也不

 
185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25. 
186 Ebd. 
187 Deutscher Bundestag, a.a.O.185, 26. 
188 楊佳元，同註 14，頁 95、96。 
189 黃立，德國民法損害賠償規範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93 期，頁 89，200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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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意義上的不可抗力，為確保受害人事故後獲

一定補償之權利仍不受影響，於此種情況下，保有人仍負有責任。另道路交通

法原係以「不可避免之情事」（unabwendbare Ereignis）作為免責原因；經 2002

年損害賠償法修正後，為求統一危險責任體系而將之改為「不可抗力」。除統一

責任體系之原因外，德國立法機關認為，舊法中的「不可避免」事件包括第三

方行為和所有人之注意義務，此規定與危險責任制度相扞格，蓋與操作危險有

關的危險責任係為了損害填補，而非損害預防，故縱駕駛人已盡最大之注意義

務，亦非免責事由。此外，「不可抗力」之現行規定尚將加強兒少、老年人於道

路交通中的地位，即若該等人之行為不當肇致駕駛人「不可避免之情事」之免

責事由成立，將使駕駛人得以「不可避免之情事」為事由免除其責任，舊法下

之處理結果令立法者不太滿意，故立法者將「不可避免」修正為「不可抗力」

之事由190。不過，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增訂第 3 項191，將「不可避免之情事」保

留作為多數汽車與汽車相互間損害賠償時之免責原因，此將敘明於後。 

或有謂自駕車系統出現異常之情況似屬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不可抗力之

事由，而保有人似得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7 條第 2 項主張免除責任。惟如上

述，德國現行法下之「不可抗力」僅適用於外來的、特殊的且不可避免之事

件，而系統異常與與內在之自駕系統的技術性質直接相關192，縱若自駕系統對

於車輛之控制係獨立於自駕系統使用者的意願而不受其控制，車輛行駛中固有

的特殊危險亦來自於車輛本身-無論是傳統車輛或自駕車，故為確保受害人事故

後獲一定補償之權利仍不受影響，保有人自應就其所開啟之危險源相應地負擔

責任與義務193。 

第四款 責任分配方式 

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及第 7 條規定，駕駛人與保有人負連帶責任，故

實務上通常將二者看作一個整體的責任單位。值得一提的是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之規定（其為德國民法第 426 條連帶責任之例外規定），其適用於多輛車

造成損害之情形，並係用於權衡相關車輛保有人責任。應澄清的是，該規定之

 
190 Fuchs M., Pauker W, a.a.O.178. 
191 即德國道路交通條例第 17 條（StVG § 17）規定：「（1）損害係由多數車輛肇致， 而肇

事之車輛佔有人依據法律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義務者，在各車輛佔有人間就賠償義務及應為賠

償範圍之關係，依據情況，特別是損害是否主要由其中一人或他方所肇致而定。（2）損害由多

數車輛佔有人肇致，第 1 項之規定亦適用於多數車輛佔有人彼此間的責任。（3）於該意外係

屬不可避免之事件所引起，且既非由於車輛特性之瑕疵，亦非由於車輛設備之失靈者，不負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賠償義務。所謂不可避免之事件，指車輛佔有人或車輛駕駛人於意外發生時，

均遵守當時應有之注意義務而言。此一賠償義務之排除，對於非車輛佔有人之動力車輛所有人

之賠償義務，亦適用之。（4）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於損害係動力車輛與其拖車、動力車

輛與動物或者動力車輛與火車所引起者， 準用之。」參照自黃立，同註 189，頁 91。 
192 Merih Erdem Kütük-Markendorf   / David Essers, Zivilrechtliche Haftung des Herstellers beim 

autonomen Fahren - Haftungsfragen bei einem durch ein autonomes System verursachten 

Verkehrsunfall, MMR 2016, 22 . 
193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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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與第 2 項應嚴格區分，第一項者規定外部連帶關係，而第二項則規定內

部分擔關係。具言之，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為：「損害係由多數

車輛肇致，而肇事車輛之保有人依法對第三人之損害負有損賠義務者，各車輛

保有人間之法律關係及賠償數額視具體情況而定，特別是若損害主要係由其中

一人或他方所肇致時尤然。」於該規定，應權衡各保有人194對事故發生之影響

程度（因果關係的貢獻度, Verursachungsbeiträgen），權衡操作風險與過失程度時
195，則可能慮及者為駕駛人是否酗酒、無照駕駛、車輛裝置之故障程度（如照

明或剎車自始即已損壞）或存在違規行為（違反 StVO）等。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第 2 項196則規定：「損害由多數車輛保有人肇致，

第 1 項之規定亦適用於多數車輛保有人彼此間的責任。」該規定係適用於保有

人間之責任，亦取決於因果關係的貢獻度，其背後存在著德國民法第 254 條的

立法精神，受害人之損賠多寡亦須考量其操作風險，若其具有之與有過失比例

愈高，受害人之求償數額亦將相應地被排除而愈低。換言之，於德國道路交通

法第 1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中，損害賠償皆具有一定之責任比例。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第 3 項197規定：「於該意外係屬不可避免之事件所

致，且既非由於車輛性質之缺陷（Fehler in der Beschaffenheit des Fahrzeugs）、

亦非由於車輛設備之故障所致者，不負第 1 項與第 2 項之損賠義務。所謂不

可避免之事件，指保有人或駕駛人於意外發生時，均遵守當時應有之注意義務

而言。此責任之免除，亦適用於向非保有人之車輛所有人支付賠償之情形。」

若保有人或駕駛人欲以此免除其損賠責任，依判例法，縱盡最大努力也無法避

免之事件，該事件是不可避免的198。換言之，判例法下之駕駛人之行為須近似

於「理想駕駛人」之行為199，始得主張本條項規定。不過理想駕駛人於不可預

見之危險情形下，於危險情形發生前無從避免發生，則亦應允許其有所謂的恐

懼時間200。例如，若路上石子被卡車車輪捲起而扔向後方車輛，即屬於不可避

免之事件201。而若事故係基於車輛特性之缺陷或設備故障，則仍適用保有人責

任。其中「車輛性質之缺陷」包含基於設計或製造所生之缺陷及對車輛及其部

 
194 各保有人總與駕駛人形成一責任單位，故若二者不同一時，應考慮駕駛人對事故發生之影響

程度。 
195 應注意的是，此通常會形成責任比例，若考慮到相互操作風險各半則 50：50，若因果貢獻

略高則 60：40，若因果貢獻占優勢則 70：30，若因果關係顯著地占主導地位則 80：20。Vgl 

JURA INDIVIDUELL, HAFTUNG NACH DEM STVG, available at：https：

//www.juraindividuell.de/artikel/haftung-nach-dem-stvg/（last visited：2021/6/4）. 
196 參考自黃立，同註 189，頁 91-92。 
197 參考自黃立，同註 189，頁 91-92。 
198 BGHZ 117, 337 = NJW 1992, 1684. 
199 BGHZ 117, 337 = NJW 1992, 1684 
200 Deutsches Anwalt Office Premium, ZAP 13/2018, Der Straßenverkehrsunfall in der zivilrecht ... / 

b） Unabwendbares Ereignis （§ 17 Abs. 3, 4 StVG）, HAUFE, available at：https：

//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

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last 

visited：2021/6/4）。 
201 LG Nürnberg-Fürth, 30.03.2017 - 2 S 2191/16.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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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維護不足的缺陷，後者包含如：（1）有缺陷的備胎支架或自動速度、（2）

距離控制的控制系統的故障和（3） 如果影響交通安全的內部故障。而「設備

故障」則包括與「車輛性質之缺陷」無關而突然發生的缺陷，如轉向系統失

靈、由於隱蔽的材料缺陷造成的拖車聯軸器撕裂、燃料供應故障、剎車燈或方

向指示燈故障202。 

或有謂若另一輛汽車亦與事故之發生有關，則有可能通過證明為德國道路

交通法第 17 條第 3 項之「不可避免事件」，減免保有人責任，然如上述所提及

之「車輛性質之缺陷」，其中包含影響交通安全之內部故障，解釋上自亦包含演

算法軟體之缺陷，縱係感測器故障等情事，亦為「設備故障」所包含，故自駕

車時代下保有人尚難以此作為免責事由。不過，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中，於權衡參與事故的當事人責任（評估各自對因果關係的貢獻）

時，自動駕駛之事實可能將變重要，此涉及自駕車是否比人駕駛的車輛產生更

高的操作風險203？此權衡將對參與事故的數保有人的連帶責任及內部責任分擔

產生影響。 

第五款 責任最高限額 

關於保有人損賠責任之範圍，即規定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8條至第15條；

而關於駕駛人之損賠最高限額，觀諸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8條規定可得知駕駛人

之損賠範圍亦係以第8條至第15條定之，其中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2條乃責任最

高限額之規定，故無論保有人責任或駕駛人責任之最高限額規定均係由該規定

所繩。2017年之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為因應未來自駕車事故中駕駛人之免責

範圍擴大，可能對於受害人保障相形之下較為不周，亦為提高自駕車於社會上

的接受程度，故針對第12條之最高賠償限額有所修正，修正內容係針對具高度

或全自動駕駛功能之自駕車所致事故，設置了較傳統車輛所致事故的額度更高

之賠償限額。具言之，依德國道路交通法第12條第1款之2017年修正案內容，

若係因使用高階自動駕駛功能所造成的人身和財產損失，其最高賠償限額分別

提高到1000萬歐元與200萬歐元，為傳統車輛之最高賠償限額的兩倍204。不過

就此限額責任之調整，有德國學者205加以批評，其認為若將自駕車致人身傷害

的最高賠償限額增加到1000萬歐元，而對750萬歐元的汽車責任險的最低保額

（Mindestversicherungssummen）未做絲毫改變，將使保有人雖可能要承擔

1000萬歐元之損賠責任，卻僅得將其中750萬轉嫁由保險公司承擔，而須從私

 
202 Deutsches Anwalt Office Premium, a.a.O 197. 
203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1. 
204 併提，而若為有償之客運者，若運輸人數超過 8 人，則每增加 1 人死亡或受傷，該金額將增

加 60 萬歐元。 
205 Christian Huber, Anhebung der Haftungshöchstbeträge bei teilautomatisiertem Fahren in § 12 

StVG ohne Anpassung der Mindestdeckungssumme der Kfz-Haftpflichtversicherung 

Teil des modernsten Straßenverkehrsrechts der Welt, allgemeines Lebensrisiko oder gesetzgeberische 

Panne?, NZV 2017,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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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財產中支付剩餘的250萬，該學者認為多數人窮盡一生也賺不到該數額，故

為保障行為人免受破產風險206，建議德國聯邦司法和消費者保護部應於道路交

通法施行時相應地提高最低汽車保險金額。 

另應注意的是，2021年的修正案於第12（1）條第1項第1款和第2款附加上

「或根據第1e條操作自動駕駛功能時」，換言之，此最高限額規定於全自動駕

駛功能之自駕車亦有所適用。 

第三項 產品製造人之無過失責任 

德國民法體系下產品製造人可能須負擔之責任，有分作德國民法第 823 條

第 1 項的產品製造人責任及產品責任法下之產品責任。以下簡要介紹民法部分

後，本文將著重於產品責任法之討論。 

第一款 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產品製造人責任 

除保有人或駕駛人外，只要有義務應使自駕車之自動駕駛功能滿足德國道

路交通法第 1a 條規定的允許性要求之人，亦應負有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207，

該等人士包含，製造商、供應商、技術員、測試工程師等208。又由於自動駕駛

系統係具有高風險之創新產品，製造商應有義務對產品進行監控209、經銷商若

意識到產品的潛在風險，亦應做出反應210。 

舉證責任之分配上，依德國實務一貫見解，製造人應證明其產品之缺陷不

可歸責於其義務之違反，且製造人負擔「持續觀察之義務」，一經違反，將使缺

陷是否於產品流入市場前已存在事實之舉證責任轉換由製造人證明；消費者則

僅須負擔損害與產品缺陷間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211。另外，產品製造人亦應負

擔說明與警示義務，若說明不足或未說明者，即屬產品之缺陷；惟若係消費者

不當使用產品致生損害、警示上缺陷並非事故發生主因者，聯邦最高法院考量

「警示上缺陷非事故主因之事實」實難證明，故多藉由基於「具體個案狀況

 
206 類似見解，德國最高法院判決（OGH 28.3.2017, 2 Ob 55/17）表明：「…嚴格責任一般不應

超出保險範圍。...」 
207「交易義務原則上必須維持在有履行之可能（erfüllbar），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之內涵（即

製造人行為之合法性），係以一般交易觀點為判斷，特別是依照平均一般理性消費者之觀點為

準，其內容及範圍應依下列原則：即交易安全注意義務之主體，須為防止危險或排除危險，依

個案情況不僅「必要」（erforderlich）而且「可期待」（zumutbar）之措施。」參郭麗珍，產品

瑕疵與製造人行為之研究-客觀典型之產品瑕疵概念與產品安全注意義務，2001 年 6 月，頁

80。 
208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utonomes Fahren. Haftungsverschiebung entlang 

der Supply Chain? Teile 2,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9, 507f. 
209 Ebd, 505f. 
210 Reinhard Greger, a.a.O.147, 3. 
211 Peter A. Windel，舉證責任─基本原則與其於消費者法上之作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248

期，頁 194，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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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觀察」而來的「事實上推定」212加以救濟213。 

第二款 道路交通法之產品製造商責任 

自駕車製造商之義務規定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f 條第 3 項及第 1g 條第 3

項，前者規定：「具有自主駕駛功能的汽車製造商有義務：1.於汽車整個開發和

運行期間，向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Kraftfahrt-Bundesamt）和主管機關證明，

其與汽車相關的電子和電氣結構已受保護，以防受到攻擊，2.對汽車進行風險

評估，並向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和主管機關提供證據，以說明其如何進行風險

評估及確保汽車的關鍵零件不受風險評估中確定的危險的影響，3.提供足以確

保自動駕駛安全的通訊線路的證據，4.每輛自駕車均須準備有系統說明及操作

手冊，並向德國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提供具有約束力之聲明，且於操作手冊中

聲明汽車符合第 1e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的要求，5.為涉及汽車操作的人員提供關

於車輛技術功能之培訓，特別是關於駕駛功能和技術監督任務的執行方面，以

及 6.一旦製造商檢測到對車輛或其電子或電氣結構或與車輛連接的電子或電氣

結構的操縱，特別是在未授權使用車輛通訊連結之情形下，須立即通報聯邦汽

車運輸管理局和主管機關並採取必要措施。」車輛的系統說明必須保證所安裝

的零件與系統符合法律要求，該法律要求將由法定命令更詳細地定義其中所需

的技術規格，不過目前上開所謂的「法定命令」尚未訂定，故尚未完全實現標

準化和規範化。此外，作為其一般產品監控義務之一部，製造商必須將於其車

輛上檢測到操縱時立即通報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和主管機關，並採取必要的措

施，例如召回214。而該法第 1g 條第 3 項則規定：「製造商必須準確、清晰、通

俗易懂地告知保有人有關隱私設置選項及於自主駕駛功能下操作車輛時之數據

處理方式。保有人得對車輛所使用之軟體為適當之設置。」該規定考慮及「隱

私設計」且基於保有人為自駕車資料之授權方，製造商必須於技術上使資料主

權得以被行使。 

第三款 產品責任法之產品責任 

產品責任法者，係將「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家關於產品缺陷責任之法律

或行政規定整合指令」（即歐體產品責任指令第 85/374 / EEC 號指令）轉換成內

國法，屬於危險責任215之特別立法。以下將分就其責任成立要件、責任免除事

 
212 「事實上推定」係指於某些情形經常存在之間接事實，與事實推定不同，二者構成表見證明

之「典型事案經過」的界限並不明確，且分類的可行性亦有爭議，引自 Peter A. Windel，同前

註，頁 187，註 19。 
213 Peter A. Windel，同註 211，頁 194。 
214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9/27439, Berlin, 09.03.2021, S.26. 
215 此種嚴格責任之名稱於學說上存在不同稱呼，德國學者 Taschner 認屬危險責任 

（Gefährdungshaftung），即係有危險性但合法之行為所生責任， 通說則稱之為無過失責任

（Verschuldensunabhängige Haftung），認為危險責任將無差異且片面課加害人以風險，不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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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等簡介並分析自駕車時代下將生何等矛盾。 

壹、責任主體 

德國產品責任法當然適用於因設計、製造或警示缺陷致生事故之自駕車事

故216，該法第 1 條規定下，製造人須負擔危險責任，而依該法第 4 條，產品製

造人者，為最終產品、原料或零件之製造人，又依該法第 5 條，若多數製造人

均須對同一損害負損賠義務者，則多數製造人應連帶負責。 

又不僅只保有人、駕駛人及車輛製造商可能須為自駕車事故之發生負責，

供應鏈上相關製造業者或技術支援業者亦可能須為此負責，包含零件供應商、

修車廠、銷售商、道路基礎設施訂定之公部門、通訊基礎設施、通訊網絡營運

商、數位高精地圖提供者、資訊技術服務提供者…等217。其中，系統開發人員

應對系統軟體之缺陷負主要責任，而最終製造商應統籌負責產品各部分之安全

性並須嚴格遵守品質管理，故其將負擔更重之注意義務。而最終產品製造商可

能因其缺乏特定專業知識與能力而諮詢供應商並與之簽訂品質保證協議218，此

等協議有助於在供應鏈中分配相應之責任219。若供應商參與了（部分）產品之

研發，則其於該零件之技術設計份額（所謂的設計責任比例），得於設計責任協

議220（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 KVV）中規定221。此外，若最終製造

商可能總是委託軟體供應商為產品做品質控管、或通過契約將車輛資料的評估

工作分配予供應商並要求供應商於軟體故障時應立即告知，則雖然契約之授權

並未容許製造商完全免除對自駕車事故中受害人之責任，但最終製造商之職責

範圍將變相地限縮於對供應商之選任監督指導之責222。蓋若最終製造商與供應

商基於分工之生產情形下均須對產品缺陷負責者，二者雖將須依產品責任法第

5 條第一項、德國民法第 426 條、德國民法第 840 條第一項承擔「外部」連帶

責任，然於討論「內部」責任分擔時，上開提及之設計責任協議或品質保證協

議將優先於法定責任之分配方式。通過此種方式，最終製造商得將其產有缺陷

 
過失責任之中立，然名稱之爭於實務上似並無不同之後果。參考洪羽柔，基因轉殖食品之相關

法律問題研究，政治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141，2002 年。 
216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4f. 
217 洪德欽，歐盟自動駕駛車之發展策略與法律規範，歐美研究，50 卷 2 期，頁 396，2020 年

6 月。 
218 最終產品製造商如此行為，係盡可能地將民法侵權行為上之注意義務分配給供應商，不過應

注意的是，產品責任法下之產品責任不得被預先排除或限制（參見 ProdHaftG 第 14 條）。 
219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7. 
220 詳細概念得參閱 BRENNECKE & PARTNER, 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 – 

Haftungserweiterung für Zulieferer Automotive oder Luftblase?, available at：https：

//www.brennecke-rechtsanwaelte.de/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Haftungserweiterung-fuer-

Zulieferer-Automotive-oder-Luftblase_113085（last visited：2021/6/4）.，簡言之，其規範了供應

商與大型德國汽車集團之間的責任分配，於生產準備階段，對後期有缺陷之零件統一定之配額

比例，若嗣後出現索賠，則供應商將以該比例承擔責任。 
221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7. 
222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7f. 

https://www.brennecke-rechtsanwaelte.de/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Haftungserweiterung-fuer-Zulieferer-Automotive-oder-Luftblase_113085
https://www.brennecke-rechtsanwaelte.de/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Haftungserweiterung-fuer-Zulieferer-Automotive-oder-Luftblase_113085
https://www.brennecke-rechtsanwaelte.de/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Haftungserweiterung-fuer-Zulieferer-Automotive-oder-Luftblase_113085
https://www.brennecke-rechtsanwaelte.de/Konzeptverantwortungsvereinbarung-Haftungserweiterung-fuer-Zulieferer-Automotive-oder-Luftblase_11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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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零件因此導致之損害責任，轉嫁給其零件供應商223。 

貳、責任成立要件 

依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224，產品製造人須對其產品缺陷所造

成之人身或財產損害負損賠之責；而該產品責任之成立與否，依該法第 1 條第

4 項225規定，應觀察案件中原告是否對於「缺陷、損害及二者間具因果關係」

已盡其舉證責任，而無須舉證證明產品製造人有無過失，蓋德國的產品責任法

與歐盟的產品責任指令（85/374/EEC）如上述，均屬危險責任之特別立法。 

一、 「缺陷」 

「缺陷」之定義，主要規定於德國產品責任法第三條226：「產品經斟酌所有

情況，尤其係下列情形，未提供得被合理期待之之安全性者，視為有缺陷：

（a）產品之呈現；（b）合理可得預期之使用；（c）流入市場之時點（I）。產品

不得僅因嗣後有較佳之產品流入市場，被視為有缺陷（II）。」以下就規定中各

款要件析述如下： 

（一）「產品之呈現」 

 「產品之呈現」者，得參德國產品安全法（Produktsicherheitsgesetz，簡稱

ProdSG）第六條227規定，即產品之指示說明須係充足、可辨認並可理解的，且

該說明應一直標示於產品之上。 

 
223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8. 
224 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因產品之瑕疵致他人死亡，或致他人之身體、健

康受傷害，或損害他人之物者，該產品之製造人應就被害人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

參王廷瑞（譯），德國瑕疵產品責任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外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三

輯，頁 183，2007 年 2 月。 
225 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4 項規定：「就產品之瑕疵、損害，及瑕疵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

由被害人負舉證之責。」參王廷瑞，同前註，頁 183。 
226 參王廷瑞，同註 224，頁 184；郭麗珍，產品瑕疵與製造人行為之研究，頁 130，註 329。 
227 德國產品安全法第六條：「一產品是安全的，當就其依符合規定或可期待之使用將通常或可

期待之使用期限列入考量而無 1、顯著的，2、與使用方式不相容，3、於遵守各該公認之技術

規則所不被忍受就人身之健康與安全之危險。當產品符合歐洲共同體或其他會員國或歐洲經濟

範疇公約國家受相同評價之規範或技術規則或要求者，則亦視為對一般公認之技術規則之遵守

（I）。產品安全之判斷特別延伸至 1、產品之特質包括其組成、包裝，對其組合構造及維護之

指示說明，2、產品對其他產品之影響，只要其與其他產品之共同使用可期待者，3、產品之呈

現，交易上之標示，標章，產品使用與產品排除之指示以及其他由製造人所提供之說明及資

訊，4、就產品之使用比其他人會受到危險之特殊消費群，特別是小孩（II）。」本條雖係由歐

體產品安全準則第二條而生，然本條文義上更為精確。參王廷瑞，同註 224，頁 184；郭麗珍，

同註 207，頁 212，註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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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安全期待」 

而「合理安全期待」之判斷上，德國通說228認德國產品責任法第三條之規

定與歐體產品責任準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相同，係以不具備專業知識之客觀且

理性之普遍消費者或使用者（the objective safety expectation of an average 

consumer）作為判斷標準，而不只是特定消費者之合理安全期待229。又依學者

說明230，上開法條雖係以「合理安全期待」之缺陷與否作為統一之定義，然本

質上仍得使用德國實務及學說所發展出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理論」作為

具體判斷標準，而以產品製造者注意義務類型化之方式區辨出產品缺陷之類

型，如製造上之缺陷（Konstruktionsfehler）、設計上之缺陷

（Fabrikationsfehler）、指示上之缺陷（Instruktionsfehler）。 

1. 設計上之缺陷（Fabrikationsfehler） 

製造人負有將其所製造出之產品妥適進行設計之義務。由於當今生產模式

趨向自動化，倘出現設計缺陷將致生產線上每樣產品均附有該缺陷，故產品設

計階段之注意義務的要求特別高，尤其是製造人特別負有正確地選擇材料之義

務（Materialauswhl）231。而產品之設計是否安全而非缺陷，其判准須達到產品

「流入市場當時之科技水準」，縱設計階段已合乎安全標準，然於後續製造或行

銷階段發現新知識，則製造人有再度設計或為新因應措施之義務。 

2. 製造上之缺陷（Konstruktionsfehler） 

製造人亦應於製造過程中，確保其製造技術之安全程度達必要水準即可，

蓋製造上缺陷多不會附於整條生產線之各產品上，即製造階段吾人不要求其達

到100%之安全，僅要求其遵守其一定之義務，包含選任、監督上亦應負注意

義務232。 

3. 指示上之缺陷（Instruktionsfehler） 

只要具損害之可能性，製造人即須為相當警示說明，以使消費者或使用者

預見危險並避免損害之發生。警示義務主要係以產品流入市場時點為基準，然

 
228 張譯文，同註 54，頁 55。 
229 Heinz B Becker, Germany, in INTERNATIONAL PRODUCT LIABILITY 273, 286 （Dennis 

Campbell & Christian Campbell eds., 2006），轉引自郭麗珍，同註 207，頁 135。 
230 郭麗珍，同註 207，132 頁。 
231 洪羽柔，同註 215，頁 146-147。 
232 洪羽柔，同註 215，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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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人仍可能基於日後引入市場之產品致他人損害，而負有另一全新之警示義

務。另警示義務之注意程度亦係以最新科技水準為準，倘對於製造人屬已盡其

所能仍無從得知之危險，則製造人無警示義務。又警示內容及位置等，須對消

費者有立即之可理解性，而不得不當標示或使人誤解地為警告標示。此外，警

示內容除須使消費者或使用者可得而知該危險之內容及防免手段，亦須基於

「功能關聯性」而告知該產品何以將具危險性233。 

最後，就自駕車之「合理安全期待」之判斷標準，德國學者有認為，自駕

車將與傳統汽車一同參與道路交通，故自有必要依與一般駕駛人相同之注意標

準進行衡量；不過，自駕車之注意亦得如一般駕駛人般，得基於道路交通法中

的信任原則，假定其他道路使用者將以妥適方式行車或用路234。其次，立法者

於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2 項就自駕車之「安全性」亦有明文，依該規定，

自駕系統須得「遵守針對駕駛人之交通法規」，即其得與人類駕駛人相同地識別

和遵守交通號誌，透過剎車、採取規避行為以因應各種交通路況，若無法達成

該法規要求之自駕系統即存在設計上缺陷235。併予說明的是，若製造人以高度

自動駕駛系統或全自動駕駛系統自駕車為宣傳方式出售車輛，則車輛之使用人

得假定製造商已履行其設計義務，且該車合乎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a 條第 2 項之

要求236。 

再者，自駕系統為軟體產品，縱自駕系統具有主動學習之功能而將自行更

新或推導出更佳解，似將使該 AI 系統脫離製造人之掌握，然學者認為，自動駕

駛之成長始終仍遵循系統開發人員預先確定之規則237，此可能製造商為設計缺

陷承擔責任之理論基礎。此外，若汽車製造商未能充分保護自駕車免受第三方

之網路攻擊致事故發生，則亦應承擔製造缺陷之責任238。指示義務上，為確保

消費者不會誤用自駕功能時致發生危害道路安全之情況，車輛製造商須就自動

駕駛程度、系統性能及侷限性向消費者「全面且明確」地說明並指導239，若有

違反（如製造商所提供之使用說明書不正確或警示不充分），製造商自應承擔責

任。此外，由於目前自駕車仍係由系統及人類交替控制，故所謂的「人機介

 
233 洪羽柔，同註 215，頁 148-149。 
234 Kai-Uwe Opper,  Tagungsbericht： 1. Berliner Forum Automatisiertes Fahren, NZV 2020, 81f;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4f. 
235 Reinhard Greger, a.a.O.147, 3f. 
236 Philipp Ehring, Haftungsfragen im Kontext von hoch- und vollautomatisierten Fahrzeug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4, 41 （2019）. 
237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5. 
238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5. 
239 立法者亦認同此等要求，依 StVG 第 1a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製造商須將預定用途及自動

駕駛程度告知消費者，例如，若由於該自駕系統僅得用於高速公路而不允許被用於鄉間道路，

則該自駕車之系統說明必須明確地說明相關資訊。另外，Prof. Dr. Eric Hilgendorf 特別表示，製

造商不得將有關輔助系統的信息隱藏在微小字體中，應使自駕車之使用者清楚「預期用途」之

涵義，蓋此為 2017 年修正案的核心概念。Vgl Deutsche Bundestag, Regierungsentwurf für 

automatisiertes Fahren findet Zustimmung, available at： https：

//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last 

visited：2021/6/4）.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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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將愈形重要，車輛製造商不僅應通過該界面向消費者提供適當指示，且應

明確說明於控制權過渡時，人與系統的合作方式及各自之職責。為確保用戶被

正確地告知自駕功能如何使用，製造商得考慮透過車載系統之聽覺、視覺、觸

覺，使消費者明白自駕系統之正確操作方法240。於某些情形下，學者甚至建議

製造商將自駕車之購買與駕駛人之培訓相結合，以完全履行其指示義務。又若

製造商已清楚表明預定用途等者，而消費者若未為應為之監視或接管行為，則

其將被認為違反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而應對事故負損賠責任。但該學者認

為，指示義務等僅旨在抵銷該產品的殘存危險241，且交通心理學已有研究顯示
242，長期處於平靜安寧環境中，將使人之警覺性於短時間內大幅下降，故自動

駕駛程度的提高將導致自然人有更長的反應時間和對特定交通狀況的零碎認

識，若車輛製造商之說明並未考量及此等駕駛行為之交通心理決定因素，則儘

管其說明詳細且明確，其駕駛系統於判斷上，仍存在缺陷而不符合「合理期待

安全」243。 

（三）「流入市場之時點」 

而「流入市場之時點」要件上，則得參考德國產品安全法第四條244，即消

費者期待合理安全性之時點，係以產品流入市場之時，而非損害發生時為基準

時點。故原則上產品製造人毋庸為產品流入市場後始生之缺陷負責，但存在例

外，德國司法實務見解認為產品製造人對於產品進入市場後仍有一「持續觀察

之義務」（學說上又稱為「產品注意義務（Produktbeobachtungspflicht）」245），

萬一該產品有肇致損害之虞，即應迅速採取補救措施，例如警告、修繕甚至產

品召回等，以防免損害之發生，否則即屬違反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而須為

此負侵權責任。由於自駕系統之新穎性、其對道路安全具有潛藏的危險及軟體

系統設計上存在錯誤之客觀必然性246，故自得認為縱自駕車已流入市場，亦須

被全面且持續地被監控，況現今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IoV）技術不斷進

度，製造商本即得以無線網路實時監控車輛中數據以進行風險控管之研究，因

此，相應地增加製造商合理的產品監控義務之強度及範圍，自有其理。而若製

 
240 立法上，StVG 第 1a 條第 2 項第五款亦對此有規定，若系統欲將控制權交與駕駛人者，應以

視覺、聽覺、觸覺或其他方式明顯地向駕駛人為指示，且應預留充足時間予之。 
241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6f.  
242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7. 
243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7. 
244 德國產品安全法第四條（本於歐體產品安全準則第三條）：「（I）製造人僅得將安全之產

品流入市場。（II）製造人在其事業活動範圍內，必須 1、於首次流入市場時提供消費者必要之

說明，使消費者在產品之通常或可期待之使用期限內所可能產生之危險，能夠加以判斷並加以

防免；且 2、為使認識由產品可能產生之危險並加以防免，必須針對產品之特質採取必要之措

施；此亦適用於以前已經流入市場之產品可能產生之危險。」參郭麗珍，同註 207，頁 161。 
245 詹森林，西德一九九八年產品責任法草案，載：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頁 400，1996 年 11

月，轉引自蕭雅毓，同註 77，頁 148，註 35。 
246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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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於監控中認識到產品可能將產生之危險，其須採取一定危險預防措施，如

有文獻表示於軟體程序錯誤下，製造商必須免費修復或安裝更新版本，且應將

其更改之資訊及系統新增之功能全面告知消費者247；亦有文獻表示，首先，製

造商應考慮停用某些系統功能以避免誤用情形，亦可考慮以網路提供產品之更

新以修復錯誤，最後，若上述方法於技術上皆不可行者，則應考慮召回產品
248。 

二、損害及其損賠額度 

產品責任法之損害包含人身及財產之損害，財產上損害者，僅供私人使用

之物的損害可受賠償，且依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2 句適用規範說後之結

果，該損害係由消費者負舉證責任249。又過去各該危險責任規定本無「非財產

上損害之金錢賠償」，僅於德國航空法第 53 條、原子能法第 29 條和德國民法典

第 833 條始有例外；然為加強受害人保護，經過 2002 年德國民法第 253 條第 2

款修正後，立法機關於道路交通法、責任法、基因工程法、產品責任法、藥品

交易法、環境責任法等增設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金錢損賠之規定250。其立法

理由為，危險責任亦應具補償精神痛楚之功能，且對立法機構而言，與鄰近之

歐洲法律體系保持一致也很重要，而歐洲法律體系之規定通常具備上開補償精

神痛楚功能。因此，德國現行法下並無限制索賠類型，而可得請求財產上損害

及非財產上損害（Schmerzensgeld）。附帶一提，惟若屬產品自傷之情形，則不

得依產品責任法或侵權法請求，而應以契約法處理。 

另外，損賠額度上，依產品責任法第 10 條規定，如人身損害係經同一或

同種類產品之相同瑕疵所致者，賠償義務人僅於 8500 萬歐元內負損賠責任，

且第 2 項規定若損賠對象為多數受害人，而損賠額度逾越第 1 項規定者，各受

害人之賠償數額將按其總額與最高限額之比例減少之；而財產損害者，則依產

品責任法第 11 條規定，最高損賠限額為 500 萬歐元。 

三、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之證明上，以往德國法院多承認表面證據（或稱情況證據）

得以使用，即若產品之製造缺陷已被確認於上市時已存在且損害亦有發生，且

符合典型事案之經過，則法院得適用「表見證明」（Anscheinsbeweis）而認原告

已證明缺陷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251。而後，著名的聯邦最高法院之雞瘟判決突

破上開見解，其將過失責任制予以緩和，發展成接近於「準危險責任（Quasi-

 
247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5f. 
248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5f. 
249 Peter A. Windel，同註 211，頁 194。 
250 楊佳元，同註 14，頁 100。 
251 姜世明，表見證明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104 期，頁 245-248，200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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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ährdungshaftung）」之制度。而當時判決之歸責理論基礎係基於製造人之危

險防免義務（一般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即製造人乃創造危險之根源者（危

險開啟及持續者），自然對於其製造出之產品及流通之事實，具客觀危險防免之

期待可能性，故聯邦法院採用了「舉證責任倒置」（Beweislastumkehr），依照

「依據危險範疇分配舉證責任」之原則（Beweislastverteilung nach 

Gefahrenbereichen），使較接近事實之製造人承擔無法舉證其無過失之結果252。

嗣後，因應歐體責任指令而通過德國產品責任法，雖該規定下似使消費者或使

用者負更重之舉證責任，惟表見證明之原則為一般舉證原則，因此，於產品責

任法第 1 條第 4 項規定下，仍得適用「表見證據」以減輕受害之消費者之舉證

責任253。 

參、責任免除或減輕事由 

產品責任為無過失責任制度，但若係「絕無可能預見之缺陷」所致之損

害，製造人是否亦須負責?此涉及德國法上稱為「發展上危險」

（Entwicklungsrisken）之問題，於歐體產品責任準則第 7 條第 e 款、德國產品

責任法第 1 條第 2 項第 5 款254皆有所規定，性質上均係為無過失產品責任制度

之「免責事由」，而由製造人舉證免責。設置此制度之目的在於促進製造人研發

並製造新科技之意願，容許微小之責任漏洞255，避免造成科技發展上之阻礙。

不過，為此主張之前提，須限於「潛在無法得知之危險」，否則無疑退回過失責

任，將「以缺陷代替過失」之現行制度意義抹煞。又所謂「當時科技水準」，得

參考歐體產品責任準則之立法理由，其認應「視情況而定，以超過國內之科技

水準作為客觀之基準」。而德國學者 Marburger 對於「科技專業水準」則認

為，其不再作為客觀典型之交易安全義務判准，而成為產品安全性探知及評價

之手段；故關鍵不在於製造人是否知悉或認識該危險，而是當「無人」能處於

認識該危險之情形下，方得免責256。學者另有認為257，雖然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之技術標準非常重要，如 ISO 26262 規定車輛安全相關系統之安全性標

 
252 詳參郭麗珍，同註 207，頁 42 以下；洪羽柔，同註 215，頁 137-138。 
253 洪羽柔，同註 215，頁 156。 
254 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製造人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負賠償義務：…

（5）依照製造人將產品提供於市場流通時之科學及技術水準，該產品之瑕疵無法得知者。」應

注意的是，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5 條規定：「於使用藥物法適用範圍內，交付予消費者，具有申

請許可義務，或經依法令免除其申請許可義務之供人類使用之醫藥，因使用而致人於死、或肇

使其身體或健康之損害，不適用產品責任法。」此規定及藥物法第 84 條，並未將發展上危險之

責任排除，請參閱黃立，論產品責任，政大法學評論第 43 期，頁 216，1991 年 6 月；郭麗珍，

論產品責任中之產品安全（上），中興法學第 39 期，頁 258，1995 年 7 月；轉引自蕭雅毓，

同註 77，頁 184，註 164。 
255 朱柏松，同註 52，103 頁；施文華，日本製造物責任法（PL 法）研究—以「缺陷」為中

心，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78 頁，轉引自蕭雅毓，同註 77，頁 184，註 165。 
256 黃明陽，同註 81，頁 145。 
257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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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然其係基於駕駛人為自然人之假設前提做出風險評估，而不適用於自駕系

統控制車輛之情形。取而代之的是，製造商得基於其測試里程數證明其產品之

安全性，然此一判斷標準亦尚未訂定明確的標準（如測試公里數達多少或平均

多少公里數始須轉由人類駕駛人接管車輛控制等），故建議開發用於驗證自動駕

駛之新測試程序，以便製造人得於尚未驗證之假設基礎上提初期自駕車為安全

之證明258，否則未來將難以運用開發上危險作為免責事由259。 

又若產品責任無從以「當前科技水準」為免責事由，其亦得依德國產品責

任法第六條第一項260，若被害人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者，適用德國民法第

254 條規定主張與有過失，作為賠償責任減輕或免除之事由。併提，德國法下

製造人不得僅以其產品合乎政府所訂之一般技術標準或技術規則而主張產品符

合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並免負產品責任，蓋參考德國產品責任法之立法理由261，

其謂：「…若製造人乃依據具體產品習慣上通常的且受公認之規範而製造，且此

種製造方式亦被大眾與國家機關所接受者，乃產品符合消費者合理可期待安全

性之表見（Anschein）。」即符合政府所訂標準僅係符合最低安全標準

（Basissicherheit），並不必然表彰產品為無缺陷，惟若產品不符合政府所訂標

準，則必然存在產品缺陷。因此，產品製造人不得以其產品符合政府所訂技術

標準或規範作為其免責事由。 

除上開可能外，若缺陷係肇因於為了符合流入市場時之強制性法規範而產

生，則產品製造人得依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2 項262第 4 款主張其不負賠償

責任，而應由標準制定者承擔該損賠責任。 

肆、責任分配 

依德國法，其不存在市占率責任原則，若一種以上之產品致他人受損，各

生產者負連帶損賠責任，已向受害人賠償完畢之產品製造人亦得於嗣後之訴訟

中向其他製造人請求賠償。併提，製造人的任何責任均不影響保有人對事故中

人身傷害之危險責任，又依德國民法第 426 條，其與保有人負連帶責任。又由

於保有人之責任較易實現（多由保險人償付完畢），故自駕車時代下，若事故發

生肇因於產品之缺陷，可以想見的是，保有人之保險人向產品製造人代位求償

之情形將數見不鮮。 

另外，德國身處歐盟之內，立法上自受歐盟決定影響，故本文擬於此處簡

 
258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6. 
259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208, 506. 
260 相似規定：歐體產品責任準則第八條第二項與英國消費者保護法第六條第四項。 
261 洪羽柔，同註 215，頁 144、145。 
262 併提，德國產品責任法第 1 條第 2 項除前開所提及之第 4 款、第 5 款規定外，其餘各款情形

下，製造人亦得主張其不負賠償責任，包含第一款之「其未經將產品提出於市場流通者」、第

二款之「依其情況判斷，製造人將產品提出於市場流通時，該導致損害發生之產品缺陷尚未存

在者」及第三款之「其就該產品非為供銷售或具經濟目的之其他經營方式而製造，亦非於其職

業活動範圍內製造或經營者」。參王廷瑞，同註 230，頁 1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58 

介歐盟規定下之製造人責任及自駕車事故之最新責任分配模式263。自駕車乃車

輛之一種，故亦適用於車輛原所適用之 2007/46 指令之歐盟車輛型式許可，不

過，於 2020 年 9 月 1 日起上開指令則被 2018/858 規則所取代。2018/858 規則

者，規定製造商須對自駕車的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之安全要求負責（第 13 條
264）。換言之，此規則傾向將自駕車事故從傳統以駕駛人為中心之立法，逐漸轉

移至自駕車製造商之產品責任為中心而為立法265，如第 13 條即係將舉證責任向

產品製造商遷移之例，蓋消費者實難證明自駕系統之缺陷。德國有學者即有主

張266：「自駕車廠商可以為其產品投保產品品質或安全責任險；聯同自駕車保有

人強制責任保險，或許將是評估並解決自駕車責任的一項解決方案（Brozek & 

Jakubiec, 2017: 301）」。此外，國內有論者表示歐盟所訂之各指令應針對自駕車

之新型態技術風險採取危險責任，受害人得向汽車製造商求償而無庸證明車輛

本身之缺陷及其與損害之因果關係。危險責任之採取，或將加重自駕車製造商

之經營成本，然亦有益於激勵車商開發更安全的自駕車，且搭配上產品責任強

制保險，亦將有助於分散風險及責任，而不會對產業造成過大的衝擊。 

第二節 美國法 

第一項 駕駛人之過失責任 

常見之英美侵權行為類型包含許多種267，礙於篇幅，故本文僅擇最相關之

過失侵權行為及嚴格責任中之異常危險行為（Abnormally Dangerous 

 
263 此外，歐洲議會通過之機器人民事法律規範建議，其中有以機器人為主體建立電子法人格進

行討論，此或為侵權行為之責任歸屬方式之一，然考量本文篇幅故不贅，若有興趣深入研究者

得參考吳佳琳，初探人工智慧的民事法律責任－從歐洲議會機器人民事法律規範建議開展，科

技法律透析，第 32 卷第 1 期，頁 66-68，2020 年 1 月。  
264 「2018/858 規則第 13 條規定製造商的一般義務，第 1 項規定製造商應確保其製造及投入

市場車輛、系統、零件及單獨技術元件等已依照本規則規定的要求條件從事製造及許可。第 2 

項規定製造商應對審查許可程序各個方面負責，並確保生產一致性。第 6 項規定製造商應訂定

生產程序，確保車輛、系統、零件及單獨技術元件等大量生產符合許可之類型及標準。」參照

洪德欽，同註 217，頁 390。 
265 類似見解 Solmecke/Jockisch, Das Auto bekommt ein Update! – Rechtsfragen zu Software in Pkws 

- Zulassungs- und Haftungsfragen zu softwarebasierten Fahrzeugsystemen, MMR 2016, 364. 
266 洪德欽，同註 217，頁 391。 
267 包括：一、故意侵權行爲（Intentional Torts）；二、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三、過失

侵權行爲（Negligence）：四、干擾行爲（Nuisance）；五、毀謗（Defamation）；六、侵害隱

私權（Privacy）；七、不實表示（Misrepresentation）；八、土地占有人責任（Land Occupier's 

Liability）；九、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十、連帶侵權行爲（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十一、干擾家庭關係（Interferences with Family Relationship）；十二、干擾契約關

係（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等；參黃心怡，英美侵權行為法概論，月旦法學

雜誌，第 189 期，頁 155，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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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簡介268，並分析自駕車時代下之難

題。又美國學者慮及法安定性，相較於另創新法，目前更妥適之方法毋寧為以

現行法相關規範進行類比並找到最近似且妥適之歸責理論，故以下將再就類比

理論進行介紹。 

第一款 自駕車駕駛人之過失侵權行為 

壹、 責任主體之可檢討性 

雖無州法明確要求車輛須配備駕駛人269，然州法通常對駕駛人及其駕駛、

操作行為有「實際之物理控制（actual physical control）」之要求270。一般而言，

法規係廣泛地爲該等要求做出定義，如紐約州法規即以「操作、駕駛或實際控

制車輛之人」（any person who drives, operates, or has “actual physical control” of a 

vehicle）做出廣泛之定義，再如加州法院271將以下情形亦視為「駕駛人」：（1）

從左前座離開車輛；（2）離車前未拉手煞車（parking brake）；（3）拖曳車輛

和；（4）手動推動無法操作的車輛。甚至，縱非處於車輛中，亦得該當「駕駛

人」，如加州判例法即有區分「行駛中之『駕駛』」與「非行駛中之『操作』」。

威斯康辛州（Wisconsin）之立法機關於酒駕情形亦分別為「操作」與「行駛」

之定義，「行駛」者即「於行駛中對車輛之速度和方向進行物理控制」，「操作」

者則係「物理上操縱或啟動汽車使其動作所需的任何控制」。不過如伊利諾伊

州，則未區分「駕駛」、「操作」或「處於對汽車的物理控制之中」。又「操作

員」一詞與「駕駛人」相同，司法與立法機關皆係作廣泛之定義而容許法院於

個案中有操作解釋空間。一些法院另已承認，自然人得於不駕駛車輛之情形下

對車輛進行操作，如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之裁定272及紐約法院亦明確表示「操

作員」比「駕駛人」之範圍更廣。又所謂的「實際之物理控制」，依蒙大拿州最

高法院見解273，其認為「若存在限制、指示、控制、主宰車輛」者，即該當

「實際之物理控制」而為法規所繩之對象。綜上，規定中之「操作、駕駛或實

際控制車輛」三個情形幾已包含各種情形，如此細微文義上之解釋有其必要，

 
268 美國各州侵權行為法內容及類型皆有所不同，然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

之侵權行為法彙編雖非法律，然其條款為各法院所援引，故簡介主要係以前開彙編為主要內

容；參黃心怡，同前註，頁 155，註 7。 
269 自駕車「測試」是否須駕駛人在場則得參考此整理，詳張凱喬，美國各州自駕車測試法規訂

定現況，檢自：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3173（最後瀏覽

日期：2021/6/4）。 
270 Jacob D. Walpert, Carpooling Liability?： Applying Tort Law Principles To The Joint Emergence 

Of Self-Driving Automobiles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85 Fordham L. Rev. 1863, 

1886-1888, n.196（2017）. 
271 Id, at 1886.. 
272 Id, at 1887, n.213. 
273 Id, at 1888, n.216. 

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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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此得使自駕車駕駛人之侵權義務範圍被界定分明。 

貳、 責任成立之難題 

過失侵權行為理論下，原告須以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即超過 50%之可能性），證明（1）被告對原告負有注意義務（Duty of Care）；

（2）被告「違反注意義務」（Breach of Duty）；（3） 原告受有「損害」

（Damage）；（4） 被告之違反注意義務與原告之損害間具「因果關係」

（Causation）274。其中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依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第 283

條「除行爲人爲未成年人外，行爲人應遵守以避免過失之標準爲，合理人於相

同情形下應遵守之標準275」，可知其採合理謹慎之人（Reasonable Prudent  

Person）基準，而注意義務是否違反屬於事實問題而由陪審團決定，陪審團將

慮及行為所可能致生損害之可能性、所生損害之大小、被告避免損害所須負擔

之成本等做出決定。又因果關係之判斷上，原告首應證明被告行為為損害之事

實上因果關係（cause-in-fact），即應先通過「若無，則不」法則（"But For" 

Rule276），並符合重要因素之判准（Substantial Factor）277，始為完足。又為避

免單純適用事實上因果關係所可能造成之不合理結論，另須以法律上因果關係

（proximate cause）278限制賠償範圍，而法律上因果關係則主要係以被告得否預

見（Reasonably Foreseeable）其行為將造成之後果及損害態樣作為判准279。 

目前車禍多肇因於駕駛人之過失行為所致，然未來高階自動駕駛技術下，

主要係由系統操控車輛而非「駕駛人」。倘發生交通事故，對於「無實際駕駛車

輛之駕駛人」而言，難謂其有義務符合「合理謹慎之人」標準以駕駛汽車。換

言之，該「無實際駕駛車輛之駕駛人」既對該損害之發生無預見可能性而無義

務之違反，自難謂其具過失行為而須負過失侵權責任280。 

而論及低階自動駕駛技術者，其車輛之操控尚非全然交由系統為之而有駕

 
274 黃心怡，同註 267，頁 155；楊崇森，美國侵權行為法之理論與運用，軍法專刊，第 59 卷，

第 6 期，頁 14-18，2013 年 12 月。 
275 行爲人如爲未成年人，依美國法律彙編第二版第二八三 A 條，其應遵守以避免過失之標準

爲，具備類似年齡、智慧、經驗之合理人，於相同情形下應遵守之標準。參黃心怡，同註

267，頁 164。 
276 Tory A. Weigand, Tort Law--The Wrongful Demise Of But For Causation, 41 W. NEW ENG. L. 

REV. 75, 78（2019）.  
277 美國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第 433 條規定，於決定行爲人之行爲是否爲造成造人損害之重

要因素時，個別或綜合考量下列因素有其重要性：（a）致該損害之其他因素之數量及其他因素

所生效果之程度；（b）行爲人之行爲是否形成單一或一連串力量，持續且積極運作至損害發

生，或除非因其他行爲人無須負責之力量介入，否則行爲人之行爲所創造者係一無害狀況；

（c）時間之經過。參黃心怡，同註 267，頁 165。 
278

 應注意的是，此處之法律上因果關係與保險法上的主力近因原則之概念有所差異，應予釐

清。 
279 黃心怡，同註 267，頁 165-166。 
280 Antonio Davola, A Model For Tort Liability In A World Of Driverless Cars：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Upcoming Technology, 54 IDAHO L. REV. 591, 59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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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人之參與，故自仍有討論駕駛人有無過失之空間，換言之，仍得討論駕駛人

有無義務之違反及該狀況下之「合理謹慎之人」標準為何。參照美國學者見解
281，過失侵權責任係基於被告行為偏離公認之行為規範而有歸責理由，故本文

認為「合理謹慎之人」標準之認定上，應以「公認之行為規範」作為其具體內

涵。而「公認之行為規範」者，則有賴於規則制定，如「未能及時使用剎車或

未能保持警戒或監督282」。本文認為，倘套用至自駕車技術上，則可認因「低階

技術情況下，駕駛人有義務於必要時接手操控車輛」，而其未能及時注意路況並

於必要時接手駕駛車輛之不作為（nonfeasance），即有注意義務之違反。另有學

者針對「過失」之舉證責任分配，提出「法律上的當然過失」（negligence per 

se）之理論，此理論須合乎以下要件，若符合則行為人視為具有過失（然某些

州中，採《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對身體和情感傷害之責任》第 15 條283，僅

構成過失之推定，被告得反證推翻之）。該理論之要件包含（1）行為人違反現

行法律明文規定；（2）違反行為致他人法益受損；（3）受損類型為上開法規旨

在防免之類型；（4）受損之人為上開法規所欲保護之人284。申言之，該學者冀

望於立法者之積極作為，得以與實務接軌，並得以此理論妥善處理自駕車責任

歸屬之問題。問題在於，立法者所制定之法規是否難以與時俱進、立法者之考

量是否過於嚴密而須耗時良久，是否由國際或國家政府組成第三方機構監督實

務上車商，由其制定規則較妥適?不過，本文認為，雖有以上潛在問題，但此見

解仍有一定之參考價值而可列為解決方案之一，而係鼓勵政府人員與現行實務

運作更加密切地合作，以瞭解最新趨勢並制定貼合於現行實務標準之法規。 

又有論者認為除駕駛人是否違反其義務有疑者外，於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

判斷上，亦存在論證上之難題285。舉例而言，若自駕車駕駛僅輸入行駛路線或

目的地之行為而無其他積極作為，雖得輕鬆通過事實上因果關係之"But For 

Rule”（如駕駛人未為使用自駕車之行為，則不致發生車禍），然法律上因果關

係之檢驗上，似難認定駕駛人之行為係致損害發生之重要因素或直接因素。然

 
281 Jacob B. Jensen, Self-Driving But Not Self-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Frame work 

To Promote The Safety Of Autonomous Vehicles, 57 WASHBURN L.J. 579, 590（2018）. 
282 Id, at 590. 
283 §15 Excused Violations： 

An actor’s violation of a statute is excused and not negligence if: 

(a) the violation is 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actor’s childhood, physical disability,or physical 

incapacitation; 

(b) the actor exercises reasonable care in attempting to comply with the statute; 

(c) the actor neither knows nor should know of the factual circumstances that render the statute 

applicable; 

(d) the actor’s violation of the statute is due to the confusing way in whic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ute are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or 

(e) the actor’s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te would involve a greater risk of physical harm to the actor or 

to others than noncompliance. 
284 Shouse Injury LAW GROUP（2021/01/03）, Negligence Per Se in Personal Injury Cases, 

available at：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negligence/negligence-per-se（last 

visited：2021/6/4）./;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14. 
285 張湛，同註 29，頁 68。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negligence/negligence-per-se/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negligence/negligence-per-s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62 

本文認為，應觀察駕駛人之「不作為」行為，而非其「輸入行駛路線或目的地

之行為」。如上所述，該不作為於低階自駕技術下係屬過失行為，且若於法律上

因果關係之檢驗上，綜合各致損因素所生影響程度、有無其他力量介入、時空

因素，亦應可推論出駕駛任之不作為係造成損害之重要因素。若有疑者，僅係

因果關係上，占比之多寡有所疑問，蓋事故發生之歸責原因，來自於自駕系統

積極操控下之過失及駕駛人消極不注意下之過失，倘採以往之全有全無（all or 

nothing）法則，似有對自駕系統或駕駛人過苛之虞，故或得參考學說上論及之

「比例因果關係」，而使責任分擔上更顯公平。 

第二款 類比理論 

壹、 電梯類比 

電梯之自動化運輸模式頗類似於高階自駕車之運輸模式，無論電梯或自駕

車，其「乘客」僅須啟動機器並告知機器欲前往之目的地，其僅須坐等抵達目

的地而無須亦無能力再為控制，而既其對電梯或自駕車無控制能力，自亦無庸

爲電梯或自駕車所造成之侵權事故負責286。然本文認為此類比方式將問題過於

簡化，實際上，電梯係於封閉軌道上軌跡單一地來回反覆運行，而自駕車則運

行於複雜多變的公眾空間287，況自駕車上之人工智慧所自主做出判斷之變化

性，亦將使其與電梯之本質上有天壤之隔。 

貳、 配備自動駕駛儀之飛機與船舶類比 

配有自動駕駛儀288之飛機與船舶既同樣使用自動駕駛技術（甚至現有以機

載鏡頭、光學雷達（LiDAR）等感測器自主完成起降落之飛機289），或有謂得將

差相比擬的他們作為參考。姑不論自駕車所面臨之交通環境更加複雜，有論者

認為，飛機與船舶之駕駛人通常具備專業駕駛技術，縱有突發事故時，有能力

亦得期待其及時介入並加以控制飛機或船舶，使事故損失降至最低；而自駕車

係供普羅民眾使用而殊難期待普通平民得具有專業駕駛能力，自難期待其得於

事故發生時有能力介入並控制危險，故該論者認為配有自動駕駛儀之飛機與船

 
286 David King, Putting The Reins On Autonomous Vehicle Liability： Why Horse Accidents Are The 

Best Common Law Analogy, 19 N.C. J.L. & TECH. ON. 127, 135-37（2017）. 
287 Kyle Colonna, Autonomous Cars And Tort Liability, 4 CASE W. RESERVE J.L. TECH. & INTER 

NET 81, 91-93（2012），轉引自張湛，同註 29，頁 63。 
288 自動駕駛儀（Autopilot），係一經由機械、電子儀器、液壓系統、陀螺儀所做出之自動化駕

駛，得幫朱保持飛機機身穩定性及輔助駕駛人操縱飛機。 
289 愛范兒，全自動駕駛的客機要來了，你敢坐嗎？，TechNews，https：

//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
https://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
https://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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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並非合適之類比對象290，然本文認為，從另一角度出發，未來要求自駕車駕

駛人必須通過培訓課程及相關操作測驗，應為必然之趨勢，故吾人仍得於自駕

車駕駛人通過該等訓練後，期待甚至要求自駕車駕駛人得於突發事故時加以操

控車輛，即課予其與飛機、船舶駕駛相同之注意程度。不過，再由「交通路況

多變性」觀點細思，該類比似仍有不妥之處，故本文認為此一類比對象具有相

當之參考價值，然歸責理論上仍不可等量齊觀。又應注意的是，船舶責任主要

係存在於船舶所有人責任，故其如以下動物所有人責任般，係以所有人與所有

物之所有關係建構危險責任之理論基礎，而非行為人對其本身做出之行為負

責。又船舶所有人責任存在限制及限制之例外，如船舶所有人得以其難以管理

船上人員作減免責任之事由，本文認為若欲考慮將其作為類比對象，或亦得作

為立法上之參考。另外須注意的是，該類比對象為配備「自動駕駛儀」之飛機

與船舶，而非配備「無人駕駛技術」之飛機與船舶（多係岸上人員以資訊科技

設備遙控之291），故類比上充其量僅係等同於 LV2 或 3 之自駕車，高階自動駕

駛者則非此處之類比主體。 

參、 動物類比 

倘將自駕車類比於動物而使其所有人承擔責任，其類比基礎在於二者皆得

「於無人為干預之情形下有自主行動之能力」並因其行動將致他人損害，惟光

是觀察物理型態與生命特徵，二者本質上即截然不同，況歸責理論之基礎亦將

與現行制度有所區別。具言之，學者認為動物責任理論之歸責原因係行為人須

對其「所有之物」所造成之損害負責，而非當今駕駛人須對「自己之侵權行

為」負責292，歸責結構上將有所不同。另有學者更進一步以馬作為類比對象，

蓋馬得如自駕車般自主感測環境並於人監控下做出自主決定，倘有違反人之意

願者，始將改變其行為及決策293。除如上述，所有人應為其所有物所造成之危

險及損害負責外，若馬匹所有人因過失或未為應為之警告而違反注意義務（如

交給年幼無知、無相關經驗之人或該馬匹較頑劣而不好騎行294），並進而致受害

人之法益受損者，應負損害賠償之責295。惟若馬匹所有人已為警告而令受害人

對該危險有所認識，然受害人執迷不悟仍欲騎上該馬，則受害人自屬「自願承

擔風險」，此際馬匹所有人自然毋庸再負擔責任。或有論者據此認為，若使用者

 
290 K. C. Webb,  Products Liability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Who's Driving Whom?, 23 

RICH.J.L. & TECH. 9, 35（2017），轉引自張湛，同註 29，頁 63-64。 
291 羅俊瑋，人工智慧發展對海商法修正影響之初探，全國律師第 23 卷 8 期，頁 36-38，

2019 年 8 月。 
292 Brodsky, J.S., Autonomous Vehicle Regulation： How an Uncertain Legal Landscape May Hit 

The Brakes on Self-Driving Cars,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1, 851,873 （2016）. 
293 David King, supra note 286, 127, 145-147. 
294 張湛，同註 29，頁 65。 
295 Lawsuits for Horseback Riding Injuries, SHOUSE INJURY LAW GROUP, available at：https：

//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horseback-riding-accident-lawsuit/#3.4（last visited：

2021/6/4）.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horseback-riding-accident-lawsuit/#3.4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horseback-riding-accident-lawsuit/#3.4
https://www.shouselaw.com/ca/personal-injury/horseback-riding-accident-lawsuit/#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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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製造人警示可能存在之風險而仍錯誤地使用自駕車者，製造人無須負責；然

本文認為，此際應討論的是「車輛所有人」而非「車輛製造人」，故主體上應係

「車輛所有人」不應將車交付於酒醉之人、年幼無知之人、無適當自駕車培訓

之人等，否則屬於違反其對於危險源之監督，應對所發生之損害承擔責任。 

最後，本文認為類比理論中較類似於自駕車者且亦較值參考者，即配備有

自動駕駛儀之飛機、船舶及動物之類比理論。而無論係船舶所有人責任、動物

所有人責任，皆係以「所有人」建構危險責任體系，且以下亦將介紹「汽車所

有人之替代責任」，該等理論在在與德國法上保有人責任相互呼應，於我國立法

論上係頗值參考之制度。 

第三款 其他歸責理論 

美國學者們另外參酌各州州法所提出之許多解決方案，本文受限於篇幅，

故僅擇其中對於我國法較具參考價值之二者於下進行簡介。 

壹、 異常危險行為 

美國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第 519 條第（1）項規定，從事異常危險活動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者，就該活動所侵害之他人身體、土地或財

產之損害應負擔責任，縱其已盡最大注意義務防止亦然296。第 520 條規定，於

決定一活動是否異常危險，應考量下列因素：（a）存在致他人身體、土地或動

產受某種傷害之高度風險；（b）因該活動而致傷害之可能性相當高；（c）無法

透過合理注意而減免該風險；（d）該活動不屬於一般習慣活動之程度；（e）於

該地點從事該活動之不適當性；以及（f）該活動對社會之危害遠高於其對社會

之價値之程度297。現代非常危險活動之例子有住宅燻蒸消毒、煙火展示及貯存

汽油298。 

有論者主張運用此制度解決自駕車侵權事件299，然另有學者認為，客觀而

言，自駕車並不會導致交通事故頻發，反之其將對於交通事故頻率下降產生正

 
296 §519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 “（1） One who carries on an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y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for harm to the person, land or chattels of another resulting 

from the activity, although he has exercised the utmost care to prevent the harm.” 
297 §520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ivity is abnormally 

dangerous, the following factors are to be considered： （a） existence of a high degree of risk of 

some harm to the person, land or chattels of others; （b） likelihood that the harm that results from it 

will be great; （c） inability to eliminate the risk by the exercise of reasonable care; （d） extent to 

which the activity is not a matter of common usage; （e） inappropriateness of the activity to the 

place where it is carried on; and （f） extent to which its value to the community is outweighed by its 

dangerous attributes. 
298 楊崇森，同註 274，頁 27。 
299 郭明瑞，危险责任对侵权责任法发展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1），頁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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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極作用，又雖一般合理注意無法減免事故發生風險，然其對社會價值之貢

獻遠超對社會所可能帶來之危害，故綜合評量下，自駕車本身並不合乎「異常

危險」之定義300。況駕駛汽車本身即非異常危險301，舉輕以明重，發生事故較

低之自駕車亦非異常危險行為。併提，該學者亦有表示雖然自駕車尚非異常危

險行為，然其仍具一定危險性而應遵守較高之責任標準302。 

貳、 汽車所有人之替代責任 

所謂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者，有譯為轉承責任、代理責任者303，

多認理論基礎係基於有效率分配風險理論（theory of efficient risk allocation），

而尋找有清償能力且立於管理地位之被告承擔責任，以確保受害人得獲足夠補

償。首先被開發出之替代責任為雇用人之替代責任（Respondent superior），嗣

後美國有個別州發展出其他類型之替代責任，以解決侵權行為之責任歸屬問題
304。本文所欲探討的「汽車所有人之替代責任」者，係指汽車所有人倘明示或

默示地允許駕駛人使用肇事車輛，則該駕駛人因故意過失致他人人身或財產上

受損者，汽車所有人亦將負責，如加州、康乃狄克州、佛羅里達州、愛達荷

州、愛荷華州、緬因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內華達州、紐約州、羅德島

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均具有相關替代責任法規305。 

其中一些州306發展出由法院或立法確立之家庭目的理論（family purpose 

doctrine）之規定，根據家庭目的理論，肇事車輛的所有人應對因居住在房主直

系家中的家庭成員疏忽駕駛而導致的撞車事故造成的傷害或死亡負責。另外一

 
300 Adam Rosenberg,  Strict  Liability： Imagin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Autonomous  

Vehicles,20TUL. J. TECH. & INTELL. PROP. 205, 215-217（2017）.  
301 曾有美國判決表示高速公路上之汽車因其高速行駛之特性而屬於危險工具，然多數判決認其

與炸藥、兇猛動物有異，而非異常危險，參張湛，同註 29，頁 69。 
302 Adam Rosenberg,  supra note 300, 217. 
303 楊崇森，同註 274，頁 24。 
304 張湛，同註 29，頁 82。 
305 MATTHIESEN, WICKERT & LEHRER, S.C., IMPUTING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OF DRIVER TO VEHICLE OWNER, available at： https：//www.mwl-law.com/wp-

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

VEHICLE-OWNER.pdf（last visited：2021/6/4）. 
306 舉例而言，於喬治亞州之受害人若證明以下要件，則得向肇事車輛所有人之責任，要件包

含：1. 被告人對據稱被疏忽駕駛的車輛擁有所有權或控制權；2. 疏忽大意的司機是住在房主直

系親屬的家庭成員（即配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等）；3. 所有者藉貸或將車輛提供

給家庭成員，以使該家庭成員「愉悅、舒適或方便」；4. 在發生交通事故時，該車是在車主的

同意或同意下出於「家庭目的」駕駛的；和 5. 對該車輛的使用具有足夠的權限或控制權，因此

可以說所有者與家庭成員之間存在代理關係。See Vicarious Liability and the Family Purpose 

Doctrine Under Georgia Law, Ragland Law Firm, LLC, available at： https：

//www.raglandjones.com/family-purpose-doctrine.html（last visited：2021/6/4）。附言之，該理論

除於佐治亞州有規定外，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等州亦有適用；See MATTHIESEN, WICKERT 

& LEHRER, S.C. , IMPUTING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OF DRIVER TO VEHICLE 

OWNER, at 12,19, available at：https：//www.mwl-law.com/wp-

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

VEHICLE-OWNER.pdf（last visited：2021/6/4）。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raglandjones.com/family-purpose-doctrine.html
https://www.raglandjones.com/family-purpose-doctrine.html
https://www.raglandjones.com/family-purpose-doctrine.html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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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州則發展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駕駛之所有人責任（如阿肯色州州法即有規

定）；一些州則已發展出「成熟」之所有人替代責任，如加州307、康乃狄克州
308、愛達荷州309、密西根州310、明尼蘇達州311、紐約州312…等州。其中，密西

根州之立法機關又已將「操作」（operating）之定義擴展適用於自動駕駛汽車
313，而若將自駕車視作一「準法人」，則解釋上似得認為使用自駕車就如同將車

鑰匙交給自動駕駛系統（亦即將之比作駕駛人）314。如此一來，倘自駕車所有

權人明示或默示同意自駕系統操作車輛，系統所作之駕駛行為違反一般注意義

務，而過失操作車輛並造成他人受損害，則自駕車之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併提，上述擁有所有人替代責任立法之各州大多並未如密西根州般將「操

作」之定義明確擴張於自駕車，故能否適用於自駕車並非明確。然學者認為，自駕

車之所有人於該等州內，仍須承擔自駕系統所致之損害責任315。 

另較特殊的是，佛羅里達州的所有人替代責任，又稱為「危險工具原則」 

（dangerous instrumentality doctrine），即若主人委託僕人使用高度危險或以高風險

方式使用工具而造成他人人身或財產傷害者，主人須承擔損賠責任。大多數州不認

為汽車屬於危險工具，然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於 Anderson v. S. Cotton Oil Co.案中

卻例外確認該原則適用於車輛致害他人之案件316。具言之，原告應證明汽車所有人

授權或允許他人操作汽車，且該他人過失肇事並致第三人受損害317。於佛羅里達

州之法規範中，雖然沒有擴張操作者、駕駛者之定義，惟自駕車所有權人將車輛之

主控權交給自動駕駛系統，由系統操作此一具有風險之工具，若於自動駕駛狀態行

駛中發生事故，致第三人受損害，則車輛所有權人應負擔責任318。然而，佛羅里達

州之危險工具原則並非沒有限制，車輛所有人或出租人符合財務責任法規，繼續投

 
307 加州之許可使用法規（permissive user statute）第 17150 條規定：「所有人責任對人身損害

所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應限於$15,000/每人；各事故限於$30,000；各財產損害則限於$5,000。」 

原文為 Liability of an owner under § 17150 is limited to $15,000 per person, $30,000 per occurrence, 

and $5,000 for property damage.；See Id, at 11. 
308 CGSA § 52-183 其規定係推定駕駛人為所有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且於駕駛過程中係處於僱

用期間。舉反證推翻該推定之舉證責任落在被告身上。See Id, at 12. 
309 Idaho Code § 49-2417 規定為，車輛的所有者將自動對該車輛的任何允許駕駛者的過失負

責，但不超過愛達荷州要求的最低保險限額。See Id,  at 14. 
310 該州 MCLA § 257.401.（1）規定，除非車主明示或默示允許他人駕駛車輛，否則毋庸負

責。若係由車主之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所駕駛，即推定係於車主知情和同意之情况下

所駕駛。See Id, at 17. 
311 MSA § 169.09, subd.規定，如果在所有人同意的情況下駕駛車輛，則該駕駛人被視為所有人

之代理人，且所有人應對因駕駛車輛而造成的任何損失負責。See Id,  at 17. 
312 NY Veh.規定，該州中每輛車的所有人，於明示或默示允許他人駕駛車輛時，均應對該他人

之過失肇事所造成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承擔連帶責任。 
313 張湛，同註 29，頁 82。 
314 Justin Thomas, Putting Programmers In The Driver's Seat： State Tort Systems Applied To A 

utonomous Automobiles, 93 U. DET. MERCY L. REV. 553, 559-61（2016）.  
315 Id, 563-567.  
316 Anderson v.  Southern Cotton Oil  Co.,  73  Fla. 432, 439（1917）. 
317 Justin Thomas, supra note 314, 567-568. 
318 Justin Thomas, supra note 31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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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定責任保險之最低額度，得減輕車輛所有人或出租人之責任319。 

第二項 產品製造商之無過失責任 

美國侵權行為法除前開簡介中之過失責任，亦存在「嚴格責任」，而嚴格責

任者，即指被告應就其行為（Acts）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不論被告是否有

「過錯」（Fault），包含動物占有人責任（Liability of Possessors of Animals）、異

常危險活動（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及本文以下將介紹之產品責任

（Product Liability）。 

第一款 責任性質 

論及美國產品責任制度之歸責原理，其曾係以「有過失始有賠償」之過失

原則為各州之歸責原則320。嗣後於 19 世紀適逢民權運動及當時甘迺迪總統向國

會所提出保護消費者權利之「特別咨文」，使消保者保護意識逐漸抬頭321，為因

應此等趨勢，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先於 1965 年整編出侵權

行為法彙編第二版（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其中第 402A 條規定

之「嚴格責任」；後於 1998 年則整編了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產品責任

（Restatement of Torts, Third: Product Liability），其將產品缺陷區分為製造缺

陷、設計缺陷及警告缺陷等三種類型並因不同類型異其歸責原理。製造缺陷者

係適用嚴格責任，而設計缺陷和指示或警告缺陷於文義上則要求須符合「可預

見性」（foreseeability）及「合理性」（reasonableness），即該二者並不適用嚴格

責任、而係退縮至過失責任322。由此可知，美國法院為調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

者間責任之平衡，而開始檢討並緩和嚴格責任而加入過失責任之概念，故對產

品責任之抗辯事由亦加入了許多過去僅得適用於一般侵權行為之抗辯事由323。 

若論自駕車時代潮流下，究應選擇嚴格之無過失產品責任制度或過失責任

制度，有論者分析認為324，嚴格之產品責任使駕駛人之舉證責任減輕，雖如此

嚴苛地追究製造商責任可能有不公平之嫌，進而或因責任負擔而扼殺創新之力

 
319 Jacob D. Walpert, , supra note 281, 1885 （2017）. 
320 汪信君，自駕車時代汽車責任保險之應有風貌，月旦法學雜誌，288 期，頁 61，2019 年 5 

月。 
321 林怡璇，同註 47，頁 237。 
322 該等彙編內容雖僅係判決先例之整理，然效力上無法源性、無拘束各州法律或裁判效力，然

仍代表美國通說見解；見王勢豪，論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責任及服務責任之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98、99，2013 年 7 月。 
323 蔡立群，論現代產品責任法抗辯事由─以美國法之瑕疵類型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56，2008 年。 
324 Steven Wittenberg, Automated Vehicles： Strict Products Liability, Negligence L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ILLINOIS BUSINESS LAW JOURNAL, available at： https：

//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

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last visited：2021/6/4）.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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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然換個角度思考，此制度亦有促進製造商精益求精而研發更卓越之科技及

更精確的控制風險手段，從而造福社會公眾。此外，嚴格責任制度下雙方當事

人之訴訟成本（如律師費）皆將有所減輕。惟該制度可能會增加自駕車之成

本，蓋製造商將須負擔更多責任及義務，自亦將增加其營運成本並將其成本轉

嫁給消費者。過失責任制度則嘗試以適當之賠償震懾和懲罰適當的行為人，不

過，其舉證責任之要求較高，這將使法院較難做出判斷且將增加爭執雙方當事

人之律師費。不過，該制度之實施將壓低每輛車之成本及售價，蓋製造商將得

降低法律風險及成本，這將增加消費者購買自駕車之誘因（incentives）並提高

自駕車之銷量，從而隨著自駕車之普及亦將提高道路安全性（自駕車們其間具

協作溝通能力且本身安全性即高於一般駕駛人所駕駛之車輛）。不過，由另一角

度思考，若消費者為風險趨避者，則其亦可能因駕駛人承擔責任之風險較高，

而因潛在之推力選擇不購買自駕車。畢竟自駕車並未發展足夠成熟，於難以解

釋其決定之現在，若採較保守之嚴格責任，其實際優點主要係得緩解消費者對

承擔風險責任之恐懼，自駕車售價降低之考量反居於其次。 

第二款 責任成立要件 

美國之產品責任之原告亦須證明「有產品缺陷之存在」、「其缺陷於產品出

賣時即已存在」及「損害因缺陷而引起」。其中，第二個要件即缺陷存在時點應

以「產品流通」時為準，蓋隨科技日新月異之進步，越後面製造之產品，其安

全性自然越高，倘以「損害發生時」為準者，對產品製造者難謂公平325。第三

個要件即因果關係之問題，原則上應由消費者舉證證明之，然美國法判

例上亦有例外，如 Sindell v. Abbotts Laboratories 及其後之 Murphy v. 

Squibb 等，法院係以「市占率責任 326」（Market Share Liability）理論

將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轉換給被告 327，該理論將詳述於後續責任連帶

之章節。而第一個要件中之「產品缺陷」之定義及判斷標準，詳下述。  

壹、產品缺陷  

一、製造上缺陷 

所謂「製造上缺陷」，指製造者所製造之產品不符合製造者本身所設計之規

 
325 李英正，同註 48，頁 214、215。 
326 有譯為市場份額理論者，見李俊、劉夢雲，美國產品責任法中的市場份額責任規則及其啟

示，中州學刊，第 201811 期，頁 73，2018 年；吳尚恆，產品責任保險對企業風險管理重要性

之研究，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頁 31，2017 年 6 月。 
327 陳冠中、王凌亞，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司法新聲，第 133 期，

頁 23，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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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該瑕疵產品與其大量製造之其他產品不同。具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彙編

第三版規定，於產品製造者製造之產品偏離其「原始設計之規格」（Departure 

from Design Specifications）時，將構成製造上的缺陷，產品製造者應負嚴格責

任328。於此一「偏離其原始設計規格」之判准下，原告之舉證責任較寬鬆，蓋

其僅須以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證明異常產品具有缺陷即可；然倘產品之

故障推想係肇自於製造上之缺陷，如汽車或車輛製造之零件眾多，則原告常難

以直接證據證明製造缺陷而使上開判准難以運用；故美國法上另有「產品故障

理論」（Product Malfunction Doctrine）供原告於此際使用，原告得以情況證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之間接證據329證明產品製造上有缺陷。又應注意的

是，原告若欲主張「產品故障理論」，無需特別指出產品究係製造上缺陷抑或設

計上缺陷330。 

二、設計上缺陷 

指產品設計上有缺陷，使產品無法發揮其功能，以致原告受損害，然實際

上產品設計並不可能 100%安全，否則不啻於無限上綱，是否達到合理之安全

「程度」始為設計缺陷之爭點。美國法院就此之判准主要有兩個：「理性消費者

之期待」（Consumer Expectations Test）與「風險與效益分析原則」（Risk-Utility 

Test）331。「理性消費者之期待測試」顧名思義即指產品之設計倘不符合客觀上

之合理消費者所期待之安全性，該產品即屬設計上有缺陷之產品，為早期之主

流、美國法院於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時代下多有適用332。然現代科技愈趨

專業化，殊難期待「理性消費者」完全理解其中專業技術，故侵權行為法彙

編第三版第 2 條第 b 項333即明文採用「風險與效益分析原則」334取代「理性

 
328 吳淑莉，同註 99，頁 6。 
329 實務上之間接證據包含：（1）商品發生故障；（2）此故障乃於商品之正常使用中發生；

（3）並無因商品被修改或不當使用而致生商品故障之情事；見吳淑莉，同註 99，頁 6、7。 
330 此乃「侵權行為彙編第三版：商品責任」第 3 條之評論 b（comment b）所指出。See 

JAMES A. HENDERSON, JR. & AARON D. TWERSKI, PRODUCTS LIABILITY： PROBLEMS 

AND PROCESS, 189-190 （2011），轉引自吳淑莉，同註 99，頁 6、7，註 12。 
331 David G. Owen, Design Defects, 73 MO. L. REV. 291, 299 （2008），轉引自吳淑莉，同註

99，頁 8、9，註 14。 
332  Dominick Vetri, Order Out of Chaos： Products Liability Design-Defect Law, 43 U. RICH. L. 

REV. 1387 （2009），轉引自吳淑莉，同註 99，頁 8、9，註 15。 
333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Product Liability （1998） §2（b）： “A product： 

（b） is defective in design when the foreseeable risks of harm posed by the product could have been 

reduced or avoided by the adoption of a 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 by the seller or other distributor, 

or a predecessor in the commercial chain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omission of the alternative design 

renders the product not reasonably safe.”；即倘採合理之替代設計（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

可減免該商品之可預見損害時，系爭商品即具設計上之缺陷。 
334 學者有列出風險效用分析之 7 個衡量因素： 

（1）商品之實用性和可期待性—須對使用者和大眾有用。 

（2）商品之安全性。 

（3）替代產品之可用性—能滿足相同的需求，且不具不安全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70 

消費者之期待測試」做為設計缺陷之判准。若系爭產品之潛在風險（損害期望

值）超過產品製造人所須付出之預防成本，該產品即具設計缺陷。具言之，「風

險與效益分析原則」係以存在「合理的替代設計」（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之可能為前提335，蓋倘無其他可能的替代設計方案，法院自亦無從可

供權衡潛在風險與預防成本間之高低。而衡量二者高低時，應考量系爭產品本

身設計之良莠與否，且衡量標準不應僅考量經濟因素，倘產品所生之危害極

大，則「系爭產品之潛在風險」於衡量時應予其較高之比例336。此外，所謂

「替代設計」者，應以產品設計時為準，不得以後見之明認定系爭產品具有設

計欠缺陷。綜上可知，「風險與效益分析原則」更符合設計缺陷之內涵，即產品

本身不可能 100%安全，更重要的是，產品製造者須承擔其生產之產品所可能導

致之損害，如此亦符合經濟效益的取捨337。 

三、警告上缺陷 

警告上缺陷（warning defect）者，依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第 2 條第 c

項，指產品製造商本於其產品之危險源製造者身分且亦對產品本身特性足夠瞭

解，倘產品具可預見之危險338且消費者多欠缺對該風險之認識者，又警示標語

之成本小於潛在損害，該製造商即有義務於產品上加註適當（adequate）之警告

或指示，除以警告使消費者充分了解該產品具有何種風險外，亦得指示消費者

如何使用產品以避免該等風險轉為事故而獲得控制339。 

而關於產品警示適當（adequate）與否之判斷，應採合理標準，蓋縱警示密

密麻麻亦不必然得令產品達致 100%之安全性340。合理標準者，具言之，依侵

 
（4）製造商消除商品之不安全性而不損害其效用，或不提高成本而維持其效用之能力。 

（5）消費者在使用商品時避免危險之能力。 

（6）消費者對商品固有危險性及其可避免性的預期意識，因為公眾普遍了解商品的明顯狀況，

或存在適當的警告或說明。 

（7）製造商透過設定產品價格或以責任保險來分攤損失之可行性。See Sunghyo Kim, Crashed 

Software： Assessing Product Liability for Software Defects in Automated Vehicles, 16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307 （2018）. 
335 大多數的州法均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商品之設計有缺陷，應先證明合理的替代設計

（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See Aaron D. Twerski & James A. Henderson, Jr., 

Manufacturers’ Liability for Defective Product Designs： The Triumph of Risk-Utility, 74 BROOK. L. 

REV. 1061, 1079-1080 （2009），轉引自吳淑莉，同註 99，頁 14，註 33。 
336 吳淑莉，同註 99，頁 8、9，註 15。 
337 趙士瑋，同註 18，頁 35。 
338 所謂「可預見之危險」，亦涉及「科技抗辯」，蓋倘廠商無法於製造當時即可預見該危險，

則亦無可能為警示提醒消費者與使用者。雖曾有少數美國法院（如 Beshada 案）認為，縱屬科技

上未知之危害風險，製造者亦有警告義務；然現今多數法院及美國通說見解均認為，倘於此際仍

要求製造者須負擔警示義務，則對其而言不啻為不可能的任務，加諸其過重之財務負擔。見吳淑

莉，同註 99，頁 15-18。 
339 See Robert G. Knaier, An Informed-Choice Duty to Instruct? Liriano, Burke, and the Practical 

Limits of Subtle Jurisprudence, 88 CORNELL L. REV. 814, 818 （2003），轉引自吳淑莉，同註

99，頁 9，註 18。 
340 趙士瑋，同註 18，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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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第 2 條第 c 項評論，應審視警示內容之可理解性及警示

位置之醒目與否。美國實務上，適當警示應具備：1.其設計應能合理地期待能

吸引消費者之注意；2.其內容應易於理解且能公平地表明該產品所具有之具體

危害風險；3.其內容表達之強烈程序應與產品風險危害程度成正比341。另有疑

者為，零件製造商若其產品嗣後由他人整合成為較大之產品，是否仍就其零件

負擔標示警告義務？目前美國實務上多認為此種要求缺乏可行性，故採反面見

解342。 

四、召回義務 

美國法上除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第十一條將召回義務納入規範外（惟其

性質屬於過失責任），另有各州的「檸檬法」，倘消費者購入之新車，於一定期

限內，具一定瑕疵並經過修復而無法復原者，消費者得向當局申訴並由當局勒

令製造商換車或退款。又美國執行汽車召回的可能類型有二：（一）汽車或車輛

的裝備系統（含輪胎）不能完全符合美國聯邦機動車輛安全標準及（二） 車輛

或系統在使用過程中暴露出與安全相關的缺陷。前者即須視美國聯邦機動車輛

安全標準當前規定，而與本文無關故不贅；後者，則指車輛或系統於設計或製

造階段並未發現具有缺陷，且亦合乎美國聯邦機動車輛安全標準，然於使用中

卻發現「欠缺安全性之缺陷」，此時製造商有責任召回該汽車產品。所謂的「安

全性之缺陷」，指於同生產線、同型號之汽車系統均存在該缺陷，且該缺陷將威

脅及安全。 

貳、自駕車事故責任之成立難題 

首先，存在於自駕車之演算法系統倘具缺陷，該缺陷是否及如何被定性為

設計上缺陷、製造上缺陷或警示上缺陷，即為一棘手問題。現今自駕車所使用

之高階演算法系統係由前期嵌入之程式於感測路況後迅速作出決策，其作出之

決策不受駕駛人支配，甚至亦非程式設計師得解釋、預測或把控的，由此可推

論出其「不可預測性、不可解釋性」。又自駕車之演算法系統將依不同背景資訊

做出不同決策，甚至得於無數經驗中汲取教訓，做出更妥適決策，故有學者343

形容其已非「一項設計」，而是「不斷變化的無數項設計」。如此「不可預測」

 
341 Pavlides v. Galveston Yacht Basin, Inc., 727 F.2d 330, 338 （5th Cir. 1984），依學者指出，

Pavlides 案之法院所提出的此三個衡量指示或警告是否適當之表述最常被法院所引用，轉引自

吳淑莉，同註 99，頁 10，註 21。 
342 趙士瑋，同註 18，頁 36。 
343 Alfred R. Cowger, Liability Considerations When Autonomous Vehicles Choose The Accident 

Victim, 19 J. HIGH TECH. L. 1, 19-21（2018）. https：//cpb-us-

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https://cpb-us-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https://cpb-us-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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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斷變化」344的設計「們」，於製造缺陷之判斷上，根本無從得知所謂的

「原始設計之規格」，自難以此判斷製造上是否未符合「原始設計之規格」而具

製造缺陷345。於設計缺陷之判斷上，本文認為，第一個問題在於346，「風險與效

益分析原則」下損害期望值與產品製造人預防成本之計算，於自駕車隨時間與

環境變幻之特性下，自始即難以計算，且自駕車將大幅減少車禍發生率及損害

率，其所帶來之效益顯然大於所產生之風險，第二個問題則在於原告難以找到

產品流出市場時有無存在其他「合理的替代設計」，縱其找到其他車商之「專家

證人」，基於現今演算法之不可解釋性，該專家證人得否證明該替代設計將於相

同情況下做出更佳決策。甚至有學者347認為，自駕車之缺陷不應被歸類為製造

缺陷或設計缺陷，而應創設更適宜之新缺陷類型以為因應。又有認為，於學理

上新缺陷類型亦尚未發展成熟之此際，毋寧以美國法現今即存在之「產品故

障理論」（Product Malfunction Doctrine）為判准，原告僅須證明（1）

系爭產品發生故障；（2）該故障係於通常使用過程中發生的；（3）該

產品並沒有被改變或誤用 348。又儘管得益於科技之進步，演算法系統

軟體之記錄更易取得，然此情形可能更不利於消費者，蓋法院可能會

不願意僅基於間接證據而將責任歸於製造人，而會進一步期待消費者

提出更直接之證據。此外，產品責任之警示義務上，因自駕技術如操作不得

宜將致巨大危害，故製造商自須謹慎地確保消費者知道操作方法，如製作一指

導影片及操作手冊，並令消費者必須認真觀看甚至通過測驗始得上路。又如加

州法規要求「自駕車駕駛人須獲得特殊許可」及「車輛須具脫離自駕技術的設

備」349。 

 
344 因其不斷變化之性質，似將影響該演算法產品之「安全性」，故本文參考邱文聰副研究員之

意見認為，因曾經的「軟體」不會改變，故核發證照時，自得全面性審查及安全與否；然未來

之「有自主學習能力之軟體」將不斷變動，則其上市許可之核發得有兩種參考方式，其一為參

考美國 FDA 之可能作法，包含「SaMD Pre-Specification：預計會修正的地方」與「Algorithm 

Change Protocol：遇到風險應如何處理」；其二為參考飛航軟體，即每次修正都要重新申請許

可。見李建良等，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人工智慧與法律規範學術研究群，科技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研究群成果報告，邱文聰副研究員（中研院法律所）發言。檢自：https：

//infolaw.iias.sinica.edu.tw/wp-

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

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

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

%E6%9B%B4%E6%96%B0%E7%89%88.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345 除非係顯而易見之製造瑕疵，如系統完全無法使用、與其他為同款車型車輛有明顯差異，自

得直接判斷存在製造上瑕疵；See Alfred R. Cowger, supra note 343, 12-15 . https：//cpb-us-

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346 當然，仍可討論消費者期待測試，然因自駕技術仍處於發展中階段，消費者期望之「合理安

全性」將可能與時俱進而不斷變化，且殊難期待一般消費者得理解並預期出「合理而不違背最

新科技」之「合理安全性」，故不贅於本文。 
347 David C. Vladeck, Machines Without Principals： Liability Ru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9 

WASH. L. REV. 117, 146（2014）.http：//euro.ecom.cmu.edu/program/law/08-732/AI/Vladeck.pdf.  
348 Sunghyo Kim, supra note 334, 305. 
349 另外，該法規要求每輛車在碰撞發生前 30 秒以唯讀格式存儲自駕技術感測器數據，並保留

三年，且製造人須保留保證金之證明或留具自己保險之證明，金額為 500 萬美元，See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cpb-us-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https://cpb-us-e1.wpmucdn.com/sites.suffolk.edu/dist/5/1153/files/2018/12/Cowger-FINAL-174f0gc.pdf
http://euro.ecom.cmu.edu/program/law/08-732/AI/Vladec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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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鑒於自駕車演算法具有學習系統，故可能被認定為準法人350，該準法人

係以演算法逐漸獲取更多數據並逐漸運算出更加妥適之決策或解決方法，有疑

問的是，該「逐漸」之成熟過程中出現之決策缺陷，應即被認定為具有產品缺

陷嗎?雖然本文為保障消費者及使用人而基本已認定此屬產品缺陷，然若以自駕

車演算法屬於準法人之角度觀察，是否應將其視為未成年人，而以未成年人侵

權責任事件加以分析呢351?申言之，自駕車製造人有無可能抗辯演算法本身為獨

立法人格或具獨立之識別能力且其已盡監督義務或縱其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

免發生損害呢?本文認為，若欲減輕自駕車製造人之責任，此處或有深入討論之

空間。 

另外，「缺陷」之判斷，於倫理規範與使用者最佳利益間，可能存在利益衝

突，應如何解決?如此或過於抽象，茲舉一例，若自駕車行駛中，突自其側方衝

出行人一名，此時自駕系統判斷預設之事故因應方案（急煞或避開）因剎車距

離不足而仍將撞上行人，故選擇第二種方法，即透過點煞技巧後撞擊護欄致總

體人員傷亡降至最少。最後，自駕車成功阻止了乘客及行人之死亡風險，僅乘

客受輕傷352。本文認為，製造人若須同時遵守倫理規範與使用者最佳利益二大

設計原則始謂無「缺陷」，將對其過苛而殊難想像。而可能的解決模式係，企業

有告知義務353，以此說明使消費者認知自駕車有何等之設計上指導方針354。又

消費者原則上亦應認真接收並理解車商之說明資訊，則於此前提下，原則上消

費者應對倫理規範存在共識，若倫理規範與其利益衝突而使其受損，製造人所

製造產品縱係導致該損害之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其既係依倫理規範設

計規則，自亦無可歸責性。易言之，本文認為，倫理規範下，若與自駕車操作

人之利益相衝突，則自駕車操作人之利益應於此處退避而不得以此證明產品具

有缺陷，並向產品製造人索償。例外，消費者若其未仔細接收車商之說明資訊

者，得視為其具有對己義務之違反，若遇侵權事故者，即應衡量其與有過失，

使其不得向自駕車製造人主張設計規則違反消費者最大利益而使自駕車做出非

 
California Law, VEHICLE CODE - VEH §38750,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on, https：

//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VEH&sectionNum=38750 。 
350 見李建良等，同註 344，莊錦秀專案副教授（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回應問題之發言。 
351 Alfred R. Cowger, supra note 343, 1, 15-16.  
352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17, 144-45（2012）. 
353 或有論者質疑，消費者之認知存在問題，為何反而應由企業負擔責任及義務?本文認為，自

駕車製造人既係製造較高科技之產品，並於現在及將來，以此獲得不斐之營利，則自須承擔一

定之附隨義務。另一可能的規範方式則為，讓消費者享有「事前同意選擇權」之權利。不過，

實務執行上存在著不小的問題，即企業多係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供予消費者審閱，消費者僅得選

擇全有全無而無協商空間，且消費者倘不同意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企業將直接拒絕提供任

何服務（將影響使用服務品質），等於變相強制消費者必須被動接受，詳參陳禎憶、江曉萱、

鄭伊芳，《選擇同意（opt-in）？選擇退出（opt-out）？企業因應兩種不同制度設計注意事項》

（台灣），理慈律師事務所，檢自：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

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

taiwan?lang=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354 「自駕車設計者『必須』揭露碰撞系統中採用了哪些倫理考量！甚至其設計原則。如此自無

科技保密之問題。」，見李建良等，同註 344，陳弘儒助理教授（清大通識中心）發言。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VEH&sectionNum=38750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VEH&sectionNum=38750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Section.xhtml?lawCode=VEH&sectionNum=38750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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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利益消費者之決定，蓋消費者自己違反不真正義務，自應承受該方面之

權利減損及不利益。併予說明的是，自駕車操作人（本案中之受害人）於本案

例中仍得舉證證明因果關係等侵權要件後，向突然衝出之行人求償。 

另有學者355建議以法律上的當然過失 （negligence per se）取代缺陷之判

斷，或有謂對製造人之責任過苛，然本文贊同學者之主張，即較高歸責可能性

反倒將強迫製造人製造更安全自駕車或思考如何使自駕車之防護效果提高（透

過更詳盡的標示說明、給予給充足的駕駛人訓練…等）。此方案係基於法有明文

時，以此驗證製造人產品是否未能符合此法律明文規定之最低要求，倘未符合

者即得逕行認定製造人產品具有缺陷。 

第三款 責任免除事由-企業經營者之抗辯類型 

有別於一般侵權行為通用之抗辯事由，產品責任法亦發展出獨特之抗辯事

由。關於這些抗辯事由，美國學說上將其區分為無責任抗辯（僅介紹與題目特

別相關之科技抗辯）、消費者不當行為以及特別抗辯事由，而區分標準則係危險

究由何人所致356。 

壹、科技抗辯  

美國產品責任法中所謂「科技抗辯」，通稱為科技水平抗辯（state of art 

defense），定義上為「企業經營者設計或製造產品時，所存在之相關科學及技術

知識之層次」357。其類型上包含：不可避免之不安全（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

第 402 條 A 款評釋 K、第三版第六條評釋 F）、不可預見之危險（發展上危

險）、無法發現之個別缺陷（一定比例瑕疵品之存在，無法辨識或以經濟之方法

發現者）等358。其中，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第 402 條 A 款評釋 J 與 K 中，僅

提及對於「可預見之危險」應加以警告，對於「無法避免之不安全產品」及

「無法發現之個別缺陷」（適用上多亦認定為「無法避免之不安全產品」）則只

要 1、適當之處理，2、並附有適當的指示與警告，即非不合理之危險。雖有論

者認為此將造成產品責任退縮為過失責任基準而遭大力批評，然除侵權行為法

彙編第二版之評釋如此說明外，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亦仍維持與第二版相同

 
355 Jacob B. Jensen, supra note 281, 606. 
356 蔡立群，同註 323，頁 106。 
357 See Gary C. Robb,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Use of State of the Art Evidence in Strict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 77 NW. U. L. REV. 1, 4-5 （1982）; Frank J. Vandall, State-of-the-Art, Custom, and 

Reasonable Alternative Design, 28 SUFFOLK U. L. REV. 1193, 1193 （1994），轉引自吳淑莉，

同註 99，頁 11，註 23。 
358 馮震宇，美國產品責任法之發展—兼論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中的無過失責任（下），美歐月刊

第 9 卷第 6 期，121-123 頁，199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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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359。又針對「科技抗辯」之適用範圍，產品製造商不得就製造上缺陷之

案件主張「科技抗辯」，蓋製造缺陷者與當時科技無關，而僅得就設計上缺陷與

警告上缺陷之案件主張之。於設計上缺陷，「科技抗辯」係以產品製造時，設計

比系爭產品更具安全之產品的可行性作為判准；而於警告上缺陷，則以產品製

造時，產品所存有之風險是否為科學上具可知性360。 

貳、基於消費者行為之抗辯事由  

產品製造者消費者之不當行為（misconduct），除抵銷了被告之違法性，亦

阻卻「故意」侵權行為之主觀要件存在。且鑒於產品的製造商應僅就因產品合

理可預見之使用所造成的傷害負責，而不就無法預見之使用所造成的傷害負

責，故有減免產品製造者責任之可能。而與本文較有關之類型包含，消費者之

不當使用、與有過失、比較過失、自願承擔危險等態樣，以下就上開類型分別

簡介之361。 

一、消費者之不當使用抗辯  

美國法院於製造缺陷案件中認為，「可預見」之使用應以「消費者

預期」作為判斷標準，即以一般消費者購買產品時預期之使用方式判

斷案件中消費者有無不當使用該產品；然於警示缺陷中，對於消費者不當

使用產品得否排除警示義務，仍存在不同見解；有法院認為得降低或排除製造

人之警示義務，亦有法院認為，無論消費者行為適當與否，製造人皆應為警告

標示，否則即有警示缺陷362。 

二、消費者與有過失、比較過失抗辯  

消費者與有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抗辯，指「產品之缺陷」與

「消費者之過失行為」同時存在且均係肇使事故發生原因之一。侵權行為法彙

編第二版第 402A 條之注釋 n 中曾就其如何適用有所說明，然目前美國法院已

不採與有過失原則作為排除產品製造人之責任，而採用比較過失原則

（Comparative Negligence）以適當調整賠償金額。應說明的是，二者要件相同

僅效力不同，為相同抗辯事由發展上之延伸。具言之，與有過失者得排除所有

責任，而比較過失者，則僅得部分減免賠償責任363。美國已有 45 個州採用比較

 
359 洪羽柔，基因轉殖食品之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64 頁，註 

115，2002 年。 
360 吳淑莉，同註 99，頁 11、12。 
361 蔡立群，同註 323，頁 62。 
362 蔡立群，同註 323，頁 61、62。 
363 蔡立群，同註 323，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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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理論，比較過失理論又得依據效力上之差異區分為「純粹之比較過失」
364、「修正之比較過失」與「比較過失輕重方法」。三者內涵上之差異主要在

於，是否以 50%作為判斷「部分賠償」或「完全不賠償」之判准。採「純粹之

比較過失」之學者認為倘以 50%作為判斷「部分賠償」或「完全不賠償」之判

准，則可能有失公允；而採「修正之比較過失」與「比較過失輕重方法」之學

者，則認為若讓過失比例較大者得自過失比例較輕者取得賠償，殊難想像而不

合乎社會感情365。 

三、消費者自願承擔危險抗辯  

於美國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第 402A 條之注釋 n 末段有提及，指消費者

發現產品具有缺陷存在，並對產品之危險有所認識，卻仍然自願或不合理地繼

續使用缺陷產品之自甘冒險情形，因法律對自願承擔之行為無救濟必要，故產

品製造者得以此為由而免除責任。另應說明的是，消費者自願承擔危險與比較

過失間具有競合關係。若原告於個案中有影響損害發生之過失，則可以使用比

較過失作為抗辯事由；而若原告有重大過失或故意，則可適用自願承擔危險抗

辯，即兩者得因消費者主觀要件之差異而有類似層升之關係而可能同時發生並

出現競合之情形366。 

參、特別抗辯事由 -符合政府規範抗辯  

美國法下，與法規安全標準能否排除產品責任訴訟之議題有關的抗辯，有

所謂的「政府標準抗辯」（A Government Standards Defense）及「聯邦優先抗

辯」（The Federal Preemption Defense）367。其中聯邦優先抗辯者與本文相關度

較低，故本文不擬贅述368。而「政府標準抗辯」者，即產品製造者得否以其已

遵守政府所訂之產品安全標準主張其責任免除。美國實務上，多數法院均認為

縱合乎相關政府產品安全標準，亦僅得作為參考因素之一369，侵權行為法彙編

第三版第 4 條370亦肯定多數法院之判斷；然有州法（如密西根州及堪薩斯州）

 
364 阿拉巴馬州、哥倫比亞特區、馬里蘭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弗吉尼亞州均遵循之。See 

MATTHIESEN, WICKERT & LEHRER, S.C. , IMPUTING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OF 

DRIVER TO VEHICLE OWNER, available at： https：//www.mwl-law.com/wp-

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

VEHICLE-OWNER.pdf. 
365 蔡立群，同註 323，頁 65、66。 
366 蔡立群，同註 323，頁 67、68。 
367 蔡立群，同註 323，頁 87。 
368 若有興趣而欲詳細了解政府標準抗辯及聯邦優先抗辯，請參閱蔡立群，同註 323，頁 87-

92。 
369 王勢豪，同註 322，頁 135。 
370 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三版第 4 條「有關設計或未為妥適之警示瑕疵之責任：（a）若一產品違

反相關產品安全之法律或行政規定，該產品即具該法律或行政規定所欲減少之風險的瑕疵；

（b）若一產品符合相關產品安全之法律或行政規定，於認定該產品是否具備該法律或行政規定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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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若合乎州或聯邦之安全法規，即推定產品無缺陷371。 

肆、小結  

美國法上製造人所得抗辯之責任免除事由，有科技抗辯之無責任事由，此

事由之存在係因無論多麼先進產品必有不同程度上之危險存在，故訂定合理危

險之界線以避免產品製造人須為其完全無法避免之情形負責。另外，關於消費

者行為所可能影響之免責事由，依消費者主觀上之過失、重大過失或故意，得

區分為比較過失及自願承擔風險之等抗辯事由。自願承擔風險者，即消費者同

意承擔產品責任時，甚至已足得認為消費者主客觀上有故意介入損害發生之情

形，亦正因此侵權行為法彙編第二版認為此際得排除產品責任。特殊抗辯事由

中，涉及政府標準是否得作為衡量產品有無缺陷之標準，目前美國實務上多認

為，除符合適當之政府規範標準外，尚須為充足之警告，使消費者或使用人瞭

解產品之風險，方得主張符合規範抗辯372。 

自駕車時代下，倘製造人已通過文字提示（如說明書）、螢幕顯示、語音提

醒等方式警告使用者於下雪時應關閉自動駕駛模式，然使用者並未於開始下雪

後未關閉自駕模式而未即時接手車輛之控制，從而導致事故發生，製造人如何

主張免除或減輕其責任?本文認為，應先區分駕駛人或受害人於事故中受傷後之

求償。倘係駕駛人因自駕車系統所做之錯誤決策致傷或財產受損373，則製造人

於此際得抗辯的是，比較過失和消費者自願承擔危險抗辯。而若係受害人因自

駕車系統所做之錯誤決策致傷或財產受損，則製造人須與駕駛人負連帶責任，

僅係其得於賠付後向駕駛人內部請求分擔賠償。另可能的抗辯事由為「自願承

擔危險抗辯」，然本文認為，仍須視具體個案判斷，蓋也許使用者於下雪時仍不

關閉自駕系統即係因其無法在雪地中安全駕駛（視線模糊不清）而打算倚賴自

動駕駛技術，或難謂使用者「無視危險而自甘冒險」而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之

主觀心態，不過本文認為，該狀態下產品製造人至少得於證明駕駛人對危險有

所認識後，主張比較過失之抗辯374。 

 
所欲減少之風險的瑕疵時，應適切斟酌之；惟該情形並不排除該產品有瑕疵之法律上認定。」

引自王勢豪，同註 322，頁 136。 
371 王勢豪，同註 322，頁 135。 
372 蔡立群，同註 323，頁 106。 
373 不過若主張的是，該自駕車身價值貶損之問題，此涉及商品自傷是否亦被包含於消保法保障

範圍內之問題，通說認為消保法性質上屬侵權行為法而其處理範疇不包含純粹經濟上損失之商

品自傷問題，而應透過契約法上債務不履行（如物之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加以處

理。 
374 類似見解，See Steven Wittenberg, Automated Vehicles： Strict Products Liability, Negligence 

L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ILLINOIS BUSINESS LAW JOURNAL, available at： https：

//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

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last visited：2021/6/4），其亦認為比較過失理論得提高經濟福利，蓋

該理論允許損害分擔，得有效並公平地分配損失，且將鼓勵製造人於法院上公平解決紛爭而非

打算息事寧人地及時並有效地與消費者或受害人進行和解（若無該等比例上之衡量，一方敗訴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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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責任效果與責任分配方式  

壹、 責任效果 

首先，責任效果上，美國法之損賠類型因州而異，但通常存在財產上之損

害賠償（經濟損失，包含醫療費用、工資損失和同期收入等）及非財產上之損

害賠償（精神名譽上之痛苦或損失），不過許多州對後者規定法定上限。此外美

國法上亦存在懲罰性賠償，然僅於原告舉出明確而令人信服之證據證明被告具

惡意或故意之情形，原告始得向被告請求懲罰性賠償。不過，倘原告成功證明

者，其得請求之懲罰性賠償難以預估而將獲得巨額賠款，且被告若係產品製造

商，則其名譽亦將嚴重受損，故和解制度於大公司與小蝦米之訴訟紛爭中數見

不鮮375。 

貳、 責任分配方式 

一、 立法及實務 

又美國許多州已因侵權行為法之改革而限制甚至取消了連帶責任。取消連

帶責任者，運作上係依被告之責任百分比令各被告僅對該部分之損害負責，如

製造出瑕疵產品之製造商將比零售分銷商承擔更高之損害賠償責任百分比，約

28%的州屬於此種運作模式。而有 56%的州採修正之連帶責任，各州間之運作

方式差異可能很大，如有限制責任僅得擴及經濟損失376，亦有「僅於陪審團認

定（1）被告過失大於 50%時或（2）被告與共同被告之過失加總超過 50%時，

被告始負連帶責任。現僅剩 16%的州（如南卡羅萊納州）採純粹之連帶責任，

產品責任訴訟之各被告均應對全部損害負責377。 

 
即須負擔全額訴訟費用，故將使製造人更有可能選擇以和解方式解決紛爭），然此方式可能導

致公眾無法檢視製造商究竟於事件中有無可歸責性且不一定能使受害人得到妥適之補償。 
375大約 95％的人身傷害/產品責任訴訟在審判前和解，See Thomas Reuters, Practical Law, global 

guides, Country Q&A comparison tool, product liability, Q18,Q22, available at：https：

//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

?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last visited：2021/6/4）.  
376 See Thomas Reuters, Practical Law, global guides, Country Q&A comparison tool, product 

liability, Q23, available at： https：

//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

?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last visited：2021/6/4）. 
377 State-to-State Variability： Joint & Several Liability, SALDER Product Liability Insur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

wildly-from-state-to-state/（last visited：2021/6/4）.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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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說理論 

美國法上存在連帶責任之四種理論，該等理論得適用於不同場合以使傳統

侵權行為下原告對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適度減輕378。該四種理論包含：選擇責

任理論（Alternative Liability）、一致行動理論（Concert of Action）、企業責任理

論（Enterprise Liability）、市占率理論379（ Market Share Liability）。 

首先，Summers v. Tice 案（1948）第一次使用「選擇責任理論」

（Alternative Liability）。該案中，兩名狩獵隊的成員同時向同一方向開槍。原

告之眼睛和嘴唇都被射穿，但難以確定該兩名獵人中之何者槍擊了原告。法院

於本案件中即運用選擇責任理論，將舉證實際侵權人為何者之責任轉移

（shift）給被告，即倘被告不能舉證證明自己並非實際侵權人者，將承擔連帶

責任。 

次之，一致行動理論（Concert of Action）者，指其中一被告因其明示或默

示地同意與侵權行為人共同從事造成損害之行為，故其須對其他人之行為負擔

連帶責任。該理論中，原告須證明被告參與了共同計劃以實施侵權行為（可分

為協議一致及實質性協助兩種不同的行動協調理論），始得向該被告求償。 

又市占率理論（ Market Share Liability） 380，該學說於加州上訴法院審理

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 案381（1980）中有所應用。該理論係為解決侵權人

數眾多（共占「相當比例之市場占有率」382）且證據不足而無法查明實際侵權

人時，受害人難以獲償之困境，法院藉該學說使原告雖不知實際侵權人為何被

 
378 關濤，對高層建築墜落物致害案件中集體歸責問題的研究，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9 期，頁

127，2005 年 9 月。 
379 亦有翻為市場分擔責任（MARKET-SHARE LIABILITY）者，當某產品因不良損壞被告時，

得由該產品之所有製造廠依據出售當時各廠之市場占有率分擔應負之責任。此情形僅適用於產

品被確認對使用者造成傷害但卻無法追蹤確定製造者的情況下，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MARKET-SHARE LIABILITY，檢自：https：//www.ilosh.gov.tw/1245/1254/market-

share-liability/（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380 關於市場占有率理論更進一步之各州比較的參考 FindLaw Attorney Writers , Market Share 

Liability In DES And Lead Pigment Cases： Bridging The Gap： A Suggested Proposal To 

Apportion Liability In Lead Pigment Cases, available at：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

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last visited：

2021/6/4） 
381 即 DES 案，該人工合成之雌激素原係為解決孕婦不能分泌足夠雌激素致流產或早產之問

題，然嗣後研究報告表明該產品可能將導致女性罹患罕見癌症且將透過胎盤影響胎兒 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 , 26 Cal.3d 588, Stanford Law School, Rober Crown Law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s：//scocal.stanford.edu/opinion/sindell-v-abbott-laboratories-28157（last visited：2021/6/4）.  
382 為何要求被告應占「相當大的份額」?蓋法院認為被告的市場占有率越大，被告賣藥給原告

母親的可能性就越大。換言之，若市場上共有 200 家製造商，其中僅有十家遭到起訴。鑑於製

造商數量眾多，法院認為「很有可能」導致原告受損之產品並非該十家廠商所生產之產品。See 

Sheffet, M., Market Share Liability： A New Doctrine of Causation in Product Liabi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47（1）, 37-39. doi：10.2307/3203425（1983）. 

https://www.ilosh.gov.tw/1245/1254/market-share-liability/
https://www.ilosh.gov.tw/1245/1254/market-share-liability/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scocal.stanford.edu/opinion/sindell-v-abbott-laboratories-2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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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亦得針對一群產品製造商證明表面證據（Prima facie）383後向其求償。製造

商根據其於產品市場中的市場占有率承擔相應的責任。侵權責任法彙編第三

版：產品責任亦針對此有所論述，其提出 6 個考量因素供法院判斷是否適用該

理論，包含（1）產品具有通用性、（2）損害具長期潛伏性、（3）經原告多方查

找而無法確認何位被告之產品致其法益受損、（4）不存在可能導致原告法益受

損之其他原因、（5） 產品之缺陷與損害間具明確之因果關係、（6）有足夠的市

場占有率數據，以合理按比例分攤被告們之責任。此外，適用上該理論亦仍存

在不足之處，包含（1）所謂「相當比例之市場占有率」之界定不明384、（2）責

任方式不明確（即連帶責任或與否385）、（3） 「相當比例之『市場』占有率」

之範圍界定不明（無從確定相關市場之範圍，即難以做出界定）、（4）適用前提

之「可替代性」標準不明確386。 

最後一種類型之連帶責任為企業責任理論 （Enterprise Liability）者，第一

次被用於 Walkovsky v. Carlton 案。Hall v.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Inc.案
387後，法院甚至將該理論與「行業責任」畫上等號388。企業責任理論者，指某

特定行業389中有聯合控制風險能力390之製造商須共同為對其參與其中之所生之

 
383 常與 Res ipsa loquitur （'the thing speaks for itself'）相混淆，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prima 

facie 僅代表「初步足證事實可能發生但仍有待進一步審理之證據」（換言之，亦可能被推翻，

原告亦不一定得獲勝訴判決），而 Res ipsa loquitur 則指「待證事實」係如此之明顯、不言而喻

時，即無需再解釋。二者客體上及適用時機上皆有所不同。Cornell Law School, Prima facie,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rima_facie（last visited：2021/6/4）.  
384 法院僅論述應加入足夠數量的製造商以代表市場的「相當大的份額」而未表明須達多少比例

（僅敘明小於 75-80%），學說上建議為 50%，See Robinson （1982）, Multiple Causation in 

Tort Law： Reflections on the DES Cases, 68 VA. L. Rev. 725, n.53  
385 不過政策考量上，因該理論已於舉證責任做出有利於受害人之權益保護，故應於責任之承擔

上不會再向受害人利益傾斜，以免過分影響產品製造人之積極性。侵權責任法彙編第三版亦同

見解而認為市占率責任與連帶責任無法並存而存在邏輯上之矛盾，應係存在主客觀上之協同行

為時，始應存在連帶責任。換言之，侵權責任法彙編第三版亦認為適用市占率理論之案件，被

告應各自承擔責任而非承擔連帶責任。見李俊、劉夢雲，同註 326，頁 78。 
386 李俊、劉夢雲，同註 326，頁 74、75。  
387 該案中，發生了 18 宗爆炸事故致無數兒童受傷，然爆炸摧毀了事故中之產品，使實際之產

品製造商（實際侵權人）之身分無法獲知。原告起訴了整個產品製造商及行業協會，指控其皆

未於產品上貼警告標籤而負連帶責任。承審法院裁定，於以下狀況下，原告之訴有理由，包含

（1） 被告違反注意義務；（2）原告證明該群體之侵權行為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3）原告

優勢地證明（proved beyond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其受傷至少係因一名被告所致；

（4）該群體違反注意義務之「性質及時間」相似。FindLaw Attorney Writers,Market Share 

Liability In DES And Lead Pigment Cases： Bridging The Gap： A Suggested Proposal To 

Apportion Liability In Lead Pigment Cases, FindLaw, available at： https：

//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

bridging.html （last visited：2021/6/4） 
388 Wikipedia, Enterprise liability, available at： https：

//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last 

visited：2021/6/4）. 
389 或有學者稱為共享事業體（shared enterprise），See Jacob D. Walpert, , supra note 281, 1863, 

1881-82（2017）. 
390 如 Hall 案中被告們係共同遵守一行業安全標準，一般涉及主要製造商們之行業協會一齊訂

立之協議、慣例、標準等，該合作將影響行業安全標準及操作 SOP 而「有聯合控制風險能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rima_facie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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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賠責任承擔連帶責任。不過，該理論特別適用於少量個體（units）所組成之

行業，如五到十個生產者所組成。若適用於無數個體組成之分散式行業，則顯

然不合理，而應依市占率理論加以處理。 

三、 自駕車時代得考慮企業責任理論之責任分配方式，以更合乎整體社會福祉 

有學者391引用 David Vladeck 教授的見解認為，通說大多係以侵權行為法及

產品責任規範處理自駕車責任歸屬上之問題，而存在「缺陷類型」難以認定、

因果關係難以舉證證明之問題392，故其認為傳統上之法律處理模式已難套用於

自駕車責任歸屬問題上，應以共同事業責任理論（“common enterprise” 

liability393）之變體-「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Manufacturer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MER”）」解決此困境。具言之，「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

（MER）者，指一群為共同目標而努力之公司們（包含設計及製造自駕車之公

司，即包含零件製造商）須於發現缺陷致損害他人時連帶承擔責任，且制度設

計上應係強制性之保險形式394。其理論基礎在於風險分擔並使受害人之損害於

事故發生後必定受償，而不會讓受害人吸收科技發展所可能導致之風險及人身

損害。此外，「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MER）之賠償責任不包含懲罰性賠償 

（punitive damages）之責任，蓋於製造商之不法性過於嚴重而可能具故意或重

大過失之情形下，MER 倘須為製造商之不法性負擔賠償責任，將有失公平、甚

至間接地鼓勵製造商為此錯誤行為。 

又應注意的是，「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不應與其表親「企業責任

（Enterprise Liability）」相混淆，後者之適用前提為，無法確定實際應負責之企

業的身份時，對在同一危險行業中分別從事不同業務的企業課與集體責任

（collective liability）395，國內有文獻似有混淆二者概念396。不過，自駕車市場

主要係由各大車商及新創科技公司把持，其行業本身及其供應鏈雖係由許多個

體組成，然仍得以各大廠商（如 waymo、telsa 等）為代表而數量相對較少，故

 
力」。David A. Fischer, Products Liability-An Analysis of Market Share Liability, 34 Vand. L. Rev. 

1627 n.32（1981）. 
391 Kenneth S. Abrahama & Robert L. Rabin, Automated Vehicles And Manufacturer Responsibility 

For Accidents： A New Legal Regime For A New Era, 105 Va. L. Rev. 127, 145-147（2019）. 
392 David Vladeck 教授認為，現行法律建議的解決方案係由製造商承擔責任，並讓製造商以契

約法向其他潛在之責任人求償。但如果實際上無法確定事故原因，製造商將無合適之請求權基

礎向他人求償，故毋寧於參與建立和維護自駕系統的所有各方當事人之間分配責任可能更為公

平。當然，另一種解套方法係讓車輛本身承擔責任，如此則須假定法律願意賦予車輛法律上的

「人格」，並要求車輛獲得足夠的保險。See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29 n.39 . 
393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29 n.39 ; Common Enterprise Liability：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available at： http：//sinalawgroup.com/FTC%20Common%20Enterprise%20Liability.pdf 

（last visited：2021/6/4）. 
394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17, 129 n.39, 145-146 . 
395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17, 129 n.39, 146–147 . 
396 張湛，同註 29，頁 79-81。該文將上開介紹之企業責任理論與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揉合寫作

一團，然概念上二者截然不同。 

http://sinalawgroup.com/FTC%20Common%20Enterprise%20Liabi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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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駕車發生事故後不確定產品由誰製造或設計者，仍得適用企業責任理論
397。而企業責任理論者，係依各公司於產品供應鏈中之參與度，衡量其責任比

例398，易言之，此際係以「參與度」而非「過失程度」計算損害之分配399，故

有學者認為依企業責任理論，其將創造「更全面、更充分為所有人身傷害受害

者提供保護之手段」400。 

本文認為，對於自駕車於自駕模式行駛下所造成之人身損害，應得適用製

造商企業責任，從各家自駕車製造商徵收費用建置基金或購買保險或私人建置自留

風險（視應以政府主導或私人主導），連帶承擔最高限額401內之賠償責任。適用時

機則得參考學者見解，於高階自駕車市占率達 25%時即得開始適用402，蓋此際

過失責任制度及產品責任之「缺陷」之判斷將愈形困難403，而有此必要。又或

謂製造商企業責任乃一過苛之責任制度，本文認給予一定良性的壓力，反有助於製

造商及下游廠商於投資研發時，增加車輛迴避碰撞之功能、V2V 車聯網技術、高

精地圖之完善等，並將增加之研發成本反映到自駕車售價上，以降低負擔。此外，

亦有最高限額之限制，故負擔應不會如批評者想像般如此之重。且該制度對企業而

言，其所建立之基金或負擔之保費既存在可預見性，則亦將有助於該等企業之財務

穩定性。 

第三節 小結 

綜上所述，德國 2017 年之《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針對 SAE LV3、4 之

自駕車所需設備做出明確之要求，亦創設駕駛人的警覺及接管義務，並強制規

定數據應保留以供責任釐清之，而就保有人責任與製造商責任則基本上維持不

變。該修正案確值我國立法上參考，然亦應對其有所質疑，就其立法上之「自

駕車之預定用途」、「製造商之系統說明」、「立即」接手、「預留充足時間」、「顯

然情形下」等仍屬於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雖如上述中學者已就該等問題或多或

少於討論中有所補充，然仍殘存最重要的兩個問題-「預留充足時間」的接管問

題（Handover Problem）及「顯然情形下應注意」的駕駛人注意義務高低問題。

首先，就駕駛人與自駕系統的法律關係討論，有德國學者比喻認為此際駕駛人

 
397 以下前者文獻即係採企業責任理論解決方案，後者文獻則原則上以新理論-製造商企業責任

理論為其觀點，不過若製造商數量相對較少且存在須識別實際侵權行為人時，認為該理論亦有

適用，Jacob D. Walpert, supra note 281, 1881-82（2017）; See David C. Vladeck, supra note 347, 

117, 129 n.39, 146–47 . 
398 Jacob D. Walpert, supra note 281, 1881-82（2017） 
399 「從企業對活動參與度之角度，而非過失程度之角度，來看待事故法（accident law）係邁向

合理的資源分配制度的第一步」, See Jacob D. Walpert, supra note 281, 1881-82（2017）. 
400 Jacob D. Walpert, supra note 281, 1881-82（2017）. 
401 限額之討論，See Kenneth S. Abrahama & Robert L. Rabin, supra note 391, 161-162. 
402 Kenneth S. Abrahama & Robert L. Rabin, supra note 391, 127, 145-147. 
403 關於 MER 制度下，一般汽車與自駕車發生事故時應如何處理等詳細架構及更深入內容，

See Kenneth S. Abrahama & Robert L. Rabin, supra note 391, 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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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駕訓班教練404，具有監控行車狀況之注意義務，但該教練係基於其與學生之

有償契約法律關係及駕駛新手之潛在危險，而自然而然地推導出其注意義務。

惟自駕系統與駕駛人之法律關係較不明確，自駕系統亦已非新手，其所無法處

理之潛在危險更加特殊（相較於駕訓班新手所可能犯的錯誤，自駕系統所可能

犯的錯誤，則可能非一般人所得預見者），故仍非最適合類比之對象。此際或得

將自然人駕駛人與自駕系統二者，如共同駕駛人般得視為一個整體，而若將其

二者視作共同侵權人，則二者對交通事故則應承擔連帶責任，且應依因果關係

之比例確定各自之損賠責任範圍。 

再就駕駛人之注意義務為討論，有交通心理學研究顯示405，縱然駕駛人並

非長期轉移注意力（如看電影或睡覺）而持續性的關注行車狀況與交通路況，

然連續的自動駕駛易使駕駛人易對其產生信賴而放鬆警惕，因為過於依賴自駕

系統所做決策及判斷，導致一旦遇到緊急情形，駕駛人很難於短時間內迅速反

應過來。退言之，果若駕駛人得持續監視路況且並未放鬆警惕，其於遇到突發

狀況時迅速反應過來並接手駕駛車輛，其所採取之減速、剎車等反應措施，並

不一定比自駕系統所做出之判斷所致損害更小，若僅因其接手了車輛之控制，

即將交通事故之肇責原因歸於駕駛人，或有失公允406。況由另一角度思考，或

得謂須由駕駛人接管之緊急情形係因自駕系統之疏忽所致（也許一般情形下，

人們多會採取防禦性駕駛而不會捲入事故），而駕駛人接到自駕系統之接管提醒

後須立即反應而為適當處理，不啻於為自駕系統之缺陷為善後處理。或有謂駕

駛人若持續性監視路況，怎麼會放任自駕系統不以防禦性駕駛方式行駛於路

上；然本文認為，該想法過分地將行為觀察時點提前，如此課與駕駛人責任過

苛，且此時系統尚未將接管提醒告知駕駛人，駕駛人並無可能知悉自駕系統如

此操作之原因究係為何，也許自駕系統之計算已超出駕駛人其想像，故殊難期

待駕駛人得先一步地預判自駕系統的預判。因此，本文認為於設計接管規則及

駕駛人注意義務時，必須參酌駕駛人得預見和迴避損害結果可能性（蓋其始為

過失責任之核心概念）而由可非難性角度切入，且慮及上述外國立法例下責任

變遷之大趨勢（由駕駛人轉由製造商或供應鏈上之零件商等企業負責），再考以

德國 2017 年修正案下「顯然情形」之法律用語上的轉變、2021 年開放第四級

自動駕駛車輛上路之可能，因此，本文認為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或得適當

降低。或有謂自駕車時代下維持原先抽象輕過失之注意義務仍有其必要，蓋其

係最有可能阻止事故發生之人，倘僅因其駕駛之車為自駕車即得輕易免責，將

甚違人民法感情且違反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然本文認為，是否違反社會經濟

效益最大化仍處於兩說之間而可能有賴於法律經濟學領域學者相關研究，且駕

駛人係基於對自駕系統等級高低而為短期或長期不注意行車狀況之行為，其因

信賴自駕系統將採取適當措施而為之行為，應可歸類為可容許之危險。果若不

 
404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a.O.132, 453. 
405 Kenneth S. Abrahama & Robert L. Rabin, supra note 391, 161-162.  
406 田野、胡笛（2019），自動駕駛汽車致損的規範進路：守成與創新，中國應用法學，2019

年第 4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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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得適當調低自駕車駕駛人注意義務之本文見解者，本文認為如上述基於駕

駛人與自駕系統應視為一整體之概念，得於綜合考慮駕駛人行為之期待可能

性、避免可能性後，更加妥適地衡量駕駛人與製造人之責任比例，以適當緩和

並減輕駕駛人之責任。再關於駕駛人之接管時間，有研究表示，雖然給予駕駛

人接管車輛的時間越短，駕駛人的反應和決策所用的時間就會越短，但此際駕

駛人所做出之決策大多反將使情況惡化，因此該研究認為系統提示時間並不應

僅足夠駕駛人做出反應，尚必須使駕駛人有充足時間做出正確反應407。故本文

認為，若欲訂定適合而充足的接管時間，尚應參酌最新研究報告加以確定，該

等報告應盡量將駕駛人所可能為之行為（吃東西、讀報紙、睡覺等）模擬測試

後，歸納出最適接管時間以作為規範之參考。 

又關於保有人責任，於參考德國道路交通法下之保有人責任及美國加州、

康乃狄克州及密西根州等汽車所有人替代責任（不過其並非負無過失責任，而

僅負過失責任）、異常危險危險行為理論、佛羅里達州的危險工具原則後，本文

認為由過失責任與危險責任共構而成的侵權責任制度得更完美地實現侵權責任

制度目的-填補受害人損害，因此，最佳解決辦法係修訂新法或於現行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中將危險責任之請求權基礎及保險人賠付責任之規定併予修訂入

法，而自駕車相關定義則以專章或專法形式加以明確。退言之，若因其他考量

而無法為此立法者，則得適用民法第 191-3 條之規定，解釋上亦包含傳統車輛

與自駕車保有人責任，再觀諸該條本文及立法理由係與危險責任之歸責理論互

相契合408，而將其歸責制度追本溯源地改回無過失責任之危險責任制。或有謂

自駕車事故發生率將大幅降低而不符合異常危險或我國民法第 191-3 條之物之

危險實現的文義，然本文認為物之危險的判准除損失發生率之考量外，亦應考

量事故預防的成本及事故發生時損失大小，而自駕車得自主做出突破程式設計

師想像之決策，導致不可想像的、不可預測的風險發生，將致對該風險之預防

成本將大幅升高，自屬物之危險實現情形。具言之，參考學者見解409，自駕車

保有人得自車輛運行獲得運行利益、對於防免損害發生其具有優勢地位、受害

人於自駕車所致事故中可能受到巨大損害且由其負擔舉證責任將顯不公平；且

鑒於「利益危險一體論」和分配正義之考量，對於製造、控制特殊危險源之保

有人，雖其未違反行為義務（結果避免義務或危險避免義務），亦因該保有人由

特殊危險源獲得利益，而須承擔由危險源肇生之損害。因此，自駕車之使用自

屬我國民法第 191-3 條所謂之危險工作或活動。此外，本文認為保有人責任本

應納入傳統車輛所致侵權責任之損賠體系中以達成完整地填補受害人損失之侵

 
407 Gold, C., Damböck, D., Lorenz, L., & Bengler, K., “Take over!”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 

driver back into the loop?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57, 1939 – 1941（2013）;類似研究亦表示，給予時間愈短，將增加駕駛人緊張程度，

雖將縮短駕駛人切換時間，然該緊張情緒亦將對後續之駕駛行為產生負面影響，See Francesco 

Bella, Roberta Russo, A Collision Warning System for rear-end collision： a driving simulator stud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20, 2011, 679-681. 
408 楊佳元，同註 14，頁 103、104。 
409 陳聰富，同註 176，頁 61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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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任制之目的，如今自駕車時代即將襲來，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將有所

降低，此於現行侵權責任體系下或將使受害人權益保護有所減損，為使社會大

眾對於自駕車安全性的反彈聲浪降低並接納自駕車，吾人應把握自駕車發展此

一立法上之良機而將保有人責任制度一併入法。 

就產品責任者，雖然民眾可能對於自駕車得用 LIDAR 當 sensor 而可能對

其有更高的期待，惟外國立法例之借鑒上，並未觀察到德美兩國因此而調高自

駕系統之注意義務程度或範圍，而仍認為自駕車將與傳統汽車一同參與道路交

通，故其仍得適用於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之信任原則並做出決策。又就產品

責任成立要件中消費者須負擔舉證責任之「缺陷」，參酌外國學者見解，其多認

為自駕系統即使會自我學習，然仍未遵循程序開發人員欲先確定之規則而未脫

離製造人之掌握，故仍得要求產品製造人對該缺陷負責。另外，對於可能於倫

理規範與使用者最佳利益間存在利益衝突之產品缺陷，本文認為原則上使用者

最佳利益應有所退讓而不得認為符合倫理規範之自駕系統具有缺陷。又若自駕

車製造商以科技抗辯主張免責者，將致使消費者舉證存在數個巨大的困難，此

其一者為演算法之不可解釋性即令舉證上存在困難，其二者係自駕車產品本身

具相當高的複雜性及專業性，此將致消費者難以尋找無利害關係之專家證人；

因此，有學者即建議以法律上的當然過失（negligence per se）取代缺陷之判斷

而為本文所贊同（以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為請求權基礎得達致該學者所建

議之法律上的當然過失之效果），且本文認為，如同民法第 191-1 條之「推定因

果關係」要件得因採「請求權規範競合說」而影響及於消保法並使其得以適

用，此處之「法律上的當然過失」亦將因採請求權規範競合說而影響及於消保

法並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法律上的當然過失410」亦「取代」缺陷之判斷。

具言之，該方法係將「保護他人之法律」交由政府訂立，由政府訂立統一之規

格標準，以使消費者難以舉證而可能所須之舉證成本交由政府加以吸收，且此

方法除有使舉證責任適當減輕之優點外，亦將對於司法程序中雙方訴訟費用及

時間成本之減輕存在好處。再由製造商角度觀察，若於規定上愈統一判斷標

準，製造商愈有可能達成規定所應盡之義務，此一方法應有共創雙贏之利。併

提，缺陷之判斷上，若以製造商角度思考，其於訴訟策略上亦或得以對價平衡

之角度，主張其產品之缺陷符合契約上的對價平衡原則，而主張拒賠。責任性

質上，雖美國法下對於設計或警示缺陷有退縮向過失責任之趨勢，然本文仍認

為自駕車事故之製造商責任應適用無過失責任。或有謂如此嚴苛之責任除對製

造商不公平外，亦將因製造商須負擔過重的責任而扼殺創新的力量；然本文認

為，倘若製造商因而放棄開發研究，亦無庸擔心，市場上有更多的競爭者等著

取而代之，如此嚴格的責任制度反有助於促進製造商精益求精，研發出更卓越

之科技及更精確的控制風險手段以使產品更加安全，從而造福社會大眾。又製

造商於此等事件中，非無可置喙餘地，其得主張消費者不當使用、與有過失、

 
410 美國有些州之「法律上的當然過失」僅構成可反證之過失推定，然亦有些州則將其直接視為

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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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承擔危險，故本文認為基本之司法天平仍維持於一定平衡上。最後，就責

任分配上，本文綜採德國學者提出供應鏈理論及美國學者所提出之「製造商企

業責任理論（MER）」，而認為供應鏈上之零件製造商、軟體研發商等企業亦對

於缺陷致他人損害時連帶承擔最高限額內之賠償責任。或有謂該責任對製造商

實在過苛，然本文認給予一定良性的壓力，反有助於製造商及下游廠商於投資

研發時，增加車輛迴避碰撞之功能、V2V 車聯網技術、高精地圖之完善等，並

將增加之研發成本反映到自駕車售價上，以降低負擔。此外，亦有最高限額之

限制，故負擔應不會如批評者想像般如此之重。且該制度對企業而言，其所建

立之基金或負擔之保費既存在可預見性，則亦將有助於該等企業之財務穩定

性。併提，責任限額上，以德國法為例，其原則上人身損害之最高賠償金額為

500 萬歐元，甚至為使民眾接受自駕車而調高責任限額為 1000 萬歐元，而我國

長久以來之最高賠償金額則為 200 萬台幣。相比之下，我國之最高賠償金額顯

然過低，故本文認為，應藉此機會將一般車輛所致事故及自駕車所致事故之責

任限額與保險給付限額一併調整至妥適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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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駕車侵權事件之風險類型與保險需求 

第一節 自駕車侵權事件所涉及之損害風險類型 

第一項 既存風險 

既存風險者，包含硬體缺陷及駕駛人行為所造成之損害風險，其中，硬體

缺陷，多以現行規定加以解決即可，不過自駕車之硬體缺陷可能將因其複雜性

及專業性而與以往傳統車輛上的硬體缺陷有所不同（如感測器及行車紀錄器之

安裝位置或角度是否錯誤），且可資運用之訴訟策略及抗辯類型亦或將與以往常

見者有所不同（消費者不當使用、自我危險承擔等）。而駕駛人行為所致之損害

風險者，以現行交通法規加以規範即可，本文預料自駕車時代下自駕系統出現

缺陷而須負之責任增加，而駕駛人因駕駛行為所生之過失責任將相形減少，縱

另有自然人駕駛人因不熟悉自駕車操作方式而致其操作自駕車時出現過失之損

賠風險，然應仍較原所須負擔之「駕駛人行為所致損賠風險」更少。 

第二項 軟體故障相關風險 

軟體故障致損害發生之風險者，有研究分析認為將涉及的問題包含，如何

判斷軟體具有「缺陷」，即消費者得否主張基於其外行人之合理期待而主張軟體

不應而故障411?再者，自駕車製造商於抗辯上有無主張科技抗辯之空間?又若軟

體故障致損害發生者，應負責之主體為何者，即消費者究應向自駕車最終製造

商求償，抑或應逕向軟體研發商求償412? 

關於缺陷之判斷及科技抗辯主張之空間，此是否將對消費者（受害人）有

所不公，此或許得由事故資料記錄器（Event data recorder, EDR）檢驗證明產品

缺陷或以法律上之當然過失加以證明，其餘已如本文前述，故在此不贅。而就

責任主體之問題，2021 年德國道路交通法之修正即有針對全自動駕駛車輛（第

4 級）有所規範，其於該法第 1f 條第 3 項第 2 款中規定，自駕車製造商應對汽

車進行風險評估，並向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和主管機關提供證據，以說明其如

何進行風險評估及確保汽車的關鍵零件不受風險評估中確定的危險的影響；且

聯邦議院亦就該規定有所說明，認為製造商本身及車輛之系統說明皆須保證自

駕車所安裝的零件與系統須符合法律要求之規格。此外，德國亦於該法第 1f 條

 
411 Tatjana Evas, A common EU approach to liability rules and insurance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European added value assessment, Accompany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legislative own-initiative repor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at 25（2018）. 
412 I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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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自駕車保有人應確保對自動駕駛功能所需的系統進行定期

維護，換言之，其明文規定保有人對於自駕系統有維護義務。就違反的法律效

果，本文認為受害人或得依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2 項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向

自駕車製造商或保有人請求因其違反上開法條致損之損害賠償。另外，有疑者

為第 3 級自動駕駛車輛者，德國此次修法並未就其一併調整，本文認得參考上

開修法見解，亦應要求自駕車製造商或保有人具有上述之行為義務，若違反行

為義務者，則對所致事故負損賠之責。此外，等級 2 之自駕車亦可能出現軟體

瑕疵或感測器故障等問題，此際事故之受害人是否如等級 3、4 自駕車之受害人

般受到一定的保護呢?倘其未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且其亦未掌握自然人駕駛人

過失之證據，將必須進行曠日廢時的產品責任訴訟，始可得到充足的賠償，其

中似乎存在求償上的斷層而有受害人保護不周之虞。惟若如此解釋，除將有過

度擴大保障範圍之疑慮外，於侵權責任歸屬之問題上，等級 2 之自駕車似亦尚

非系統所主要介入者。本文認為，為顧全兩面向的擔憂，得給予限制性的保

護，如多數使用停車輔助系統者，將不再看後照鏡而單純信任其感測器，若感

測器失靈致該車撞上後方行人者，得將其納入自駕車保險之風險池(或基金)而

非原本的強汽險之風險池。 

第三項 網路連線錯誤相關風險 

網路連線錯誤之風險者，涉及自駕車侵權責任之釐清及與其他道路參與者

聯繫（V2V）相當倚賴網路上之數據傳輸，若出現網路連線錯誤可能將致車與

車之溝通出現問題而致車輛間未能取好安全距離、可能導致侵權事故責任無從

得到釐清。而有研究分析認為，若出現此種風險，應由何者且如何負責實乃一

大問題413。本文認為，應取決於自駕車製造商所提供之附加服務是否及於自駕

車之數據服務，若其自始保證網路之通暢、數據將有效地被上傳，則該自駕車

製造商自應對網路連線錯誤之風險負責，本文認其或屬不能釐清事故責任之對

己義務的違反，若有違反，且無從透過監視錄影器等間接證據證明事故之發生

係因駕駛人操作過失所致，則將推定該事故肇因於自駕系統之缺陷。不過，有

外國文獻414表示，依瑞典法律，所有涉及事故的個人都有權就網路連線錯誤所

生之損害獲得賠償；而在許多擁有風險制度的國家，駕駛人則將不會獲得相等

之保護。另 2021 年德國道路交通法之修正即有針對全自動駕駛車輛有所規範，

其於第 1f 條第 3 項及第 1e 條第 2 項第 10 款規定了自駕車製造商應提供足以確

保自動駕駛安全的通訊線路的證據，且全自動駕駛車輛本身應確保足夠安全的

通訊連結，特別是與技術監督間之通訊連結，並於安全通訊連結中斷或未經授

權訪問的情況下 ，應獨立地將汽車置於最小風險狀態。而違反義務之法律效

果，本文之推論如前項所述，故於此不贅。又對於該種風險，除自駕車製造商

 
413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5. 
414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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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能涉及基礎設施設置不全之可能，包含 WIFI 未能覆蓋、5G 基地台不

足等，倘可歸責的係基礎設施設置不周者，則責任主體或將轉換為政府，而非

自駕車製造商。 

第四項 網路犯罪相關風險 

網路犯罪之風險者，涉及自駕車性質（車輛之行駛可能被駭客遠端操控後

失控撞向他車）、資料及隱私保護（乘客個資可能遭駭客竊取後轉賣他人），而

成為自駕車時代最受人們重視的風險。相關問題包含，自駕車之使用人及所有

人是否有義務安裝防毒或資安軟體，且若其未遵守相關義務，是否將對該損害

風險負責?又或此應屬自駕車製造商自始保證範圍，其使用技術須夠先進以保護

自駕車免受駭客攻擊或惡意軟體病毒入侵，不過，如何證明其使用之技術具有

消保法上產品之「缺陷」亦為難題之一。 

就自駕車製造商之責任，有外國文獻415表示，自駕車製造商作為個人數的

控制者，原則上應依數據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下稱為 DPD）及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下稱為 GDPR）承擔責

任，然尚不清楚如果自動駕駛車輛的生產者是不是 DPD 或 GDPR 所指的數

據處理器的控制者，且是否應承擔責任。又 2021 年德國道路交通法之修正即有

針對全自動駕駛車輛有所規範，其於第 1f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於汽車整個開

發和運行期間，第 4 級自駕車製造商應向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Kraftfahrt-

Bundesamt）和主管機關證明，其與汽車相關的電子和電氣結構已受保護，以防

受到攻擊；於第 1f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作為製造商產品監控義務之一部，製

造商必須將於其車輛上檢測到操縱時立即通報聯邦汽車運輸管理局和主管機

關，並採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召回措施。 

第五項 程式設計選擇相關風險 

該等風險特指程式設計選擇「致損害發生」之責任，核心問題在於，自駕

車製造商何時、何條件下須對程式設計結果負責?程式設計是否得被視為「設計

上缺陷」?有文獻指出416，倘其被認定為「設計上缺陷」，設計風險抗辯（design 

risk defence）於法院上，對因此受損之第三人，有多大程度的適用餘地?此外，

該文獻亦說明417，於現行產品責任指令（Product Liability Directive, 下稱為

PLD）之架構下，自駕車製造商僅對可歸責於生產過程所生之缺陷負「因軟

體、網路和程式設計故障」造成之損害，若由於第三方行為（如駭客或維修人

員為不良操作）導致軟體或網路「損耗（wear and tear）」、故障或致自駕車損壞

者，不在 PLD 所涵蓋之責任範圍內。就此，本文已於前述提出，若消費者最佳

 
415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6. 
416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6. 
417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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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倫理規範之程式設計相牴觸者，則消費者之利益將有所退讓，而不應將

一己私慾危及社會公眾之安全。另外，本文認為程式設計之概念得以消費者之

風險偏好做更細緻的篩選，若為風險趨避者，則得以防禦性駕駛之概念進行程

式設計，此或為避免程式設計結果與消費者期待不符狀況之解決辦法，望此方

法得或多或少有助於解決爭端。 

第六項 小結 

綜觀上述，即使是頗為先進的歐盟的 PLD 及德國的最新立法亦仍將對新興

風險無法處理而存在不確定性。更何況若我國立法者長此以往地未提供任何解

決方案，將如文獻418所言，使「與生產本身無關的風險成本及科學上未知的風

險成本（如，自駕車製造商可能透過政府規範抗辯、科技抗辯，將該等科學上

未知的風險成本轉移由受害人以訴訟費用之形式負擔）」悉數由受害人（及其社

會或商業保險公司）買單，如此顯失公平，且將降低消費者對自駕車的信心。

故本文建議，對於上開所述新興風險所涉及問題，立法者應盡速參考外國立法

例進行討論並訂立相關立法及配套措施。 

第二節 自駕車侵權事件對保險制度之影響 

第一項 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影響 

責任保險者，為一承擔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人所須負擔之民事上損害賠償

責任風險之保險契約。有學者認為，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既屬責任保險制

度，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承保標的自應為上述之民事上損賠責任；然我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7 條規定者，為「保險人」之限額無過失責任而非創設

「加害人」之新型態侵權行為損賠責任，此規定將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與民法

體系下的侵權行為損賠責任脫鉤，或有不妥419。本文採之，認為本次自駕車對

於保險制度的改良，或為一併修正之機會，本文認為自駕車事故於立法上得參

考日本「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第 3 條及第 16 條，併於新制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或另修訂專法）下創設汽車保有人之新侵權責任，即對其賦予限額無

過失之危險責任，並強制其須就其損賠責任投保。此外，因自動駕駛車輛之性

質，自然人原須負擔之賠償責任應逐漸轉移由產品責任負擔，故得考慮創設新

類型之強制保險類型而令自駕車製造商、零件供應商及軟體設計商為投保義務

主體；或該等廠商繳納足夠之保證金作為補償基金之資金來源，以供受害人損

 
418 Tatjana Evas, supra note 411, at 27. 
419 葉啟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被保險人的保護－－一個立法政策上遺漏的視角，月旦民商

法雜誌，44 期，頁 42，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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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填補之保障。 

再就投保義務客體論之，原則上自駕車亦合乎公路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謂汽

車之定義，然細究自駕車之本質，其控制車輛之主體已漸漸由自駕系統取代，

而將與傳統上汽車有雲泥之別。本文建議我國仿德國道路交通法規定，立法上

對第 3 級、第 4 級自駕車為更明確之定義、內涵及要求，不過，於尚未立法的

現在，仍不妨將該等車輛列為應投保汽車範圍內，以免更生爭端。 

又就保險給付之請求權人討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3 條規定可

知被保險人並非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規定的請求權人，然此規定於自駕系

統所致之事故之情形下顯然不合時宜，該被保險人若於該事故中受傷甚至死

亡，自應獲得賠償。本文認為，立法上自然建議盡速修正請求權人之範圍，

以完整保障自駕車之受害人；然或亦得於立法尚未周全的現在，將客觀上

「未能掌握方向盤、未能控制車輛行駛或未得充足反應時間而掌握方向盤」

之駕駛人解釋成乘客，解釋如下。首先，第 5 級自駕車中駕駛人自得將其視

為乘客無疑，第 3、4 級自駕車之自駕系統若因自身缺陷而未將該要求及時

告知駕駛人而使其無控制車輛之機會者，自應賦予其乘客般之地位，而使其

亦得獲得保險給付。惟或有謂若駕駛人已接到自駕系統之要求但不握方向盤

者，亦得適用嗎?本文認為「未能」二字已將此情形排除，故若駕駛人已接

到自駕系統之要求但不握方向盤，則其並不得藉本文之解釋路徑將自己解釋

為乘客而成功獲得保險給付。 

再者，倘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經授權而修改軟體或未更新資安軟體致生

自駕車事故者，外國文獻認為保險人得以保險契約條款限制或排除原應負之

責任420。惟本文認為，應區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主觀上係屬於「故意或過

失」而未經授權修改軟體或未更新資安軟體；倘屬故意者，此本屬責任保險

上應予除外之主觀危險，即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而應以我國法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加以處理，如此除得使受害人獲得充足的保護，且

將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負終局責任而合乎公平正義421；而若其主觀上僅係因

過失而未為行為者，原則上仍應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護範疇，保險人仍

應為給付。 

又關於代位問題，承上述，本文綜採德國學者提出供應鏈理論及美國學

者所提出之「製造商企業責任理論（MER）」，而認為供應鏈上之零件製造

商、軟體研發商等企業亦對於缺陷致他人損害時連帶承擔最高限額內之賠償

責任，且新制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應強制令自駕車製造商、零件供應商、

軟體研發商等為自駕車責任險就上開最高限額之賠償責任投保，故本文認

為，於投保之最高限額內無代位求償之必要。而於限額外，本文認為基於自

然人駕駛人與自駕系統應如共同駕駛人般得被視為一個整體，故得將二者視

 
420 Legislation.Gov.Uk, UK Automated And Electric Vehicles Act 2018, Legislation.Gov.Uk,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8/enacted/data.pdf  （last visited：

2021/6/4）. 
421 葉啟洲，保險法，元照，7 版，2021 年 3 月，頁 437。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8/18/enacted/da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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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侵權人而對交通事故承擔連帶責任，且應依因果關係比例確定各自之

損賠責任範圍。此際，為自駕系統缺陷負責之自駕車製造商、零件供應商和

軟體研發商即為被保險人（駕駛人）之連帶債務人，而合乎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33 條所指之「第三人」422定義，因此，保險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 33 條向可被歸責之第三人代位行使被保險人（駕駛人）對第三人

之請求權。 

第二項 對任意汽車責任保險之影響 

任意汽車責任保險者，係承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之險額範圍外之賠償責任，

且其承保範圍併不僅止於人身傷害，亦及於財物損害，主要將受影響者有汽車

第三人責任保險及汽車車體損失保險。其中，就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有論者

認為因損賠責任將由駕駛人轉移至自駕車製造商之變遷而連帶影響任意汽車第

三人責任保險之保險利益423，進而將使傳統任意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之存在受

到質疑；不過，本文認為參酌德國研究424，高階自駕車將直至 2030 年代始將普

及，故保險公司短期內尚無庸對此問題過度擔心，且若未來得推行保有人責任

制度，則投保主體將係保有人而不生責任變遷之問題，更無影響汽車第三人責

任險之保險利益之問題。又倘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經授權而修改軟體或未更新

資安軟體致生自駕車事故者，外國文獻認為保險人得以保險契約條款限制或排

除原應負之責任。惟本文認為，應區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主觀上係屬於「故意

或過失」而未經授權修改軟體或未更新資安軟體；倘屬故意者，此本屬責任保

險上應予除外之主觀危險，即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應適用保險法第

29 條第 2 項但書而讓任意險之保險人毋庸為給付；而若其主觀上僅係因過失而

未為行為者，本文則認為，不應逕按外國立法例方式以除外條款之方式排除責

任，而應回歸該種條款之實質內容，該種條款實係要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或

不為一定行為，並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能否獲得該契約所提供之保險保護取決

於其是否遵守該特定行為之要求，依學者見解，此際應判斷其屬於將約定行為

義務包裝為除外責任之條款，實質上為我國法下之特約條款425。如此判斷具有

實益，實益在於若該條款得以除外條款之形式存在者，保險人得嗣後主張該危

險不屬承保範圍而免責，進而規避我國保險法第 68 條保險人須以解除契約方式

作為保險人免責之前提，且保險人主張亦將影響除斥期間的起算時點而間接影

響被保險人權利而使其受損，相較之下，將此條款定性為特約條款而非除外條

款，較有利於被保險人之權利保障。又任意險之附加條款，如駕駛人傷害保險

 
422 葉啟洲，同前註，頁 453。 
423 林昱廷，無人駕駛汽車保險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頁 118，2020 年 6 月。 
424 Prognos, Einführung von 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 in der Pkw-Flotte, available at： https：

//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

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last visited：2021/6/4）. 
425 葉啟洲，同前註，頁 217-218。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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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亦應隨之消彌，而轉由乘客責任險承擔此部分風險；如超額責任險之國道倍

增型，亦將因第四級自駕車可能較第三級自駕車更早實現而出現商機，保險人

應提前制定相關策略(調降保險費、調整精算模型等)以因應之。 

而就汽車車體損失保險，參考林榮泰副總經理426之意見，本文認為，保

險費多由頻率及幅度構成，雖然 ADAS 許多設備現已對肇事「頻率」之下降

有所助益(況未來自駕車所配備之設備更加精良，自更有助於下降事故發生

之頻率)，但若自駕車發生車體損失，損失之幅度亦將調高許多（因自駕車

本身造價昂貴），此二者間的拉扯，使保費的釐定存在不確定性，故本文認

為保費縱使有所調降，其下降的速度並不會如預期般快速。 

第三項 對產品責任險之影響 

本文認為，未來亦應要求產品研發及銷售業者等，為限額無過失之強制汽

車責任險之投保義務主體。因此，於汽車交通事故中，未來產品責任險的地位

或將如任意汽車責任險般，主要係就新強制汽車責任險之限額範圍外之賠償責

任承保。又本文認同德國學者提出供應鏈理論及美國學者所提出之「製造商企

業責任理論（MER）」，然僅止於限額內範圍始應將供應鏈上之零件供應商或軟

體研發商含括為責任主體，對於消保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則認有討論空間，

本文傾向不令其等對該損賠責任亦須負責。 

第三節 對保險業之建議 

本文預估短期內自駕車之發展仍以第 2 級自駕車為主，而得適用於現今制

度，故無疑問；而自駕車於中期之發展，自駕車製造商則將以鄉間道路、高速

公路亦得使用的第 4 級私人所擁有的自駕車為主，結合商用共享服務平台共同

推廣共享的第 3 級自駕車為輔427，長期則主要由自駕車製造商及共享平台共同

擁有自駕車所有權，並提供私人搭乘或租用服務。 

因此，短期內保險公司確實尚無庸擔心結構上將產生何等劇烈之變化；然

居安思危，本文仍建議基於所有人結構之變化及自駕車將使損失發生率降低之

影響，保險公司應衡估各該影響對其汽車責任險保費是否下降且下降程度如

何。應說明的是，對保險業而言，強制汽車責任險之辦理對其而言，更可能係

負擔而非獲利來源，故本文所指汽車責任險者，係指涉任意汽車責任險部分。

 
426 中研院法律所資訊法中心，自駕車發展應用與法律規範工作坊，頁 17，檢自：https：

//pse.is/3hbal4 （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427 本文如此推斷之理由，係因對於自駕車製造商而言，似乎先行建構較為單純的高速公路、鄉

間道路之高精地圖，且令自駕系統對之進行模擬演算，為較為貼近現實的可行辦法。對於城市

交通之繁雜，仍遠非目前自駕系統所得負荷，其中變數似尚非自駕系統所得預估。類似觀點，

參太平洋汽車網，L3 級變雞肋？德國通過 L4 自動駕駛法案，檢自：https：

//www.gushiciku.cn/dl/1ajR2/zh-tw（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pse.is/3hbal4
https://pse.is/3hbal4
https://pse.is/3hbal4
https://www.gushiciku.cn/dl/1ajR2/zh-tw
https://www.gushiciku.cn/dl/1ajR2/zh-tw
https://www.gushiciku.cn/dl/1ajR2/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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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謂，難道自駕車僅對保險業者帶來不利影響嗎?其實不然，危機亦為轉機，

保險公司得觀察本文上述所分析之新型態風險類型（包含網路保險、產品責任

保險、基礎設施保險），增設險種收取保費，或於原險種中精算收取更妥適之保

費(尤其如超額責任險之國道倍增型，將因第四級自駕車可能較第三級自駕車

更早實現，保險人應及早預作準備，始得更好地搶到此處商機)。不過，其中

基礎設施保險者，須視政府該責任主體是否將機會交由商業保險，其亦可能因

內部危險單位眾多或有足夠財力自行承擔危險，而以自己保險

（Selbstversicherung, self-insurance）之方式將危險完全自留而不假保險人之手

分散風險428。此外，自駕車製造商或亦將選擇如上述之方式而將風險自留於公

司中，除其亦具有內部危險單位眾多或有足夠財力自行承擔危險之特性外，其

亦得以大數據429及其經驗計算出自駕系統所將生事故之損失發生率及損失幅度

而更精確地精算出所須之保險費率等，且得以自駕車價格轉嫁由消費者負擔。

因此，本文建議保險公司須對此未雨綢繆、預作打算，或得考慮如何設計單一

保單承保所有自駕車所涉風險430，另得與自駕車製造商、軟體供應商接洽合作

事宜，透過給予一定保費上的優惠，交換其享有的大數據資源，以建構更精確

的精算模型。 

  

 
428 葉啟洲，同註 421，頁 10。 
429 本文預估自駕車製造商大概率地不會將此數據資料共享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可能得透過合

作方式取得資料、或間接地以其被保險人-所有人之數據主體的身分向自駕車製造商請求數據資

料。 
430 此種化繁為簡的方式有其優點，即對於人民而言，其請求保險給付將變得迅速而簡便。或有

謂就此可能將生之疑慮為，是否將有違「危險同一性」之要件而將面臨不同危險之人置於同一

風險池中，如無論駕駛人過失或自駕系統故障，保險公司皆將理賠者，其二風險來源有異而並

非「相同」危險。然本文認為，若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面臨許多具有關聯性或類似性危險，須選

擇訂立複數保險契約以為因應，此僅徒增當事人間之交易及時間成本，況如此亦得間接擴大危

險共同體成員，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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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文建議-代結論 

無論觀察自駕車市場已進入戰國時代、群雄並起的狀態，抑或觀察各國政

府針對自駕車法制制定的積極程度，均可看出自動駕駛的前景為各方所看好。

為爭奪這塊利基市場，我國政府的立法上及保險業亦應為更積極的應對措施。 

第一節 立法建議 

第一項 駕駛人責任 

將自然人駕駛人與自駕系統視作共同侵權人，對交通事故則應承擔連帶責

任，且應依過失比例確定各自之損賠責任範圍；又參酌駕駛人之期待可能性及

避免可能性，並考以德國 2017 年修正案下「顯然情形」之法律用語上的轉變，

自駕車駕駛人之注意義務標準或得考量適當調降；系統應依最新研究結果給予

駕駛人適合且充足的接管時間，而非僅以結果即謂其已給予駕駛人足夠時間。 

第二項 保有人責任 

保有人之危險責任者，鑒於「利益危險一體論」和分配正義之考量，對於製

造、控制特殊危險源之保有人，雖其未違反行為義務，亦因該保有人由特殊危險源

獲得利益，而須承擔由危險源肇生之損害，故應以自駕車之相關立法為契機，一

併為相關立法，透過法律解釋僅為變通之道而非長久之道。又關於高階自動駕

駛車輛，吾人得仿德國最新立法，令保有人除應確保對自駕系統進行定期維

護、亦有義務確保該自駕車遵守其他非針對駕駛車輛之交通法規；此外，亦得

為「技術監督人員」之類似立法，蓋高階自動駕駛之操作或將過於複雜，殊難

期待一般民眾得知悉一切操作方法。 

第三項 製造人責任 

關於自駕車製造商之無過失責任之責任成立要件，「缺陷」之判斷建議以法

律上的當然過失取代，如此有助於消費者舉證責任減輕、產品製造人亦對於統

一之責任判斷標準得有所準備，避免雙方之法律風險增加，而共創雙贏局面；

「因果關係」上，於請求權人為消費者時，因民法第 191-1 條與消保法第 7 條

乃請求權規範競合之情形，而使民法第 191-1 條因果關係之推定效果亦及於消

保法而使消保法亦得適用。責任性質上，雖美國法下對於設計或警示缺陷有退縮

向過失責任之趨勢，然本文仍認為自駕車製造商責任仍應適用無過失責任。或有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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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嚴苛之責任除對製造商不公平外，亦將因製造商須負擔過重的責任而扼殺創新

的力量；然本文認為，倘若製造商因而放棄開發研究，亦無庸擔心，市場上有更多

的競爭者等著取而代之，如此嚴格的責任制度反有助於促進製造商精益求精，研發

出更卓越之科技及更精確的控制風險手段以使產品更加安全，從而造福社會大眾。

再就責任分配上，本文綜採德國學者提出供應鏈理論及美國學者所提出之「製

造商企業責任理論（MER）」，而認為供應鏈上之零件製造商、軟體研發商等企

業亦對於缺陷致他人損害時連帶承擔最高限額內之賠償責任。 

第四項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修正方向 

就現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本文認為，（1）應仿德國道路交通法規定，

立法上對第 3 級、第 4 級自駕車為更明確之定義、內涵及要求；（2）依現行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3 條，請求權人不包含被保險人，然自駕系統亦可能致被

保險人於事故中受傷甚至死亡，故應盡速修正請求權人之範圍，以完整保障自

駕車之受害人；（3）倘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經授權而修改軟體或未更新資安軟

體致生自駕車事故者，應區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主觀上係屬於「故意或過失」

而未經授權而修改軟體或未更新資安軟體；倘屬故意者，此本屬責任保險上應

予除外之主觀危險，即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而應以我國法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加以處理；而若其主觀上僅係因過失者，本文則認為，不應

逕按外國立法例方式以除外條款之方式排除責任，而應認為此實質上為我國法

下之特約條款；（4）就代位問題，因本文綜採供應鏈理論及製造商企業責任理

論，而認為供應鏈上之零件製造商、軟體研發商等企業亦對於缺陷致他人損害

時連帶承擔最高限額內之賠償責任，故認為於限額內，無代位求償之必要，限

額外，基於自然人駕駛人與自駕系統應如共同駕駛人般得被視為一個整體，故

得將二者視作共同侵權人而對交通事故承擔連帶責任，且應依過失比例確定各

自之損賠責任範圍。此際，為自駕系統缺陷負責之自駕車製造商、零件供應商

和軟體研發商即為被保險人（駕駛人）之連帶債務人，而合乎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33 條所指之「第三人」，此際保險人自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33 條

向可被歸責之第三人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5）責任限額上，

以德國法為例，其原則上一般車輛所致人身損害之最高賠償金額為 500 萬歐

元，甚至為使民眾接受自駕車而調高責任限額為 1000 萬歐元(不過保險給付金

額則尚未隨之調高而仍係 750 萬歐元)，而我國長久以來之強汽險給付限額則為

200 萬台幣(總和 220 萬台幣)。相比之下，我國之最高賠償金額顯然過低，故本

文認為，應藉此機會將一般車輛所致事故及自駕車所致事故之責任限額與保險

給付限額一併調整至妥適數額。 

第二節 保險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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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之應對上，本文則建議，保險公司須對自駕車所將發生的新型態風

險（包含上述之軟體故障風險、網路連線錯誤風險、網路犯罪風險、程式設計

選擇風險）未雨綢繆、預作打算，如考量如何設計單一保單承保所有自駕車所

涉風險、增設新險種或修正現有險種之精算模型以收取更合理保費，並得與自

駕車製造商、軟體供應商接洽合作事宜，透過給予一定保費上的優惠，交換其

享有的大數據資源，以建構更準確的精算模型，以避免自駕車製造商將透過自

己保險之方式將危險完全自留而不假保險人之手分散風險。 

最後，本文認為，法律應盡量與時俱進，即法律與技術齊頭並進，而非使

法律成為技術的絆腳石，故雖本文提出供應鏈理論及法律上之當然過失等概

念，然並非欲造成技術上之阻礙、甚或站在抵制自駕車之立場，純係因倘新技

術市場化時，相關法律機制不夠周全，無法處理企業經營者所可能面臨之風

險，反倒扼殺產品之市場性。換言之，本文提出如此見解，實係希望得事先排

除投入者所可能會面臨到之法律風險，除節約其可能所須負擔之訴訟成本外，

亦冀得有效於事前使科技運用上之糾紛不致產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99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一) 書籍 

1.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自版，六版，2015 年 6 月。 

2. 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8 月。 

3.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團法人台大法學基金會編譯，德國民法

（上）總則編、債編、物權編，修訂二版，臺北：元照，2016 年 10

月。 

4. 張新寶審校、焦美華譯、Cristian V. Bar 著，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

（下），2003 年 2 月。 

5. 郭麗珍，產品瑕疵與製造人行為之研究-客觀典型之產品瑕疵概念與產

品安全注意義務，神州圖書出版，初版，2001 年 6 月。 

6.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二版，自版，2018 年 9 月。 

7. 葉啟洲，保險法，元照，7 版，2021 年 3 月。 

 

(二) 專書論文 

 

1. 王澤鑑，第三人與有過失與損害賠償的減免，載：民法學說與判例研

究（一），頁 63，2009 年 12 月。 

2. 黃明陽，淺論發展上危險之責任，載：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一輯，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1995 年 6 月。 

3. 詹森林，消保法有關商品責任之規定在實務上之適用與評析，載：民

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三），自版，2003 年 8 月。 

4. 劉春堂，論商品之瑕疵，氏譯著，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法，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2000 年 11 月。 

 

(三) 期刊論文 

 

1. 陳瑋佑、沈冠伶譯、Peter A. Windel 著，舉證責任─基本原則與其於消

費者法上之作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248 期，頁 184-194，2016 年 1

月。 

2. 吳佳琳，初探人工智慧的民事法律責任－從歐洲議會機器人民事法律

規範建議開展，科技法律透析，第 32 卷第 1 期，頁 66-68，2020 年 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0 

月。 

3. 吳從周，臺灣商品責任之實體與程序主要爭議現況──特別聚焦檢討

舉證責任分配之實務案例，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 期，頁 69-97，2013

年 3 月。 

4. 吳淑莉，從美國商品責任法論我國消保法商品責任之客觀歸責事由，

中原財經法學，第 35 期，頁 1-46，2015 年 12 月。 

5. 李俊、劉夢雲，美國產品責任法中的市場份額責任規則及其啟示，中

州學刊，第 11 期，頁 73-78，2018 年。 

6. 李英正，論消保法上商品責任之危險議題，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0 輯，

頁 203-226，2007 年 2 月。 

7. 汪信君，自駕車時代汽車責任保險之應有風貌，月旦法學雜誌第 288

期，頁 58-66，2019 年 5 月。 

8. 洪德欽，歐盟自動駕駛車之發展策略與法律規範，歐美研究，第 50 卷

第 2 期，頁 349-431，2020 年 6 月。 

9. 張韜略、蔣瑤瑤，德國智慧汽車立法及《道路交通法》修訂之評介，

德國研究，卷 32 第 3 期，頁 68-80，2017 年。 

10. 許政賢，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的創新與挑戰－－二十週年的反思，月旦

民商法雜誌，第 45 期，頁 38-55，2014 年 9 月。 

11. 許耕維、蕭代基，過失責任標準經濟分析之再省思，經濟研究，40 卷

2 期，頁 181-199，2004 年 7 月。 

12. 郭麗珍，商品責任與商品製造人責任規範之整合，法令月刊，第 68 卷

第 6 期，頁 30-55，2017 年 6 月。 

13. 陳忠五，醫療事故與消費者保護法服務責任之適用問題（下），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第 36 期，頁 31-62，2002 年 7 月。 

14. 陳忠五，二 00 三年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與服務責任修正評論-消費者保

護的「進步」或「退步」?-，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0 期，頁 24-69，

2003 年 9 月。 

15. 陳冠中、王淩亞，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責任成立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

司法新聲，第 133 期，頁 17-37，2020 年 3 月。 

16. 陳聰富，歐陸法嚴格責任立法與我國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檢討，國立

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0 卷第 2 期，頁 569-628，2011 年 6 月。 

17. 曾品傑，論消費者保護法上之服務責任—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評析，財

產法暨經濟法，第 12 期，頁 53-113，2007 年 12 月。 

18. 黃心怡，英美侵權行為法概論，月旦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154-

166，2011 年 2 月。 

19. 黃立，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與服務責任（一），月旦法學教室，第

8 期，頁 68-78，2003 年 6 月。 

20. 黃立，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之商品與服務責任（二），月旦法學教室，第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1 

10 期，頁 75-88，2003 年 8 月。 

21. 黃立，德國民法損害賠償規範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第 93 期，頁

57-118，2006 年 10 月。 

22. 黃銘傑，自駕車對現行汽車事故法律責任之挑戰與回應，月旦法學雜

誌，第 288 期，頁 51-57，2019 年 5 月。 

23. 楊佳元，危險責任，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7 期，頁 87-119，2005

年 12 月。 

24. 楊崇森，美國侵權行為法之理論與運用，軍法專刊，59 卷 6 期，頁 1-

51，2013 年 12 月。 

25. 葉啟洲，德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法律性質及第三人直接請求權之構

造，風險管理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5-34，2009 年 6 月。 

26. 葉啟洲，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中被保險人的保護－－一個立法政策上

遺漏的視角，月旦民商法雜誌，44 期，頁 35-55，2014 年 6 月。 

27. 詹森林，消費者保護法增訂及修正條文要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5 期，頁 209-215，2003 年 4 月。 

28. 詹森林，非財產上損害與懲罰性賠償金，月旦裁判時報，第 5 期，頁

32-39，2010 年 10 月。 

29. 詹森林，消費者懲罰性責任之過失應否限於非重大過失?-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97 年上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之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4

期，頁 50-59，2010 年 8 月。 

30. 劉彥伯，論自動駕駛車輛事故於我國之過失侵權責任－以德國道路交

通法 2017 年修正為借鏡，科技法律透析，第 32 卷第 7 期，頁 38-

52，2020 年 7 月。 

31. 潘俊良，自駕車之發展與挑戰—以德國法制為借鑑，科技法律透析，

第 30 卷第 12 期，頁 48-72，2018 年 12 月。 

32. 蔡孟彥，自駕車之道路交通法規的現在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第

288 期，頁 67-72，2019 年 5 月。 

33. 簡資修，過失責任作為私法自治之原則，北大法律評論，第 15 卷 1 

輯，頁 155-173，2014 年 3 月。 

34. 羅俊瑋，人工智慧發展對海商法修正影響之初探，全國律師第 23 卷 8

期，頁 21-38，2019 年 8 月。 

35. 蘇惠卿，自危險責任之生成與發展論民法第 191-3 條，第 19 次民法研

討會，法學叢刊，第 181 期，頁 171-193，2001 年 1 月。 

36. 賴煥升，論損害賠償因果關係－兼評比例因果關係之適用可能性，全

國律師，第 23 卷第 10 期，頁 43-62，2019 年 10 月。 

37. 游進發，違規併排－過失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202 期，頁 73-78，2019 年 8 月。 

38. 陳聰富，共同侵權之責任分擔：兼論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79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2 

號民事判決，法令月刊，第 64 卷第 1 期，頁 1-24，2013 年 1 月。 

 

(四) 博碩士學位論文 

 

1. 王勢豪，論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責任及服務責任之可合理期待安全性，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 

2. 吳尚恆，產品責任保險對企業風險管理重要性之研究，銘傳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 年 6 月。 

3. 林宗穎，被害人與有過失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9 年。 

4. 林怡璇，商品責任理論與實務，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年 1 月。 

5. 林美惠，侵權行為法上交易安全義務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0 年。 

6. 洪羽柔，基因轉殖食品之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2 年。 

7. 洪暄毅，自動駕駛車輛對台灣保險制度之影響-比較法之研究，中正大

學財經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6 月。 

8. 張湛，人工智慧系統使用者之民事責任－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中心，國

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9. 張譯文，論商品安全性欠缺，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10. 董啟忠，自動駕駛車輛交通事故侵權責任之研究，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5-46，2018 年 7 月。 

11. 趙士瑋，人工智慧產品侵權責任之研究：以自動駕駛車為中心，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6 月。 

12. 蔡立群，論現代產品責任法抗辯事由─以美國法之瑕疵類型為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3. 蕭雅毓，論產品責任中產品瑕疵之判斷與舉證責任之分配―以民法第

一百九十一條之一與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5 年。 

14. 鍾采玲，自動駕駛車之風險與保險需求－以責任歸屬為中心，政治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1 月。 

 

二、外文文獻 

 

 

(一) 專書論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3 

Moreillon M. （2017） HIGHLY AUTOMATED DRIVING – Detection of 

the driver’s hand on and off the steering wheel for ADA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In: Pfeffer P. （eds） 7th International Munich Chassis 

Symposium 2016. Proceedings. Springer Vieweg, Wiesbaden. 

https://doi.org/10.1007/978-3-658-14219-3_34 

 

(二) 期刊論文 

 

1. Abbott, Ryan Benjamin, The Reasonable Computer: Disrupting the 

Paradigm of Tort Liability （November 29, 2016）.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86, No. 1, 2018 

2. Adam Rosenberg,  Strict  Liability： Imagin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Autonomous  Vehicles,20TUL. J. TECH. & INTELL. PROP. 205-224

（2017）. 

3. Alexander Schmid und Ferdinand Wessels, Event Data Recording für das 

hoch- und vollautomatisierte Kfz – eine kritische Betrachtung der neuen 

Regelungen im StVG,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0, 357-364

（2017）. 

4. Alfred R. Cowger, Liability Considerations When Autonomous Vehicles 

Choose The Accident Victim, 19 J. HIGH TECH. L. 1-60（2018）.  

5. Antonio Davola, A Model for Tort Liability in a World of Driverless Cars: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Upcoming Technology, 54 Idaho L. Rev. 

591-614 （2018）. 

6.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utonomes Fahren. 

Haftungsverschiebung entlang der Supply Chain? Teile 1,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9, 449-454 （2016）. 

7. Benjamin von Bodungen und Martin Hoffmann, Autonomes Fahren. 

Haftungsverschiebung entlang der Supply Chain? Teile 2,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9, 503-509 （2016）. 

8. Brodsky, J.S.. Autonomous Vehicle Regulation: How an Uncertain Legal 

Landscape May Hit The Brakes on Self-Driving Cars.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1, 851-878 （2016）. 

9. Carsten König, Die gesetzlichen Neuregelungen zu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0, 124-128（2017）. 

10. Christian Huber, Anhebung der Haftungshöchstbeträge bei 

teilautomatisiertem Fahren in § 12 StVG ohne Anpassung der 

Mindestdeckungssumme der Kfz-Haftpflichtversicherung Teil des 

modernsten Straßenverkehrsrechts der Welt, allgemeines Lebensrisiko oder 

gesetzgeberische Panne?,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0, 545-548

（2018）. 

11. Christian Solmecke und Jan Jockisch, Das Auto bekommt ein Update! – 

Rechtsfragen zu Software in Pkws - Zulassungs- und Haftungsfragen zu 

softwarebasierten Fahrzeugsystemen, Multimedia und Recht 6, 359-364

（2016）. 

12. David A. Fischer, Products Liability-An Analysis of Market Share Liability, 

34 Vand. L. Rev. 1623-1662（1981）.  

13. David C. Vladeck, Essay, Machines Without Principals: Liability Rul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9 WASH. L. REV. 129-150（2014）. 

https://doi.org/10.1007/978-3-658-14219-3_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4 

14. David King, Putting The Reins On Autonomous Vehicle Liability: Why 

Horse Accidents Are The Best Common Law Analogy, 19 N.C. J.L. & 

TECH. 127-159 （2018）. 

15. Francesco Bella, Roberta Russo, A Collision Warning System for rear-end 

collision: a driving simulator stud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20, 676-686（2011）. 

16. Gold, C., Damböck, D., Bengler, K., & Lorenz, L.. Partially Automated 

Driving as a Fallback Level of High Automation（2013）. 

17. Gold, C., Damböck, D., Lorenz, L., & Bengler, K.. “Take over!”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 driver back into the loop?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Annual Meeting, 57, 1938-1942（2013）. 

18. Gurney, Jeffrey, Driving Into the Unknown: Examining the Crossroads of 

Criminal Law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5 Wake Forest J.L. & Pol'y 393 

（2015）. 

19. Jacob B. Jensen, Self-Driving But Not Self-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Frame work To Promote The Safety Of Autonomous Vehicles, 57 

WASHBURN L.J. 579-611（2018）. 

20. Jacob D. Walpert, Carpooling Liability?: Applying Tort Law Principles to 

the Joint Emergence of Self-Driving Automobiles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85 Fordham L. Rev. 1863 （2017）. 

21. Kai-Uwe Opper,  Tagungsbericht: 1. Berliner Forum Automatisiertes 

Fahr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3, 80-82（2020）. 

22. Kalra, Nidhi and Susan M. Paddock, Driving to Safety: How Many Miles of 

Driving Would It Take to Demonstrate Autonomous Vehicle Reliabilit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478.html.  

23. Kenneth S. Abraham and Robert L. Rabin, Automated Vehicles and 

Manufacturer Responsibility for Accidents: A New Legal Regime for a New 

Era, 105 Virginia Law Review 127-171 （2019）.  

24. Merih Erdem Kütük-Markendorf   und David Essers, Zivilrechtliche Haftung 

des Herstellers beim autonomen Fahren - Haftungsfragen bei einem durch 

ein autonomes System verursachten Verkehrsunfall, Multimedia und Recht 

1, 22-26（2016）. 

25. Philipp Ehring, Haftungsfragen im Kontext von hoch- und 

vollautomatisierten Fahrzeug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24, 40–

44 （2019）.  

26. Reinhard Greger, Haftungsfragen bei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Neue 

Zeitschrift für Verkehrsrecht 31,1-5（2018）. 

27. Sheffet, M.. Market Share Liability: A New Doctrine of Causation in 

Product Liabi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47（1）, 39. doi:10.2307/3203425

（1983）. 

28. Sunghyo Kim, Crashed Software: Assessing Product Liability for Software 

Defects in Automated Vehicles, 16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300-

317（2018）. 

29. Tory A. Weigand, Tort Law--The Wrongful Demise Of But For Causation, 

41 W. NEW ENG. L. REV（20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5 

30. Justin Thomas, Putting Programmers In The Driver's Seat： State Tort 

Systems Applied To A utonomous Automobiles, 93 U. DET. MERCY L. 

REV. 553-572（2016）. 

 

三、網路資料 

 

1. ADAC, Leichte Beute: Autos und Motorräder mit Keyless, available at: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

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last visited：2021/6/4）. 

2. Alexander Koch, BGH erlaubt Dashcams als Beweismittel vor Gericht, 

Auto ZEITUNG, available at: https://www.autozeitung.de/dashcam-

regelung-vor-gericht-121250.html（last visited：2021/6/4）. 

3. Common Enterprise Liability: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available at: 

http://sinalawgroup.com/FTC%20Common%20Enterprise%20Liability.pdf 

（last visited：2021/6/4）. 

4. Cornell Law School, Prima facie,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rima_facie（last visited：2021/6/4）. 

5. Deutsche Bundestag, Regelungen zu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im Bundestag 

erörtert,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

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last visited：2021/6/4）. 

6. Deutsche Bundestag, Regierungsentwurf für auto-matisiertes Fahren findet 

Zustimmung,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

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last visited：2021/6/4）. 

7. Deutsche Bundestag, Straßen-verkehrsgesetz für automatisiertes Fahren 

geändert,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

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last visited：2021/6/4）.  

8. Deutscher Bundestag, Autonomes und automatisiertes Fahren auf der Straße 

- rechtlicher Rahmen（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

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last visited：2021/6/4）. 

9. Deutsches Anwalt Office Premium, ZAP 13/2018, Der 

Straßenverkehrsunfall in der zivilrecht ... / b） Unabwendbares Ereignis 

（§ 17 Abs. 3, 4 StVG）, HAUFE, available at: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

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

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last visited：2021/6/4）.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
https://www.adac.de/rund-ums-fahrzeug/ausstattung-technik-zubehoer/assistenzsysteme/keyless/
https://www.autozeitung.de/dashcam-regelung-vor-gericht-121250.html
https://www.autozeitung.de/dashcam-regelung-vor-gericht-121250.html
http://sinalawgroup.com/FTC%20Common%20Enterprise%20Liability.pdf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prima_facie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dokumente/textarchiv/2017/kw13-de-automatisiertes-fahren-499928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62790/c12af1873384bcd1f8604334f97ee4b9/wd-7-111-18-pdf-data.pdf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https://www.haufe.de/recht/deutsches-anwalt-office-premium/zap-132018-der-strassenverkehrsunfall-in-der-zivilrecht-b-unabwendbares-ereignis-17-abs3-4stvg_idesk_PI17574_HI11804070.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6 

10. Felix, Sensor Set Design Pattern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OPEN 

AUTONOMOUS DRIVING, available at: https://autonomous-

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vehicles/（last 

visited：2021/6/4）. 

11. FindLaw Attorney Writers , Market Share Liability In DES And Lead 

Pigment Cases: Bridging The Gap: A Suggested Proposal To Apportion 

Liability In Lead Pigment Cases, available at: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

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last visited：2021/6/4）. 

12. Fuchs M., Pauker W., Kapitel 10: Gefährdungshaftung. In: Delikts- und 

Schadensersatzrecht. Springer-Lehrbuch.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available at: https://link-springer-

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last visited：2021/6/4）. 

13. Gloria，Waymo 推出全球首家無安全人員的無人駕駛計程車服務，特

斯拉緊追其後，科技產業資訊室 （iKnow），檢自：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7112。 

14. Iain Jr.，有 Autopilot 自駕輔助安全七倍：特斯拉公布 2020 年第四季

行車安全報告，檢自：https://reurl.cc/Kxxjaq（最後瀏覽日期：

2021/6/4）。 

15. MATTHIESEN, WICKERT & LEHRER, S.C. , IMPUTING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OF DRIVER TO VEHICLE OWNER, 

available at: https://www.mwl-law.com/wp-

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

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last visited：2021/6/4）. 

16. Nana Ho，哨兵模式建功，特斯拉 Model 3 車主靠影片抓到蓄意刮車

者，Technews 科技新報，檢自：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

sentry-mode/.（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17. Prognos, Einführung von 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 in der Pkw-Flotte, 

available at: https://www.adac.de/-

/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

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last visited：

2021/6/4）. 

18. 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 , 26 Cal.3d 588, Stanford Law School, Rober 

Crown Law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s://scocal.stanford.edu/opinion/sindell-

v-abbott-laboratories-28157（last visited：2021/6/4）. 

19. State-to-State Variability: Joint & Several Liability, SALDER Product 

Liability Insur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

https://autonomous-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vehicles/
https://autonomous-driving.org/2019/01/25/positioning-sensors-for-autonomous-vehicles/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corporate.findlaw.com/litigation-disputes/market-share-liability-in-des-and-lead-pigment-cases-bridging.html
https://link-springer-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https://link-springer-com.autorpa.lib.nccu.edu.tw/chapter/10.1007%2F978-3-642-31618-0_10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7112
https://reurl.cc/Kxxjaq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www.mwl-law.com/wp-content/uploads/2018/02/IMPUTED-CONTRIB-NEG-AND-VICARIOUS-LIABILITY-OF-VEHICLE-OWNER.pdf
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
https://technews.tw/2019/04/02/tesla-sentry-mode/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www.adac.de/-/media/pdf/motorwelt/prognos_automatisierungsfunktionen.pdf?la=de-de&hash=4FE03D2842A22A8F900AE176AFCA6887
https://scocal.stanford.edu/opinion/sindell-v-abbott-laboratories-28157
https://scocal.stanford.edu/opinion/sindell-v-abbott-laboratories-28157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7 

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last visited：2021/6/4）. 

20. Steven Wittenberg, Automated Vehicles: Strict Products Liability, 

Negligence Liability and Proliferation, ILLINOIS BUSINESS LAW 

JOURNAL, available at: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

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last visited：

2021/6/4）. 

21. Tatjana Evas, A common EU approach to liability rules and insurance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European added value assessment, 

Accompany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legislative own-initiative repor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8/615635/EPRS

_STU（2018）615635_EN.pdf（last visited：2021/6/4）. 

22. Tesla Settles Model X California Lemon Law Lawsuit, HG.org, legal 

resources, available at: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

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last visited：2021/6/4）. 

23. Tesla Vehicle Safety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last visited：2021/6/4）. 

24. Thomas Reuters, Practical Law, global guides, Country Q&A comparison 

tool, product liability, available at: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

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

extData=%28sc.Default%29. （last visited：2021/6/4）. 

25. Wikipedia, Enterprise liability,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

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last visited：2021/6/4）. 

26. 中研院法律所資訊法中心，自駕車發展應用與法律規範工作坊，檢

自：https://pse.is/3hbal4（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27. 王宏仁，深度學習模型為何建議你這樣做？要靠解釋性 AI 來告訴你

（上）與（下），iThome，檢自：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與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1。 

28. 李建良等，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人工智慧與法律規範學術研究

群，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研究群成果報告，檢自：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

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

%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

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

%E6%9E%9C%E5%A0%B1%E5%91%8A-1-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https://www.products-liability-insurance.com/why-monetary-damages-can-vary-wildly-from-state-to-state/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publish.illinois.edu/illinoisblj/2016/01/07/automated-vehicles-strict-products-liability-negligence-liability-and-proliferat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8/615635/EPRS_STU(2018)615635_EN.pdf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8/615635/EPRS_STU(2018)615635_EN.pdf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
https://www.hg.org/legal-articles/tesla-settles-model-x-california-lemon-law-lawsuit-40707
https://www.tesla.com/VehicleSafetyReport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qacompare/report/country/50cc46ca40ce4b4bae61046ba5857d6c?comp=pluk&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28sc.Default%2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terprise_liability#cite_note-Sindell_v._Abbott_Laboratories_1980-4
https://pse.is/3hbal4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281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8 

%E6%9B%B4%E6%96%B0%E7%89%88.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1/6/4）。 

29. 建智 EnWise，第 121 期，2020 年 3 月，頁 11，檢自：

http://www.enwise.com.tw/upload/news/file/20203914432.pdf 與

https://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最後瀏覽

日期：2021/6/4）。 

30. 洪政緯，德國修正道路交通法以規範自動駕駛車輛與行車資料處理行

為，檢自：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31. 張凱喬，美國各州自駕車測試法規訂定現況，檢自：

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3173. 

32. 第一財經，自動駕駛將給車險行業帶來這三大衝擊，每日頭條，檢

自：https://kknews.cc/zh-tw/car/e63pyq.html. （最後瀏覽日期：

2021/6/4）。 

33. 粘為博、陳澤民、張雍昌、陳立函、楊宗賢、徐志偉，無人駕駛車/自

駕車技術探索，工研院資通所，檢自：https://reurl.cc/W3LYOe（最後

瀏覽日期：2021/6/4）。 

34. 陳禎憶、江曉萱、鄭伊芳，《選擇同意（opt-in）？選擇退出（opt-

out）？企業因應兩種不同制度設計注意事項》（台灣），理慈律師事務

所，檢自：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

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

systems-taiwan?lang=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35.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MARKET-SHARE LIABILITY，

檢自：https://www.ilosh.gov.tw/1245/1254/market-share-liability/（最後

瀏覽日期：2021/6/4）。 

36. 愛范兒（2020），全自動駕駛的客機要來了，你敢坐嗎？，TechNews，

檢自：https://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最後

瀏覽日期：2021/6/4）。  

37. 雷鋒網，2020 最新自動駕駛技術報告出爐！以特斯拉、Volvo 為例，

全面涵蓋智駕技術，2020 年 3 月 27 日，科技新報 technews，檢自：

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autonomous-vehicle-

technology-report/（最後瀏覽日期：2021/6/4）。 

  

https://infolaw.iias.sinica.edu.tw/wp-content/uploads/2019/10/%E4%BA%BA%E5%B7%A5%E6%99%BA%E6%85%A7%E8%88%87%E6%B3%95%E5%BE%8B%E8%A6%8F%E7%AF%84%E7%A0%94%E7%A9%B6%E7%BE%A42018_2019%E6%88%90%E6%9E%9C%E5%A0%B1%E5%91%8A-1-%E6%9B%B4%E6%96%B0%E7%89%88.pdf
http://www.enwise.com.tw/upload/news/file/20203914432.pdf
https://www.twse.com.tw/ch/listed/download/IFRS000B07.pdf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7783
https://www.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aspx?pid=3173
https://kknews.cc/zh-tw/car/e63pyq.html
https://reurl.cc/W3LYOe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https://www.leetsai.com/%E7%89%B9%E8%BC%AF/opt-in-opt-out-precautions-for-enterprises-concerning-the-design-of-two-different-systems-taiwan?lang=zh-hant
https://www.ilosh.gov.tw/1245/1254/market-share-liability/
https://technews.tw/2020/08/23/airbus-autonomous-aircraft/
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report/
https://technews.tw/2020/03/27/wevolver-2020-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repor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09 

附錄： 

名詞解釋 自動化程度及對駕駛人之期望 典型的系統特徵 

僅有駕駛人 駕駛人進行縱向引導（加速/減速）和側

向引導（轉向）連續地（全程期間）。 

沒有（駕駛輔助）系統介入縱向

或橫向引導的主動權 

輔助（駕駛） 駕駛人連續執行橫向或縱向引導。 

其他駕駛任務由系統在一定限制內執

行。 

•人類必須不斷監視系統。 

•駕駛人須隨時準備好接管車輛的控制

權。 

自動適應巡航控制： 

•帶有自動適應距離和速度控制

的縱向引導停車助手： 

•停車輔助裝置的橫向引導（停

車位中的自動轉向。駕駛人控制

縱向引導。） 

部分自動化 該系統接受橫向和縱向引導（用於特定

時間和/或特定情況下）。 

•人類必須不斷監視系統。 

•駕駛人必須隨時準備好接管車輛的控

制權。 

高速公路助理： 

•自動縱向和橫向引導 

•在高速公路上達到最高速度限

制 

•當要求接管時，駕駛人必須不

斷監視並立即作出反應。 

高度自動化 在特定情況下，系統會在一定時期內接

管橫向和縱向引導。 

•人類不必經常監視系統。 

•如有必要，要求駕駛人以足夠的時間

來接管駕駛任務。 

•系統限制全部由系統識別（部分被系

統攔截，部分由駕駛人接管）。 

•系統無法從各種情況中皆做出最小風

險狀態之判斷。 

高速公路司機： 

•自動縱向和橫向引導 

•得於高速公路上達到時速限制 

•司機不必長期監測，並在接管

要求後有一定充足的時間做出反

應。 

完全自動化 該系統在定義的應用中完全承擔橫向和

縱向引導。 

•人類不必監視系統。 

•關閉系統前，系統會提示駕駛人有足

夠時間來接管駕駛任務。 

•如果發生事故，系統將返回低風險狀

態。 

•系統限制全部由系統識別，系統能夠

在所有情況下返回至風險最小化的系統

狀態。 

高速公路駕駛人： 

•自動縱向和橫向引導 

•在高速公路上達到最高速度限

制 

•人類不必監視之。 

•如果駕駛人未及時接管，則車

輛將停下至靜止狀態。 

此圖為本文譯自 BASt 的提高車輛自動化之法律後果報告431 

 
431 Gasser, T. M. ; Arzt, C. ; Ayoubi, M. ; Bartels, A. ; Bürkle, L. ; Eier, J. ; Flemisch, F. ; Häcker, D. ; 

Hesse, T. ; Huber, W. ; Lotz, C. ; Maurer, M. ; Ruth-Schumacher, S. ; Schwarz, J. ; Vogt, W.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076

110 

資料來源：SAE 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所發布的自駕車相關術語之分類與定義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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